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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7 年 2 月 7 日星期三 

Wednesday, 7 February 2007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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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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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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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李國麟議員 ,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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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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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AN-LUNG, S.C.,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ARTHUR LI KWOK-CH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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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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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只有 25 人。秘書，請響鐘通知議員進入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進入會議廳） 

 

 

主席：會議現在開始。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2007 年道路交通（交通管制）（修訂）規例》....   16/2007

   

《2007 年入境（碇泊處及着陸地點）（修訂）令》 ..   17/2007

   

《2007 年證券及期貨（合約限量及須申報的持倉量） 

（修訂）規則》 .........................  

  

18/2007

   

《2007 年儲稅券（利率）公告》..................   19/2007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Road Traffic (Traffic Control)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7........................................ 16/2007

 
Immigration (Anchorages and Landing Places)  

(Amendment) Order 2007............................ 1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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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ntracts Limits and Reportable 
Positions) (Amendment) Rules 2007 ...............  18/2007

 
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Rate of Interest)  

Notice 2007 ............................................  19/2007
 

 

其他文件 

 

第 60 號 ─ 僱員補償保險徵款管理局 

2005-2006 年度年報 

 

第 61 號 ─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 

2005-2006 年度年報 

 

第 62 號 ─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2005-2006 年度年報 

 

第 63 號 ─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 

2005 年度年報 

 

第 64 號 ─ 愛滋病信託基金 

2005-2006 年度帳項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第 65 號 ─ 香港學術評審局 

2005-2006 年度報告 

 

第 66 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 

2005-2006 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及

第四十七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以及就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六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

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 

  （2007 年 2 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七號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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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apers 
 

No. 60 ─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Levies 
Management Board  
Annual Report 2005-2006 

   
No. 61 ─ Employees Compensation Assistance Fund Board 

Annual Report 2005-2006  
   
No. 62 ─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Board  

Annual Report 2005-2006  
   
No. 63 ─ Pneumoconiosis Compensation Fund Board  

Annual Report 2005  
   
No. 64 ─ AIDS Trust Fund 2005-2006 Annual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No. 65 ─ Hong Kong Council for Academic Accreditation  

Annual Report 2005-2006  
   
No. 66 ─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the Reports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6 and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Report No. 47) and 
Supplemental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46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February 2007 - P.A.C. Report No. 47) 

 

 

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黃宜弘議員會就委員會的第四十七號報告

書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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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 2005-2006 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

結果及第四十七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以及就審計署

署長第四十六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提交的補充報告書 

（2007 年 2 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四十七號報告書）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the Reports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Accou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6 and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Report No. 47) and Supplemental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46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February 2007 - P.A.C. Report No. 47) 
 

黃宜弘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我十分榮幸，代表政府帳目委員會（“帳委

會”）向立法會提交帳委會第四十七號報告書。 

 

 今天提交的帳委會報告書，對應審計署署長 2005-2006 年度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以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七號衡工量值式審

計結果報告書。該兩份報告書在 2006 年 11 月 15 日提交立法會。 

 

 帳委會的報告書包括 3 個主要部分： 

 

(一) 帳委會對政府當局為回應我們在先前第四十四及四十五號報告

書內各項建議而採取的措施所提出的意見； 

 

(二) 帳委會對審計署署長 2005-2006 年度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的

觀察所得；及 

 

(三) 帳委會在研究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七號報告書後所達成的各項結

論。 

 

 在帳委會第四十六號報告書定稿時，帳委會仍就“收取裁判法院判處的

罰款”一事進行研究。因此，帳委會暫且不就這章節作出全面報告。帳委會

現已完成研究工作，並連同第四十七號報告書就這章節提交補充報告書。 

 

 關於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七號報告書，帳委會按照往年的做法，只選取了

我們認為指出較嚴重的不當情況或弊端的章節進行詳細研究。今天提交的報

告書，載述了帳委會就所選 3 個章節中的其中兩章進行研究的過程和結果。

帳委會決定暫且不就“短期租約的管理”一事作出全面報告，以求有更多時

間研究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提出的各事項和證人所提供的補充資料。我們會

致力盡早完成就此事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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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報告帳委會作出的主要結論和建議。 

 

 關於“收取裁判法院判處的罰款”一事，帳委會感到不滿的是，在 2006

年 5 月出席公開聆訊的證人（即司法機構政務長、當時的署理警務處處長、

運輸署署長及副刑事檢控專員），在出席聆訊時未有充分準備，未能就帳委

會提出的部分事項提供我們索取的資料，以致帳委會對此事進行的研究工作

受到耽延。 

 

 帳委會認為，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揭露有關收取罰款的問題，部分是由

於有關部門缺乏有效協調及溝通不足所致，結果令公帑有所損失。 

 

 政務司司長回應帳委會的查詢時表示，無須為協調收取裁判法院判處的

罰款而制訂特別安排或機制。不過，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負責統籌司法機構

政務長與各有關部門進行定期檢討，跟進審計署和帳委會就收取罰款事宜提

出的建議的實施情況、評估改善措施的成效，以及找出其他可改善之處或進

一步的改善措施。 

 

 帳委會察悉政務司司長的意見。帳委會強烈促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應統

籌司法機構政務長與各有關部門在 1 年後進行檢討，以評估收取罰款改善措

施的成效。我們亦強烈促請，除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所統籌的定期檢討外，政

務司司長應指定某個現有的政策局或部門，負責監督及統籌司法機構政務長

與其他有關部門收取罰款的工作。 

 

 我希望在此特別提述帳委會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提出的某些具體事項

所作出的結論和建議。 

 

 帳委會深切關注到，司法機構政務處為規劃、管理及監察收取罰款的工

作而提供的資料，並非定期交給提出案件的部門的管方。 

 

 帳委會亦深切關注到，除違例行車罪行及違例泊車事項外，其他罪行的

罰款到期日與發出扣押令或手令的日期，平均相隔 23 天。按照現行準則，

當局有時未能就違例泊車事項及時發出財物扣押令。 

 

 關於法庭命令組執行財物扣押令及警方執行不繳付罰款手令的情況，帳

委會深切關注的是，雖然有關當局已作嘗試，但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仍

有大量財物扣押令及不繳付罰款手令未能成功執行。此外，小部分持續欠款

人涉及超過 5 項財物扣押令或不繳付罰款手令，所欠罰款數額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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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委會表示遺憾的是，有欠款人以空頭支票規避運輸署為追討欠交的交

通罰款而實施的管制措施。在 2000-2001 年度至 2005-2006 年度（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以空頭支票繳付交通罰款的總額達到 460 萬元。 

 

 我們察悉，運輸署署長已檢討處理以支票繳付欠交的交通罰款，而其後

向運輸署提交車輛牌照及登記申請的程序。該署已實施一項新安排，在這項

新安排下，選擇以支票繳付交通罰款的人，他們提交的車輛牌照申請，會在

支票繳款的 7 個工作天後才獲得處理，以確保有充足的時間確定支票是否已

經兌現。司法機構政務長將會確保使用空頭支票的個案，會按警方的準則轉

介警方處理。 

 

 我現在要談的是有關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未清繳醫療費用的管

理。  

 

 醫管局就未清繳醫療費用的管理問題，帳委會關注到，平均而言，醫院

在病人出院後 97 天才首次致電病人。在 2005-2006 年度轉交醫管局總辦事

處的 42 000 宗欠款個案中，85%的個案用了超過 6 個月的時間，才轉交醫管

局總辦事處採取進一步行動，而 29%的個案所用的時間更超過 12 個月。我們

關注到，醫院經過一段長時間才把欠款個案轉交醫管局總辦事處，或會耽誤

總辦事處對欠款者採取進一步行動。 

 

 關於醫管局總辦事處收取未清繳費用的工作，帳委會關注到，平均而

言，醫管局總辦事處在病人收到警告信後 270 天，才向小額錢債審裁處

（“審裁處”）提出申索，並在審裁處作出判決的日期後 149 天，才申請扣

押債務人財產令狀，以執行審裁處的判決。醫管局總辦事處除了申請扣押債

務人財產令狀外，甚少採用其他方法追討債項。此外，在審計署審查的部分

個案中，醫管局總辦事處就追討費用尋求法律意見所需的時間甚長。我們亦

關注到，在醫管局總辦事處，主要負責收取未清繳費用工作的人員只有兩

名，他們須處理大量欠款個案。 

 

 關於非符合資格者使用公共醫療服務的情況，帳委會深表關注的是，

2003-2004 年度至 2005-2006 年度各財政年度截至年底為止，平均而言，非

符合資格者拖欠的費用佔醫管局病人拖欠的費用總額的 55%。在 2003-2004

年度至 2005-2006 年度各財政年度期間，醫管局總辦事處註銷的費用合共

121,600,000 元，其中 9,580 萬元（即 79%）涉及非符合資格的人拖欠的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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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為盡量減少追討和註銷費用的需要而採取的措施，帳委會關注到，

截至 2006 年 8 月 31 日的 5 年間，約有 161 000 名符合資格者及 37 000 名

非符合資格者欠繳費用，款額合計分別為 9,900 萬元及 2.23 億元。在這些

病人當中，部分經常欠繳費用。我們亦關注到，醫院並無足夠措施協助識別

哪些病人是經常欠款的人。 

 

 在研究醫管局及社會福利署（“社署”）減免醫療收費的管理一事時，

帳委會關注到，審計樣本的審查顯示，醫務社工就減免申請進行經濟評估時

有多項不足之處，特別是沒有要求病人解釋銀行存摺中不尋常的提存。關於

以非經濟理由批准減免的情況，醫務社工進行非經濟評估時亦有不足之處。

舉例來說，對於經濟來源大幅超出申請減免的經濟限額的病人，醫務社工並

無記錄批准減免的理據。 

 

 帳委會亦關注到，部分醫務社工以非經濟理由批准減免時，曾遇到問題

或困難。在非符合資格者獲批減免的部分個案中，醫務社工並無確定該等人

的經濟來源。在一些個案中，醫務社工在獲得主管當局批准前，已批出數額

超過 7,000 元的減免；亦有一些長期住院病人多次獲准減免，每次為期 3 個

月，從而令有關減免無須由更高級人員批准。 

 

 此外，帳委會關注到，很多醫務社工認為醫療收費減免機制（“減免機

制”）有可能出現不同程度的濫用情況，並且有需要增訂措施，以盡量減低

詐騙和制度遭濫用的風險。我們亦關注到，社署及醫管局未有制訂策略方

針，以對付詐騙及減免機制遭濫用的問題。雖然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受助人獲減免的費用數額龐大，但醫管局只抽取小部分的綜援減免個

案，交予社署以人手查核病人是否符合減免費用的資格。 

 

 帳委會深表關注的是，在醫務社工處理減免申請所用的時間中，準備工

作所佔比例甚高。雖然借助文書人員處理準備工作，可讓醫務社工騰出時間

發揮他們的專業職能，並可透過降低員工成本來節省開支，但只有 19 個醫

務社會服務部借助文書人員處理準備工作。 

 

 帳委會促請社署署長及醫管局行政總裁積極考慮更多借助文書人員，協

助醫務社工處理減免申請。我們並促請他們加快檢討提供減免服務的職責

（特別是評估病人經濟狀況的工作），長遠來說可否從醫務社工的主要職務

中剔除，改由專責小組執行。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15

 帳委會深表關注的是，部分醫務社工認為當局就處理減免申請所提供的

員工培訓不足。我們促請社署署長及醫管局行政總裁繼續評估醫務社工的培

訓需要，並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培訓。 

 

 主席女士，帳委會一如既往，在本報告書中作出結論及建議，務求確保

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物有所值。 

 

 後，我謹對帳委會各委員作出的貢獻表示謝意。帳委會亦感謝政府當

局和其他機構的代表出席各次聆訊。審計署署長和他的同事，以及立法會秘

書處的職員努力不懈，對帳委會提供了有力支持，帳委會亦在此一併致謝。 

 

 多謝主席女士。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Liquefied Natural Gas Receiving Terminal 
 

1. 劉秀成議員：不少人向我反映，他們擔心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

建議在索罟群島中的大鴉洲興建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或會嚴重破壞索罟群

島一帶水域的生態環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除了參考中電這間商業機構所提出的方案外，當局還考慮了哪些

方面的意見來制訂向本港供應天然氣的策略； 

 

(二) 鑒於不久將來會有兩個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在珠海興建，政府會不

會就這些接收站向中電輸送天然氣的可行性進行獨立評估；及 

 

(三) 在與中電進行有關磋商時，當局會如何貫徹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

政報告中就推行環保所作的承擔，以及會不會以環保為優先考

慮，確保索罟群島一帶水域的生態環境不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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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中電的龍鼓灘發電廠於 1996 年投產以來，一直使用從海南島附

近崖城氣田經海底管道輸入的天然氣，作為該廠的主要發電燃

料，提供中電系統約 30%的電力。中電預測崖城天然氣氣田將於

2010 年代初期耗盡。為了保持穩定供電，中電建議在香港興建液

化天然氣接收站，以代替崖城氣源。 

 

 政府在考慮供氣方案時，會從多方面考慮。首先，應政府要求，

中電除了它所提出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方案外，也就是否有其他

可行方案作出了分析和評估。 

 

 同時，政府有關部門亦會從國際能源會議、鄰近地區政府有關機

構，以及能源市場搜集資料及信息，評估不同替代供氣方案的可

行性。此外，政府僱用了專業能源顧問公司協助進行研究，分析

區內天然氣資源分布及發展、崖城天然氣氣田的供氣情況、預計

未來的電力需求、環保要求、開支預算等，從不同角度探討天然

氣供應的安排。 

 

(二) 我們和顧問正從各方面搜集資料，評估主體質詢所述兩個液化天

然氣接收站，以及區內其他天然氣／液化天然氣項目向香港供氣

的可行性，考慮因素包括項目時間表、供氣可靠性、環保及供氣

價格等。 

 

(三) 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清楚表明政府與電力公司磋商新

管制計劃時，環保要求是重點。電力公司的准許回報率會與他們

是否超越排放上限掛，而我們訂定污染物排放上限亦會逐步收

緊，以確保能達到 2010 年的減排目標。這個目標是不容許遷移

或退讓的。政府在審核中電在索罟群島建議興建的液化天然氣接

收站計劃時，必定會小心和全面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該建議

對環境及生態的影響。中電的興建計劃，以及擬議的緩解措施，

目前正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法定程序，目的便是透過嚴

謹和客觀的機制，全面評估工程和相關建議，在設計、建造及營

運期間會否對環境（包括空氣、水質、噪音、生態、生命危害等）

產生不可接受的影響。政府在確定有關建議能符合環評法例要求

後，會處理有關這項建議其他必須的審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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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主席，我想更清楚地詢問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據我所知，索

罟群島一帶水域的生物和生態環境有些是很罕有的，政府有計劃支持保護當

地的海洋生物，即有計劃興建海岸公園。我想請問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如果在該處興建天然氣接收站，會否跟這項計劃有所抵觸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政府一直有考慮把索罟群島一帶水域劃為海岸公

園。我們目前考慮的是，如果把該水域作為海岸公園，資源分配方面會有甚

麼問題？一俟資源分配有定案，我們便會列出海岸公園的實施時間表。 

 

 按照我們一直所搜集的資源來看，興建一個天然氣接收站對海岸公園所

造成的影響很少，而我們亦參考了很多外國個案，證明這是可行的。況且，

兩者在管理上可以有效地產生協同效益，尤其是海岸公園，如果管理方面有

協同效益，便更能保護海床上的一些珍貴東西，例如 coral，即海葵。海岸公

園由於缺乏人員駐守，所以經常被漁船 ─ 應該是海盜船 ─ 剷去我們

的生物。因此，在管理方面，我們亦感到很頭痛。如果可以有一個機構，而

它的運作又不會排放污染物影響海洋生態，便可以產生協同效益。在保安管

理方面，這已是一個很簡單明確的好處。  

 
 至於其他的詳細研究，這份環評報告已羅列出來，所說的是跟其他地方

比選。總的來說，LNG，即液化天然氣的整體運作，是不會排放有毒、有害

的物品，影響我們的海岸公園或其他操作。  

 
 至於興建期方面，是一定會有部分影響的。可是，無論在甚麼地方興建，

均須做一些修減方案，即 mitigation measures。這個方案如果要做得好，便

要好像我們以往興建機場一樣採用一系列措施，這樣便可以把環境保護做到

好。  

 
 

主席：共有 13 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出補充質詢。劉秀成議員，你的補充質詢

是否未獲答覆？ 

 

 

劉秀成議員：我想請問，因為局長剛才說興建時會有一些問題。其實，真正

來說，興建...... 

 

 

主席：劉秀成議員，這是否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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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是的，是其中一部分。  

 

 

主席：那麼，你只須重複有關的部分，無須評論局長的答覆。請你重複未獲

答覆的那部分。 

 

 

劉秀成議員：好的。我剛才是問有一定的衝突。我可否問她這個問題呢？興

建時一定會有衝突，因為興建的不止是接收站，還有喉管，這樣，在海底不

是會有衝突嗎？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剛才已經說過，任何工序都會對環境有影響。所

有經濟活動，就是人的活動，也會對環境有影響。問題並非是否有影響，而

是影響可否受到控制。在這裏，我是說興建這個接收站的 impact 是可以減低

的。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涉及兩位局長，他們都在席便 好了。 

 

 就環境方面來說，多用一點天然氣當然是較多用煤為好的，所以，我想

廖局長會傾向支持在香港興建一個接收站。可是，葉局長作為經濟發展及勞

工局局長，他會看如果在香港興建這個八九十億元的接收站，以及多用一點

天然氣，便很大可能會導致電費增加。究竟兩個政策局如何協調它們的矛

盾，以及 後由哪一個政策局拍板，決定是否在香港興建這個接收站呢？ 

 

 

主席：李華明議員，你提出了一項很好的補充質詢。不過，這項主體質詢的

主題是有關會否破壞這一帶水域的生態環境。你現在這項補充質詢，如何跟

主體質詢及剛才兩位局長的答覆拉上關係呢？ 

 

 

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說評估究竟是否在香港興建

接收站，並非只考慮對環境有甚麼影響。實際上，無論在大鴉洲或屯門興建，

都會產生環境問題。此外，還要考慮在香港興建這個接收站，對崖城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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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田的供應有甚麼影響。所以，主席，根據局長主體答覆第(一)部分來說，

並非單涉及環境的問題。這樣，兩位局長即是有不同的角度了，因此，我想

知道，在不同的角度下， 後會如何平衡，以及會由哪位局長 後拍板呢？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問，就這件事而言，究竟哪位局長有 後的決定權？ 

 

 

李華明議員：是的。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首先，我要說的是，廖局長和葉局長坐在一起，我

們是沒有矛盾的。第二，正正因為這件事涉及環保、財務、供電穩定性，以

及土地用途等各方面，所以我們必須看清楚。我想強調，問題不是由哪個政

策局作決定。作為政府，我們要全面、詳細、小心看清楚全部考慮。 

 

 當然，大家第一步均會很關注對環境有甚麼影響。就這方面，廖局長當

然會詳細研究。即使通過了環評這一關，我們還要看其他方面，例如財務計

劃、穩定供電、經濟的規管角度、土地用途、批地審核，或是根據有關前濱

及海床的條例所作的審批等。 

 

 我相信李議員對此十分關注。當然，我們要確保它不會對環境造成影

響，但也要看看它對用戶的財務方面有甚麼影響？是否一定要採納這個選

擇？我們有沒有其他方案、其他選擇，是可以同樣達致穩定供電和不影響環

境的目的，而且對用戶的電費又不會造成那麼大影響的呢？這些角度我們全

部都要考慮。 終來說，不是會由哪位局長作決定，而是要交回行政會議拍

板。 

 

 

呂明華議員：中電繼續用天然氣發電，對於環境保護是很有利的。不過，既

然在香港興建這個接收站會引致很多問題，亦有很多考慮，而在珠海興建的

接收站又不知何時才可以使用，即是要望天打卦。有鑒於此，請問局長可否

考慮繼續使用海南島的接收站，讓它繼續輸氣到香港？既然基建等所有設備

均已齊全，當局為何不考慮這方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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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呂議員的提問。 

 

 我想先澄清崖城並不是一個接收站，而是一個氣田，該處海底有一個天

然氣氣田，所以，它不是一個接收站。當然，呂議員剛才亦提到其他地方，

例如珠海，但我想澄清，雖然說珠海有兩個接收站，但其中一個尚未興建，

而據我理解，那個接收站是向內地城市供氣的。至於另一個接收站，則是打

算在黃茅島興建，但現時只在策劃中。 

 

 

主席：呂明華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呂明華議員：我想可能是我說得不大清楚，我說海南島那裏可以用作接收站

的意思是，我知道該處是一個氣田，現在只有管道，但可否加上一些基建設

備，將之變成接收站，繼續供應給香港呢？因為管道已齊備。 

 
 
主席：你現在不是跟局長辯論。由於你剛才的補充質詢是問那個氣田可否用

作接收站，所以局長便這樣回答你。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呂議員提出這項很具創意的建議。我沒有聽過

可以把氣田變為接收站，但我想這也是一項好提議。我想中電應該考慮一

下。（眾笑）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李華明剛才的補充質詢。 

 

 廖局長在回答有關環保方面的補充質詢時說影響是很低，但我認為影響

雖然很低，但我們不是要有影響，而是不想有影響。此外，我想跟進的是，

如果影響那麼少，政府便很大可能會批准在該處興建接收站，而如果真的在

該處興建，便會影響九龍區的用戶，他們的電費將會大幅增加，因為中電屆

時要作出大額投資，導致它要求有更高的回報率。所以，我想請問政府，會

否考慮在評估這項計劃的財務時，要求它運用發展基金來資助這項建設呢？

這會否影響到市民的支出，令電費增加呢？ 

 
 
主席：由於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有提及開支預算，所以我批准石議員提出這項

補充質詢。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21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石議員所指出的問題其實很重要，我們必須考慮這

方面，因為一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除了環保外，當然還要考慮財務方面。

正正好像石議員所說般，這是一項牽涉八九十億元的投資項目，當然會對電

費有一定的影響。所以，主席，我剛才已說了數次，我們必須看清楚除了在

大鴉洲興建接收站外，還有沒有其他同樣可行的選擇，即不會影響供電穩定

性、不會影響環境、支出無須那麼大，或對電費的影響不會那麼多的。 

 

 當然，即使 終真的在該處興建接收站，但對電費會有多大影響？這得

視乎折舊率、計算年期、入帳方式，以及何時入帳等因素而定。回答石議員

有關發展基金的補充質詢，我們並不認為適宜動用發展基金來替它發展這個

天然氣接收站。 

 

 

何鍾泰議員：政府剛才說聘請專業能源顧問公司，當中提到它的工作內容可

能包括時間表、供氣可靠性等。在供氣可靠性方面，當然涉及天然氣的數量

及穩定性，但究竟有多少呢？現時，有關方面似乎因為想延長崖城的供應時

間，所以便減低供應量，但供應多少可能涉及政治問題、行政問題或技術問

題。 

 

 不知兩位局長可否告知我們，就這方面，由於顧問手上的資料有限，究

竟他如何可以就將來供氣的可靠性向我們提供可靠的資料呢？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有關供應的穩定性，是嗎？ 

 

 

何鍾泰議員：是的。我想知道顧問是否可以向我們提供足信的資料呢？那是

有關主體答覆第(二)部分的。 

 

 

主席：我明白了，你先坐下。我不想你把補充質詢拉得那麼遠，而你是可以

集中一些，因為如果你的補充質詢拉得太遠，局長也不知要回答哪部分。請

問哪位局長作答？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相信何議員應該回答這項補充質詢，因為他是一

位工程師，他的理解可能較我多。何議員說得很正確，現在的問題是崖城氣

田何時會斷氣？這是一個十分技術的問題，我當然不知道，所以我們便須從

美國聘來一位這方面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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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既然是專家，當然便要搜集有關資料，考慮各方面的因素，然後向我

們提供一份獨立評估，看看他是否同意中電的評估。我們在 1996 年簽署合

約時，本來說明崖城是會供氣 20 年的，但中電現在卻表示在 2010 年年初該

氣田便會斷氣。就此，我們須依靠專家評估各方面的數據，然後向我們提供

一份獨立評估。 

 
 

何鍾泰議員：局長誤會了我的意思。我其實並非針對崖城，因為我剛才是說

顧問報告的內容。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有提及區內其他天然氣項目，

即有關將來向香港供應天然氣的可靠性。我指的是該份顧問報告的內容。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這方面當然亦會考慮，顧問當然會運用其專業知識

來作評估。我想指出的是，如果說在我們附近的天然氣接收站，其實說來說

去也只有深圳一個，不過，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個天然氣接收站是供港燈和

煤氣使用，已沒有空間可供中電使用，即那個天然氣接收站是已經盡用了。 

 

 此外，雖然珠海將來會興建兩個接收站，但現時仍只在規劃階段。我們

會留意這方面，不過， 重要的是要視乎時間性。珠海的接收站不是沒有可

能，但 重要的是看回崖城方面，即如果崖城的氣田不是到了 2010 年便斷

氣，而是可以延長至 2013 年、2014 年才斷氣，那便可以配合珠海黃茅島的

接收站。那個接收站可能會在 2012 年落成，那麼，我們便可以考慮了。換

言之，這些都是要依靠專家協助我們進行評估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剛好用了 22 分鐘。事實上，還有 9 位議員在輪候提

問。議員如果對這項質詢有興趣，可以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跟進，因為事務

委員會可以讓議員有較多時間進一步瞭解這問題。 

 

 第二項口頭質詢。 

 

 

加強青少年的法律常識 

Enhancing General Legal Knowledge of Teenagers 
 

2.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據報，香港律師會 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的結果

顯示，中學生的守法意識薄弱，而青少年普遍對法律認知不足。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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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過去 3 年，每年 18 歲以下青少年干犯的罪案總數和罪行類別； 

 

(二) 中小學的課程內容有沒有涵蓋法律常識；若有，詳情是甚麼，包

括涉及哪些級別和甚麼法律常識，以及課程大綱；若沒有，原因

是甚麼；及 

 

(三) 為提高中小學學生的守法意識，當局會不會增撥資源推廣法律常

識；若會，詳情是甚麼，包括撥款額及推廣的方法和活動；若不

會，當局有甚麼措施防止青少年以身試法？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在 2004 年至 2006 年這 3 年，18 歲以下青少年干犯的罪案總數分

別為 7  566 宗、6  821 宗及 6  891 宗。青少年罪犯 常犯的罪行是

店鋪盜竊及其他雜項盜竊，其次是涉及傷人及嚴重毆打的罪行。 

 

(二) 現時，香港的中小學學生透過不同學習領域的課程和科目，學習

法律常識和相關的價值觀及態度，詳情載列於已發送給議員的附

表內。此外，學校透過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幫助學生培養積極

的價值觀和態度，包括尊重法治等核心價值，與上述的課程和科

目所教授的法律知識基礎相輔相成，使學生成為具識見和有責任

心的公民。學校亦與政府部門和其他單位合作，藉舉辦或安排學

生參與各種活動，例如參觀警署及法院、少年警訊等，強化學生

對法律的認識。 

 

(三) 教育我們的新一代，須採取全面而持續的策略，使他們從小學開

始便學習所需的知識、能力和價值觀，成為盡責、守法的公民。

為此，教育統籌局已經投放了大量資源以支援課程改革的推行，

其 中 包 括 支 援 不 同 有 關 法 律 一 般 常 識 的 課 程 的 有 效 學 習 與 教

授，以及推動德育與公民教育，以培育負責、守法的公民。律政

司及其人員過往亦曾通過不同方式，向在學青少年推廣法律常

識。 

 

除了向青少年教授及推廣法律常識外，當局亦通過其他方式，以

及早介入為重點，積極防止青少年以身試法。 

 

在這方面，警方採取多機構合作模式的策略，透過與不同的社會

機構合作，積極籌辦不同的青少年活動，以提高青少年的公民意

識及灌輸防止罪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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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 2001 年開始，警方已透過各警區的中學聯絡主任與各

學校管理層、學校社工、家長和非政府機構保持緊密聯繫，攜手

防止青少年誤入歧途，並透過探訪、講座、討論等，向學生傳達

尊重法律的信息和犯法的後果。 

 

至於那些經常在街上流連的青少年，為了減低他們在街上受到不

良羣黨的影響，誤入歧途，社會福利署（“社署”）透過津助非

政府機構提供外展服務（特別是深宵外展服務）接觸這些青少

年，以協助他們遠離罪惡。 

 

政府各有關部門會繼續以不同方式，與各有關界別攜手合作，並

定時檢視有關措施，靈活調撥資源，令預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更

有成效。 

 

附表 

 

課程／科目 級別 法律常識／相關的價值觀及態度 

常識科 小一至小三 “社會與公民”學習範疇： 

─ 作為不同社羣成員（家庭、學校與社會）

的角色及責任 

─ 尊重他人權利的重要性 

─ 法律與規則的重要性 

 小四至小六 “社會與公民”學習範疇： 

─ 根據《基本法》，香港居民所享的權利和

應盡的義務 

─ 遵守法律與規則的重要性 

經濟與公共

事務科 

中一 ─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權利和義務 

─ 個人行使權利和義務的角色 

 中二 ─ 《基本法》 

─ 司法機關的架構及工作 

─ 法律與治安對社會的重要性，包括香港特

別行政區法律的根源 

─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持治安的方法，包括不

同組織和個人的角色和主要功能 

─ 在藥物濫用和青少年罪行方面，與預防措

施、法律的執行、懲教及復康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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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科目 級別 法律常識／相關的價值觀及態度 

 中三 ─ 消費者的權利及義務 

─ 在貪污和污染方面，與預防措施及法律的

執行有關的問題 

 中四至中五 ─ 《基本法》 

─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權利和義務 

─ 司法 

─ 公義的原則與法治 

─ 法庭的種類及其審裁權 

─ 廉政公署和申訴專員公署的權力及影響 

社會教育科 中二 ─ 法律與秩序 

─ 香港的司法精神和司法制度的結構 

─ 香港警務處的工作 

─ 維持秩序的重要性和個人在維持社會

秩序方面的角色 

─ 青少年犯罪問題 

─ 犯罪的意義 

─ 常見的青少年罪案種類 

─ 導致青少年犯罪的可能因素 

─ 懲教事務 

─ 藥物教育 

─ 打擊販毒活動 

 中三 ─ 《基本法》 

─ 公民的權利和責任 

─ 消費者的權利和義務 

─ 貪污和廉政公署 

─ 就污染與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執行 

 中四至中五 ─ 社會秩序的概念 

─ 正規的社會控制 

─ 法治及司法原則 

─ 香港法律的類別 

─ 規條 

─ 越軌行為 

 ─ 引致越軌行為的原因 

─ 犯罪作為越軌行為的例子 

─ 執行法律、刑罰、復康及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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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科目 級別 法律常識／相關的價值觀及態度 

公民教育科 中一 ─ 《基本法》的特點 

─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權利和義務 

─ 平等 

─ 自由 

 中二 ─ 司法制度的特色 

─ 防止權力被濫用 

 中三 ─ 法治 

─ 公平與公義 

政府與公共

事務科 

中四至中五 ─ 《基本法》 

─ 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 法治及司法原則 

─ 法庭種類及其審裁權 

─ 懲教機構 

 高級程度／高

級補充程度 

─ 《基本法》 

─ 司法機關 

─ 人權的保障 

通識教育科 高級補充程度 香港研究 

─ 《基本法》的實施 

─ 法律制度及法律的執行 

應用學習（前

稱 “ 職 業 導

向教育”） 

中四至中五 法律學 

─ 香港的法律架構及立法程序 

─ 普通法制度與民法制度 

─ 公民自由及法律知識，例如契約法及刑事

法等 

─ 中國的法律制度與《基本法》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從主體答覆附表所提供的資料可見，中小學課程內

有關法律的常識是非常廣泛和一般性的。不過，律師會的調查顯示，接近 20%

青少年不知道自稱或身為黑社會成員是犯法的。更離譜的是，超過 5%青少年

認為或以為販賣毒品是合法的，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面對這個問題，我想

請問政府，會否針對青少年較常干犯的罪行或一些嚴重罪行，重新設計有關

課程，以便向青少年灌輸適當的法律知識？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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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我們要求青少年守法，應該從小開始做起；

德育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課程很廣泛，並涵蓋所有這些問題。 

 

 至於較年長的青少年的問題何在呢？學校和警方一向也有非常好的合

作關係，警方會派遣人員到學校解釋香港的法律，告訴青少年他們應該如何

處事。然而，我們可否多做一些、做好一些呢？我相信甚麼時候也是可以多

做一些、做好一些的。 

 

 

劉健儀議員：真的不好意思，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便是問局長會否針對這

些問題重新設計課程，以涵蓋青少年經常干犯的罪行或一些嚴重罪行？ 

 

 

教育統籌局局長：這方面我們一定會考慮。 

 

 

馬力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警方採取很多手法向學生傳遞

尊重法律的信息和犯法的後果，例如進行探訪、舉辦講座及討論，以及其他

一些合作方式。我想問的是，是否每所學校均會定期有這類探訪、講座和討

論等活動呢？此外，如果並非每所學校均定期有這些活動，是否涉及資源的

問題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瞭解，警方各區的中學聯絡主任會拜訪每一所

中學。至於可否加強拜訪的頻率，則要視乎該區問題的嚴重性和人手的調配。 

 

 

曾鈺成議員：主席，從局長在主體答覆附表所提供的中小學有關法律常識的

課程內容可見，只有中二的經濟與公共事務科和社會教育科才有跟青少年會

觸犯的法律有直接關係的課程內容，至於其他的法律常識，例如《基本法》

和公民責任等，也不是直接有關的。我想問局長，考慮到青少年身心發展的

規律，無論從階段性（即只在中二才教授這些課程）或科目的提供（只在這

兩個科目才有這方面的內容）來看，是否足夠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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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我相信我們不單在中二才教授這些課程，即不可以說在中

二教授了這些課程後，在中三、中四便無須理會這些問題。我亦已說得很清

楚，如果要幫助我們的小朋友，一定要向他們灌輸價值觀，而我們並非只在

中二的階段才向他們灌輸價值觀的。如果你要我列出有一些甚麼課程，我便

列出了這些課程，便是這個意思了。其實，學校現時還有很多其他課外活動，

目的也是向青少年灌輸這個觀念的。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或許我再補充一下。除了在學校教授這些課程外，

我們正正看到有警務人員出任中學聯絡主任的需要，根據警方的紀錄，警方

會找出區內青少年較多干犯哪類案件，然後在實際環境內，針對性地向他們

講解犯罪的嚴重性和青少年應避免干犯哪一類罪案。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

說，針對整個問題，須有跨政策局和多媒體、多方面參與，才可以取得成效

的。 

 

 

李卓人議員：我覺得任何策略也要以研究為基礎。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

分說青少年干犯的罪行包括店鋪盜竊、其他雜項盜竊和嚴重傷人等，當局其

實有否就那些個案進行分析？即有否全盤研究那些背景，例如區域和學校，

然後在教育或活動方面，較具針對性地針對這些研究來制訂策略？抑或是完

全沒有研究，只是一如大海撈針般進行？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是有進行研究和具針對性的。正如我剛才所說，

每一個區的青少年所干犯的罪行的嚴重性或問題均有所不同。過往，我們發

覺青少年較多在便利店順手牽羊，這可能跟小朋友一時的貪念有關。因此，

我們在針對這些罪案時，很多時候也會從教育着手。例如，如果他們是首次

犯案並有悔意，我們便有警司警誡計劃，向他作出警誡，然後繼續跟進。我

們是會再 check 他們有否重犯的。 

 

 回答李議員那項簡單的補充質詢，我們是有進行這樣的研究，以及我們

一定會跟進的。 

 

 

吳靄儀議員：主席，關於法律常識和青少年犯罪，其重要性不單是提醒青少

年不要犯罪，更基本的是培育青少年的法治意識。請問當局，在老師培訓方

面，即令老師也有一個知道法治的範圍和法治的意識方面，當局做了甚麼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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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其實有很多培訓老師的課程，而他們也會

參加一個所謂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持續進修）的課程。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吳靄儀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問做了甚麼工作，即有甚麼法治方面的課程？

可否請局長說清楚是甚麼課程？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你現在可能沒有這些資料。如果沒有，你是否願意

提供書面答覆？ 

 

 

教育統籌局局長：我很願意。（附錄 I） 

 

 

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說店鋪盜竊是青少年 常干犯的罪行。

我留意到過去多年以來，政府 ─ 不知道是哪一個部門 ─ 在電視甚至

超級市場，一直以青少年為對象，廣泛宣傳高賣是非法行為，我覺得效果很

好。對劉健儀議員剛才說律師會提出青少年常犯的罪行有兩項：第一是盜

版，第二是自稱黑社會，我想問政府，當局有否計劃進行類似對付店鋪盜竊

那種學校以外的宣傳活動，以幫助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識？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多謝楊議員提出這項提議。我會回去考慮一下，看

看我們將來的宣傳策略可否吸納楊議員這項建議。 

 

 

梁耀忠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警司有到學校協助進行一些推廣工作，但這

個制度其實並非今時今日才推行，而是推行了一段較長時間了，但很可惜，

罪案數字並沒有怎麼減少。因此，我想請問兩位局長，有否重新檢討現時所

推行的方式或內容，以至策略和方法等，看看有否更須改善的地方？如果用

回以往的方法再做下去，可能仍會得出這樣的數字，但我們的目標是想把數

字降低。當局會否重新檢討所有方面，以便找出一些較有效率和效果的方法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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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數字其實是降低了的，大家可以看看有關數字：2004

年有 7 566 宗，但我們現時已把數字減少了大約 10%。當然，我不是說我們

現時的工作已是完美，我們當然會檢討現有策略，而如果各位議員有一些好

的建議，我們是一定會吸納的。 

 

 

梁耀忠議員：我不單想問保安局局長，也想問教育統籌局局長有關教學內

容，以至整體策略方面等。 

 

 

主席：你剛才不是這樣問的，你只是提出了一項補充質詢，政府方面可以自

行決定由哪位局長作答。不過，如果教育統籌局局長有需要補充，他是可以

補充的。 

 

 

教育統籌局局長：我沒有補充。 

 

 

譚香文議員：主席，我看到附表詳列的課程是比較缺乏針對性。青少年犯罪

和法律意識薄弱，可能是基於兩大原因：第一，他們對法律認知不足或犯了

法也不知道；第二，他們可能是明知故犯，是有意挑戰制度和權威。就着這

兩個範疇，對於附表所列的課程，局長有否針對性地詳細研究，以甚麼措施

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問題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說挑戰權威，我相信我們的青少年很多時

候也會在這方面向我們的立法會議員學習。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主體質詢第(一)部分提到青少年犯罪的問題，局長指出店鋪盜

竊和傷人等屬較為嚴重者。不過，市民覺得現時青少年吸毒的情況其實也比

較嚴重和隨意， 年輕的吸毒者甚至只有 15 歲。局長有否研究過成因為何？

此外，當局會採取甚麼有效措施來對付這一類罪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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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從我們的數字可以看見，吸毒的整體數字近年已有下降。儘管

如此，我們也看到一個不大好的現象，便是青少年吸食精神科藥物的數字有

所上升。政府已注意到這個問題，其成因是有很多方面的。第一是所謂“時

髦”，全世界很多地方的青少年均不知道吸食精神科藥物會造成嚴重遺害，

以為其害處沒有吸食“白粉”那麼大；第二，現時社會的物質可能較以前豐

富。政府非常重視青少年吸毒的問題。我們覺得單單執法並不可杜絕這種現

象，一定要從數方面着手，例如進行宣傳和教育。我們不可以單靠警方執法

便能對付整個問題，還須得到學校、社署和非政府組織的配合。針對這個問

題，政府現正採取這項策略。 

 

我們也留意到有部分青少年經常跨境到深圳濫藥。在這方面，我們會跟

內地有關方面配合。在宣傳方面，我們也希望可以延伸至內地，向內地推廣

反吸毒的意識。  

 

 

主席：第三項質詢。 

 

 

領匯公司的租務安排 

Tenancy Arrangement of The Link Management 
 
3. 梁耀忠議員：主席，不時有報道指領匯管理有限公司（“領匯公司”）

未與公屋商場的商鋪租戶商討，便單方面大幅上調商鋪租金，或在商鋪租約

屆滿後拒絕與租戶簽訂新租約。至今已有多間商鋪（包括酒樓）結業，令有

關員工失業。領匯公司這種做法與過往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做法截

然不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 沒 有 評 估 領 匯 公 司 的 上 述做 法 對 勞 動 市 場 造 成 甚 麼 負 面 影

響；如果有評估，結果是甚麼；如果沒有評估，原因是甚麼，以

及會不會進行評估； 

 

(二) 有沒有評估有關商鋪出售的貨品和服務因租金上升而加價，公屋

居民的消費開支因而增加，如果有，增加了多少，以及有沒有評

估商鋪相繼結業，公屋商場是不是仍可為公屋居民提供生活必需

品；如果有評估，結果是甚麼；如果沒有評估，原因是甚麼，以

及會不會進行評估；及 

 

(三) 有沒有評估多個商鋪結業對本港的經濟有甚麼負面影響；如果評

估結果是有，政府有甚麼對策；如果評估結果是沒有，理據是甚

麼？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32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匯”）在

2005 年 11 月 25 日上市後，領匯公司已經成為私營機構，自行決定其日常運

作、管理、經營策略和模式及經營方針，完全獨立於政府及房委會。但是，

領匯公司的運作必須符合法例的規定、土地契約條文和領匯公司與房委會訂

立的契諾或協議。 

 

  有關領匯公司調升商戶租金以及與個別商戶續租的事宜，根據領匯公司

2006 年至 2007 年的中期業績報告，在 2006 年 4 月至 9 月期間，領匯公司屬

下物業續租時平均租金調整率為 8.3%，與差餉物業估價署在同期就經營零售

業務的其他私人商業處所租金水平的統計所錄得的 23.4%的調整率相比，領

匯公司的平均租金調整相對溫和。 

 

  我就質詢的 3 部分答覆如下： 

 

(一) 政 府 不 會 特 別 評 估 個 別 私 營機 構 的 日 常 運 作 對 勞 動 市 場 的 影

響。不過，根據領匯公司的公開資料，商鋪因租金上調而結業，

或遷離領匯公司的商場後，領匯公司一般都可以很快便引入新租

戶，帶來新的就業機會，從此角度來看，租戶的更替對就業市場

的影響不大。此外，領匯公司在 2006 年 4 月至 9 月期間，額外

租出了絕大部分在過去是長期空置的樓面，共 15 萬平方呎，由

此創造了 800 個職位。 

 

(二) 政府不會特別評估個別商鋪租金上升對公屋居民消費的影響。 

 

我們相信，作為公共屋邨商場的經營者，領匯公司會依照市場原

則，因應公屋居民的需求和消費能力，採取有效措施增加商場人

流，制訂合適的商鋪行業組成，加強為居民提供所需服務。 

 

(三) 我們不會就個別商鋪經營權的易手，評估對香港整體經濟的影

響。況且，香港是成熟的經濟體系，個別商鋪經營權的易手不足

以影響香港的整體經濟。事實上，領匯公司屬下商場的整體出租

情況比過去有所改善，例如出租率從去年第一季的 91%上升至第

三季的 92.3%。商鋪的數目也有增加，為居民帶來更多購物選擇，

同時亦為社區帶來更多就業機會。 

 

 

梁耀忠議員：主席，雖然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平均租金調整幅度只有大約

8.3%，但我不知道局長有否留意到，有部分商戶的租金其實是提升了兩至三

成，所以近來有很多商戶遊行示威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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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商戶均是小企業，難以參與私人市場發展，如果因此而無法在領匯

公司轄下的商場營生，必然要結業或失業。我想請問局長，對於這羣人，局

長是坐視不理、見死不救，還是有甚麼政策或策略協助他們重新發展和解決

就業問題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據我理解，平均租金調整率是 8.3%，當然，這只是

一個平均率，其他數字是會有高低的。梁議員剛才表示有部分租金的調整率

是二十多個百分比，但我在主體答覆中已經指出，有關比率與差餉物業估價

署在同期就其他私人商業處所的零售行業所錄得的 23.4%的平均率相比，已

反映出其加租幅度相對溫和。 

 

 此外，據我瞭解，部分商戶的租金調整百分比較高，是因為對上一次的

租值是在 SARS 期間訂立的，房屋署鑒於出現 SARS 而因應商場的營運情況，

將部分商戶的租金大幅下調，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情形。當現在生意好轉

後，相對於當時那麼低的水平，我想提高調整百分比也是可以理解的。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是的，主席，局長沒有答覆我是否只任由租金繼續增加下去而

坐視不理、見死不救，還是有些好策略協助商戶重新發展或協助他們就業

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其實，我想大家也要明白，現時領匯公司是一間私

營機構，跟其他私營機構一樣，無論是由誰經營領匯公司，也須合乎市場規

律，才能獲得成功的。或許大家今早也從報章上看到，領匯公司的蘇慶和先

生解釋他如何營運領匯公司、有關租值的方式是怎樣。或許我將有關他講解

如何營運的報道讀出來，讓大家明白其營運方式。 

 

 他說，他們 重要的目的是將商場的 大潛能釋放出來，他表示接手管

理屋邨以來，一直以顧客的利益為依歸，所以便翻新商場、改善管理、優化

商戶組合，這種種做法的目的，是讓居民覺得領匯公司所提供的服務物有所

值，同時也是在居民所能夠負擔的範圍以內做得到的。這樣既可令市民得

益，亦為商戶提供更合理的營商環境， 重要的是能吸引更多顧客，令營運

者可得到更好的回報，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他表示主要是通過人流增加、

翻新場面，以及在服務提供方面，令經營成本因為收入增加而互相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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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共有 11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 

 

 

張宇人議員：對於局長的答覆，我可以說過往是全部認同的。不過，問題在

於局長主體答覆的第(一)部分，即領匯公司在 2005 年 11 月 25 日上市後，

已經變成了一間私營機構，但在領匯公司上市前，也是房委會轄下的一間公

司，其行政總裁當時曾對很多商戶，甚至也曾對立法會很多同事作出承諾，

表示不增加“人頭”、不增加生意額便不加租。在說出這項承諾時，這位總

裁所屬的公司當時也是房委會轄下的一間公司。 

 

 我想問局長，當一位舊同事以往代表着你，在你屬下工作時作出一項口

頭承諾 ─ 我不記得當時有沒有書面承諾，但口頭上已不下數次 ─ 業

界還跟我說，當時他承諾不會趕走他們，但現在卻沒有履行諾言。不論是身

為局長或房委會主席也好，局長是否覺得有需要跟進這問題呢？那並不是過

後的事，他之前曾經承諾的事是否可以有如黑板上的字一樣，抹走了便算

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想就着張宇人議員剛才所說的話加以糾正。領匯

由領匯公司管理，領匯公司當然是由房委會成立的，但它並非房委會的一部

分，因為它當時已經獨立處理將來營運的方式，儘管房委會當時亦成立了一

個小組監察其運作。對於張宇人議員剛才說有關人員作出口頭承諾這方面，

很抱歉，我不能證實他有否作出這樣的口頭承諾。 

 

 無論如何，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經說得很清楚，領匯公司一向是獨立

運作的，如果它之前曾經作出甚麼口頭承諾，我回去後會跟他們說一說，看

看承諾的程度是如何，然後作出公開交代。 

 

 

主席：張宇人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雖然局長作出少許承諾，表示回去後會

查一查，又表示不知道有沒有，但問題是領匯公司跟房委會有十分密切的關

係，我覺得局長除了說......房委會的主席不是有責任的嗎？ 

 

 

主席：張議員，你無須教導局長如何回答，你只須重複剛才的補充質詢中未

獲局長回答的部分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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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他沒有回答我的便是，他不覺得自己在這方面也有責任嗎？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再也沒有補充了。 

 

 

何俊仁議員：局長是否同意，領匯公司跟私營公司 少有一處不同，那便是

當它從房委會購買了這些商場之後，便承擔了一些法律責任，這便是局長所

說的要受到法律規管，這些法律責任是甚麼呢？那便是《房屋條例》第 4 條

所說的責任，即以前的房委會或今天從房委會承擔了這些商場的領匯公司，

要為公屋居民提供附屬公屋的商場設施，而且要照顧他們的福祉。換言之，

意思包含了不能讓租金暴升，而導致附屬公屋的商場設施的服務或商品價值

脫離公屋居民的支付能力。如果我的答案是正確的話 ─ 我相信是正確的 

─ 房委會或政府怎可能沒有責任評估現時領匯公司大幅度加租會否影響

居民的生活？會否導致商場內的貨品或服務價值遠遠脫離居民的支付能

力，只是適應於大市場，而並不適應公屋居民這個特別市場的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何議員提到《房屋條例》第 4 條，如果我再

說下去，便會超越今天的討論範圍，不過，當然也是有少許關係的。或許我

在這裏簡單的說，就着這個問題，終審法院判決時，大家已經清楚知道和明

白，房委會無須自行提供這方面設施或服務，有人提供便可。當然，終審法

院亦清楚說明，它是按照商業營運的原則來提供服務，所以也知道會有加

租、加價的可能性。 

 

 我們現在說的，並不是何議員剛才所說的“租金暴升”。按照我剛才在

主體答覆中所說的平均調整率為 8.3%，而議員剛才提供的 高調整率是二十

多個百分比，我剛才亦已解釋有關基礎，跟其他的加租幅度相比，這加租幅

度其實已屬於溫和。所以，不論如何也不能形容是“暴升”，或說新公司不

理會租戶的負擔能力而“狂”加租的。 

 

 其實，我剛才答覆第一項補充質詢時已經說過，無論是由誰接手管理領

匯公司的商場，也須考慮市場的規律；而且，我們要明白，大多數領匯商場

的場所處於香港各區不同大小的公共屋邨。這是一個客觀現實，我們不能以

為所有屋邨也是那些矚目的屋邨，例如鳳德邨、牛頭角邨等，有很多是較為

偏遠的。由於這個客觀情況，這些商場的主要顧客來源一定是屋邨居民，所

以領匯商場的行業組成和出售的貨品，必須迎合屋邨居民的需要和負擔能

力。因此，我們認為一定要通過市場力量，讓公屋居民的基本購物需要在此

獲得一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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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局長似乎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很

簡單，我再簡單的說一說，局長會否覺得領匯公司有法律責任確保租金不會

脫離公屋居民的支付能力？如果是會的，為甚麼局長沒有責任監察 ─ 換

句話說，沒有責任評估租金會否影響居民的生活？這只是兩項很簡單的問

題，局長完全沒有回答。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不曾詢問法律意見，但我覺得領匯公司沒有法律

責任，或有這樣的條文加諸領匯公司身上，規定加租幅度不能超過多少，因

為這是一個很客觀的情況，但加租幅度卻是很主觀的。我不認為有較為客觀

性的條文規範了它的加租幅度。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梁國雄議員：我剛才聆聽局長的答覆後，覺得領匯公司這件事可以用 8 個字

來總結，那便是“出爾反爾，過橋抽板”。 

 

 何俊仁議員剛才問的是，房委會作為一個政府...... 

 

 

主席：你提出補充質詢吧，不要評論了。請你直接提出補充質詢。 

 

 

梁國雄議員：房委會作為香港政府委任掌管公共房屋的機構，是受到《房屋

條例》的限制，所以在終審法院作出審判時，法官說將商場賣給領匯公司之

後，未必可以證明房委會不能繼續為公屋居民提供適切的設施。今天已經發

生了這麼多事情，可看到的是租金上升、有部分租戶沒有機會談租約便被趕

走了，局長掌管着房委會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沒有責任作出保證嗎？局長

是有責任作出保證的，領匯公司沒有作出保證，即是說一開始時說可就售賣

資產給領匯公司作出保證是假的，局長認為是假的還是真的呢？政府的聲明

說售賣資產給領匯公司不會令公屋居民利益受損，這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想我們要這樣看 ─ 我們要通盤、全面的看。

我們當然不能向所有屋邨商場內每一個不能繼續經營的租戶作出保證，這是

大家也明白的，因為租戶不繼續經營是有很多原因的，或許租戶的立場認為

結業會比較好，或是另有發展等，我們說的是普遍或一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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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要平心而論，現時是看不到領匯公司轄下任何商場的貨物昂

貴至所有人也無法購買，或商場的組合完全脫離居民的需要。據我所知，領

匯公司本身也有聘請理工大學就着商場的營運情況、顧客的滿意程度進行調

查。當然，我現時手邊並沒有那項調查結果，但調查結果大致上也是說顧客

在這方面的滿意率是十分高的，而且大家也覺得物有所值。從這方面來看，

我不覺得有任何指控說這些商場的經營情況脫離現實，超出居民的負擔能

力，完全沒有這回事。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國雄議員：對，孫局長未有答覆是或否。究竟當時政府在立法會或其他場

合的承諾 ─ 售賣資產給領匯公司，並不會影響他們根據《房屋條例》對

公屋居民所提供的適切服務，這是否假話？他沒有回答是或否。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想我們要說得很清楚，現時是有提供適切

服務的，而且提供後的滿意程度是大家能夠接受的。 

 

 

主席：第四項質詢。 

 

 

市區重建局的重建策略 

Redevelopment Strategy of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4. 張超雄議員：主席，據悉，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正在多個舊區進

行重建工作，並曾向法庭申請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強制收回不接受其賠償

方案的業主及租戶的有關土地。不少人向我反映，現時的市區重建策略、市

建局和與其合作的香港房屋協會（“房協”），以至賠償方案均未能顧及市

民的需要。他們又指市建局雖然獲政府的財政支援，卻以商業手法營運，其

管理層每年更獲得巨額分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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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鑒於政府自 2001 年至今未有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政府會在甚麼

時候就該策略進行諮詢及檢討； 

 

(二) 是否知悉自 2001 年至今，每年市建局員工獲發花紅的總額及其

釐定方法，以及有關金額相當於有關員工月薪總額的百分比，請

按員工職級列出分項數字；該分紅制度是否適用於房協的員工，

以及有關當局會不會考慮取消分紅制度；及 

 

(三) 鑒於不少舊區業主、商戶及居民表示希望繼續在原區居住及營

商，政府會不會考慮制訂機制或措施，以協助市建局及房協向受

市區重建計劃影響的居民、商戶及業主提供原區安置（包括“樓

換樓”和“鋪換鋪”的安排）？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的 3 部分的回覆如下︰ 

 

(一) 市建局是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成立的法定機構，該條例為市

建局提供了法律的框架，以推行其全面綜合的市區更新工作，包

括拆卸重建、樓宇復修、活化舊區，以及保存市區更新項目內具

有建築或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經過廣泛諮詢後制訂的市區重建策

略，則為市建局提供推行市區更新工作的方向性指引。一如其他

的政策般，我們同意在適當時候應就市區重建策略進行檢討，以

不斷改善有關工作。然而，我們必須切實地考慮一些重要問題，

以確保能有效地檢討該策略文件。 

 

 市建局在過去數年一直優先處理前土地發展公司（“土發”）尚

未完成的重建項目，這些項目一般都根據《土地發展公司條例》

推行。故此，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開展的新項目至今只有數

個。由於重建項目所涉及的諮詢、規劃設計、物業收購、安置和

收地等多項程序，一般都需時數年，加上市建局在推行其綜合更

新策略中其他環節，包括樓宇復修和活化舊區的經驗尚淺，因此

我們認為有需要給予市建局更多時間累積實踐的經驗，才能有鞏

固的基礎就市區重建策略作全面及有效的檢討。 

 

 我們屆時會廣泛諮詢公眾，確保有關檢討能充分吸納相關持份者

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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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 建 局 和 房 協 均 沒 有 採 用 按業 績 或 盈 利 而 釐 定 的 薪 酬 分 紅 制

度。市建局實施的是浮薪制度，即員工的整體薪酬包括定薪及與

表現掛鈎的浮薪兩部分，目的是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簡單而

言，市建局內不同的職級設有不同比例的浮薪，市建局會根據員

工的工作表現，例如其職務表現、組織能力、人事管理和團隊精

神等，決定發放有關浮薪的水平。因此，市建局員工的薪酬水平，

包括浮薪金額，與個別項目的收購業權的開支，盈餘或虧蝕，沒

有任何關連。 

 

 此外，房協在 2002-2003 年度起實施同樣的浮薪制度，以鼓勵員

工提高工作表現。同樣地，房協所進行重建項目的收購業權開支

及項目盈虧，均與其員工的薪酬水平無關。 

 

(三) 據我們瞭解，市建局董事會認為以“樓換樓”和“鋪換鋪”方式

來收購業權，理念上有可取之處，然而，在執行上卻存在許多困

難，不容易在短期內解決。以“樓換樓”的建議為例，市建局要

考慮受影響的住宅單位的供求配對問題，以及建議所牽涉的成本

效益和執行上的困難。 

 

 至於“鋪換鋪”的建議，市建局認為所涉及的運作上問題更為複

雜，原因是每一間店鋪基於行業性質不同，業主就重置商鋪的面

積、地點、座向、樓面大小、附近路面設施、樓底高低和負荷量、

工商業法例規定等，會有不同的需要。 

 

 市建局董事會基於以上考慮，認為在現階段市建局並未具備足夠

條件和能力推行這兩項措施。 

 

 然而，市建局的員工及其資助成立的社工隊則非常樂意為住宅單

位及商鋪的業主提供市場資料，盡量協助他們尋找合適的住宅單

位或商鋪。 

 

 我們會繼續鼓勵市建局以開放的態度聽取各界意見，並因應具體

情況，探索多元化的安置及補償方式，包括容許受影響業主在重

建後的樓宇優先購回單位，以回應受重建項目影響的居民及商戶

的不同需要和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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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指出，以“樓換樓”和“鋪換鋪”

在理念上可取，但在執行上卻有很多困難和牽涉成本效益的問題。市建局進

行重建的目的便是為了改善當區居民的生活，理念是“以人為本”，應該盡

量減低對當區居民或商鋪的影響及對其社區網絡的破壞。我想問局長，他現

時這樣的答覆方式，是否顯示市建局這個“以人為本”的理念其實也只是在

理念上可取，但由於所牽涉的成本效益和執行上的困難，短期內解決不到，

所以也不會有具體條件可以實施“以人為本”的理念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以人為本”這個目的當然不是只有一個方法可以

達到，不是一定要“以樓換樓”、“以鋪換鋪”才能達到，這只是其中一個

可以考慮的方式。我剛才已表示，當局一定會考慮如何克服我剛才所說的困

難。 

 

 我在主體答覆已說明，正如張議員剛才所說，我們其實主要是希望讓現

時受影響的人重新融入社區。所以，市建局資助成立了一支社工隊，這類社

工隊的主要用處是提供支援服務，為受影響的人在區內看看有甚麼適合他們

的店鋪或單位，當他們本身未能找到時，社工便會給他們提供這類服務；他

們自己做不到的，便會有人盡量根據他們的要求，幫忙在區內盡量用這種方

式滿足他們的要求。當然，這是其中一種做法，市建局是會一直這樣做下去

的。 

 

 至於他們提出的其他問題，如果他們可以尋求其他方式來解決，而將來

有機會的話，我們當然可以考慮。我在主體答覆也有提到，其中一種當局正

在考慮的方式，便是容許受影響的業主在重建後，可以優先購回單位，當中

當然有很多細節要考慮。這些均表示“以民為本”這個目的是必然的，我們

希望透過不同的方式達到這個目標，而現行已有數個方法正在進行。 

 

 

張超雄議員：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是否在理念上可行，但執行上有困難，

局長的答覆是他其實也認同以“樓換樓”...... 

 

 

主席：你無須批評或評論局長的答覆。你只須重複你認為未獲局長答覆的那

個部分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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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議員：是的，明白。既然這項質詢已說明以“樓換樓”、“鋪換鋪”

是實踐“以人為本”理念的一種方法，但局長卻說不可行，即是其實他未有

回答我主體質詢的問題。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想我沒有其他補充。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先提供一些局長沒有提到的資料，接着才提出我的

補充質詢，我提供的資料會盡量簡單。 

 

 當天成立市建局時，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副秘書長余志穩曾向街坊公開

表示，他在原則上同意以“樓換樓”這種做法，他並且曾向我們提供一些資

料，指深水埗對開那塊空地準備撥給市建局，讓它興建樓宇；他甚至說以居

屋或私人參建的居屋作為以“樓換樓”的用途，也可以是考慮的一部分，這

是當天余志穩秘書長向街坊所說的話。但是，現在局長說不行，是否表示余

志穩當天只是“得就”呢？ 

 

 第二，局長的主體答覆指出，這種做法是未具備足夠條件和能力，我想

問局長剛才提出的那 3 種方法，又是否具備這些條件？究竟局長所說的條件

是甚麼條件呢？反正當局現時有一大批居屋單位尚未出售。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相信在這項補充質詢背後，我們主要考慮的，是

我們現時是否有方法能滿足受影響的業主和店鋪東主的要求。其實，答案是

可以的，我們有這樣的方法，例如有社工隊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單位。當然，

如果有其他方式，我們也可以考慮。 

 

 至於余志穩先生當時所說的，我相信他當然不能斬釘截鐵地說會那樣

做，他只是說考慮而已，他只是提供一種可考慮的方法，說如果有土地可以

那樣做，便會去做。正如馮議員剛才提出有關居屋的做法，如果有這類其他

的方法，也可以提出來。可是，據我們瞭解，我們所能夠提供居屋單位的地

點有限，不一定是在香港每一個角落也有的。如果鄰近受影響社區有這類單

位，受影響的業主當然歡迎，但相對於其他受發展地區所影響的業主，如果

沒有同類型單位，他們便會持不同的態度。因此，我們現時所談的是一項多

元化的問題，是不能單以一種形式便解決得到的。如果有方法可以解決得

到，我們當然會盡量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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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正式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余志穩當天及在立法

會 2002 年 1 月 22 日的文件中也有提及以“樓換樓”的做法。我想問清楚局

長，是否即使連他所說的話和這份文件所載的，局長現時基本上是不考慮的

呢？他經常說條件不成熟，條件不成熟是否等於不做呢？他沒有回答我的補

充質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剛才不是說條件不成熟，我剛才列舉了某些困

難，這些困難全都是實在的問題。現時，市建局現正就這些問題重新作出考

慮，這是市建局董事會正在進行的工作，當工作完成後，如果有進展，我便

會提供有關的進展報告。但是，現時的情況是，市建局的董事會認為這方面

的問題尚未解決，並不是說條件成熟與否的問題，而是有困難尚未解決。 

 

 

陳婉嫻議員：有關這項主體質詢的各項問題，我很多時候也會問局長。局長

今天在回答張議員主體質詢的第(一)部分時提出，市建局是有一套市區重建

策略的，他亦同意將會就這些策略作全面和有效的檢討。我的補充質詢是，

究竟檢討要等候多久呢（主席，我很快便會說完）？客觀上，究竟政府現時

是否能面對市建局每項計劃對社會所帶來的每項衝突呢？我不想逐一說

明，市建局現正進行的所有計劃都出現了一些很大的矛盾和衝突。我想問局

長，就現時的狀況，即大致上是把所有原居民（不論是營商的還是住戶）全

部趕走，不管是否有這樣的需要，他覺得是否一項好的策略呢？這種策略是

否要無限期地發展下去，因而蔓延至每一件事情也會跟政府產生衝突呢？我

想問局長，面對着一個本來是“以民為本”，但現時卻使用了一些惡劣地產

商手段的市建局，究竟政府何時才會作出檢討呢？我認為他沒有回答張議員

的主體質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其實，我是有回答的，那是在主體質詢的第(一)部

分。由於市建局現時所做的，主要都是處理前土發遺留下來、尚未完成的重

建項目，一共有 25 個，而這些項目均是根據舊的《土地發展公司條例》來

處理的，因為項目是在那個時候開展，所以便根據該條例來處理，而並不是

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來處理。因此，我便要在此解釋，由於這類工作剛

剛開展，所以當局需要時間來累積經驗，讓我們知道以這樣的方式來運作所

面對的困難是甚麼。理由便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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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陳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其實也知道， 重要的並非要理會是甚麼

條例， 重要的是“以民為本”，以及當我們進行這類項目時，一定要令公

眾的訴求得到照顧。因此，我們現時已跟市建局商量了一套方式，他們現時

的諮詢程序已有了很重大的改變，是由下而上的。以觀塘的重建計劃為例，

當局舉行了很多聽證會和其他居民的小組會議等，先聽取居民的意見，以瞭

解他們的情況，然後才進行規劃，這樣便能讓他們成為持份者。就他們的很

多意見，我們在尚未作出具體建議，已考慮了他們的喜好。要做這方面的工

作，在開始時會繁複很多，要處理的事情亦多了很多，但現時看起來，我們

仍然認為是值得做的，而市建局亦已肯定了這個方向。所以，在這方面，不

論我們有否進行檢討，我們現時看到的是，如果工作上可以改善的，我們也

會盡量、盡快作出改善。 

 

 

陳婉嫻議員：主席，局長真的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他何時會做，他

並沒有回答，他只是在兜兜轉轉地說。以現時的觀塘區為例，根本上是問題

多多，兇惡的地產商...... 

 

 

主席：你只是想問局長何時會進行檢討，是嗎？ 

 

 

陳婉嫻議員：是的，我剛才只是問了他一項很簡單的補充質詢，但他卻回答

了其他事情。 

 

 

主席：可以了。局長，請作答。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問題是我們要積聚這類的經驗，我們現時已

展開的項目只有 6 個而已，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時間。 

 

 我已表示，我們現時所要做的，未必是策略性的 ─ 其中 主要的元

素，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要對公眾的訴求有更多瞭解，以及看看如何才能

更有效地處理他們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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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偉業議員：局長 棒的，便是答完等於沒有回答，主席，在這 20 分鐘內，

他也未能回答這些問題。 

 

 主席，我想問局長的補充質詢是，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關於市建局

在過去數年優先處理前土發項目的問題。有很多前土發的項目差不多都是在

20 年前開始進行研究的，但近數年，市民的很多要求和價值取向已有了一定

的改變，例如有關集體回憶，以及很着重地區傳統文物和特殊經濟項目（即

如“喜帖街”、“波鞋街”）等問題。在有關優先處理的項目的問題及其優

先次序方面，局長會否因應近年居民或市民的價值取向的改變，就以往那 25

個決定會進行的項目，考慮在策略上、政策上及方向上作出重新的研究和檢

討，以重新訂出優先計劃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相信我們已把優先計劃訂出，並已經開展了，不

過，對於陳偉業議員剛才所說的，我也很贊同，因為有很多項目均是在很多

年前訂下的，我們現時也有需要進行檢討，例如應採用怎樣的處理方式，以

及在將來重建時要考慮的方案等，也是我們要考慮的事情。 

 

 正如剛才所說的，現時很流行談論如何保存市區現有的面貌等，很多人

說如果我們按照一直以來的思維方式，便是把舊的建築物全部拆卸，然後興

建高樓大廈。有鑒於此，市建局現時在進行項目重建時，已盡量嘗試在某些

地方保留現時的面貌，研究如何令建築物融合，即是當既要保留現時的現

狀，但無可避免地亦必須有些高樓大廈時，我們便要研究在設計上如何把兩

者融合，使之既可達到保留一些現時的面貌，同時亦可改善該區的環境和生

活狀況的效果。這是他們的工作目標，是一定會做的。 

 

 

陳偉業議員：主席，這項質詢提及重新訂定的優先計劃，局長答應會檢討，

但剛才我提出的補充質詢是，局長會否考慮重新訂定優先計劃？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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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提及的 25 項計劃，都是剩下來的，

其實不會有很大機會讓我們考慮重新訂定，當然，有一兩項是因為我們剛才

所提及的問題而有需要重新處理的，所以，這方面已顧及陳議員剛才所提出

的補充質詢內容。 

 

 

主席：第五項質詢。 

 

 

建築物抵禦地震的能力 

Ability of Buildings to Withstand Earthquakes 
 

5. 何鍾泰議員：據報，近年在鄰近地區發生強烈地震時，本港不少市民亦

感到其處身的建築物在晃動，更有市民慌忙逃離建築物，以策安全。鑒於本

港現時的法例並未規定樓宇須具備抵禦地震的能力，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

不會考慮立法作出上述規定；若會，由於立法需時，當局會不會優先加強現

有災難緊急救援設施（例如消防局、醫院及警署等建築物）的抵禦地震能力，

以確保這些設施在地震發生時仍能運作？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世界大部分的強烈地震都發生於地殼板塊邊

緣。香港位於歐亞板塊內，而並非處於板塊邊緣。著名的環太平洋地震帶位

於歐亞及太平洋板塊的邊界，並且貫穿日本、台灣及菲律賓這些經常發生地

震的鄰近地區。香港並不位於這條活躍地震帶之上，因此，發生大地震的機

會比較微。 

 

  自天文台於 1905 年開始記錄香港的有感地震以來，香港曾經錄得 162

次強度不等的有感地震，但並未引起任何傷亡。當中，錄得 高的強度為“修

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 6 至 7 度，該有感地震發生於 1918 年，是由距離

香港三百多公里汕頭附近發生的地震所引起。該地震令到少數香港以當時標

準設計的建築物的牆壁出現輕微損毀。這是 1905 年以來唯一在香港引起損

毀的地震。 

 

  屋宇署已經聘請顧問研究有關地震問題，主要目的是評估香港發生地震

的風險及對本地樓宇的影響。有關研究仍然在進行中，我們希望能夠盡快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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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的《建築物條例》並沒有規定本港的私人樓宇須具備抵禦地震的設

計。然而，根據該條例，本港樓宇須能抵受每小時 250 公里的陣風風力，因

此具有很強的荷載抵禦能力。假如發生“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第 7 度的

地震，根據現行規定興建的樓宇應該仍是安全和不會受到重大損毀的。 

 

  屋宇署的顧問研究亦初步證實上述的論點，即本港大部分現時的樓宇，

在遇到香港一般可能發生地震的情況，基本上是安全的。待報告完成後，我

們會仔細考慮結果，並且研究應否修改法例來加強樓宇的抵禦地震能力。 

 

  至於現有消防局、醫院及警署等樓宇的抵禦地震能力，這些樓宇從三十

年代開始已加入禦風能力，而禦風能力的標準亦不斷與時並進，所以這些樓

宇在遇到香港一般可能發生的地震烈度時，基本上仍然是安全及不會受到嚴

重損毀。 

 

  本港一旦出現任何嚴重事故，保安局會按照需要立即啟動既定的應變措

施，並且協調各緊急服務和支援部門的指揮及控制中心，進行救援、善後及

復原的工作。 

 

  待屋宇署進行的顧問報告完成後，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會研究有否需要

加強消防局、醫院及警署等樓宇的抵禦地震能力。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提到消防局等設施自三十年代開始已加入禦風能

力，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已大大修改了有關風力的設計要求，而很多災難

緊急救援設施大多是在八十年代之前建成的，我知道不太高層的建築物也有

未能抵禦較強力地震的問題。局長可否告訴我，顧問研究報告會何時完成？

在該報告完成前，會否積極考慮我在主體質詢的第二部分提及的問題，即優

先加強現有災難緊急救援設施的抵禦地震能力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表示，屋宇署所做的研

究已進行了一段時間，我們期望可以盡快完成這份報告，然後政府內部會就

報告結果考慮有否需要立法和作出其他跟進工作。 

 

 至於災難緊急救援部門方面，我也明白何議員為何要問及這問題，因為

是顧慮到一旦發生地震的情況時，他們可能會自顧不暇。因此，我們已確定

這些救援設施已經具備足夠的禦風能力。同時，政府各緊急部門的儀器和系

統其實均設有後備裝置的，因此，即使發生任何事故，我們也能確保後備設

施和救援服務得以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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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香文議員：主席， IFC 是全港 高的樓宇，其抵禦地震能力有多強呢？局

長表示本港樓宇能夠抵受第 7 度的地震，如果發生超過第 7 或 8 度，甚至更

大的地震時 ─ 由於香港現時的商業樓宇越來越高，局長提到可能會修改

現行法例，但在修改有關法例後，如果樓宇仍未能抵禦第 7 或 8 度以上的地

震 ─ 局長有何措施協助這些樓宇加強其防震能力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一定要參考過去的紀錄。根據過往紀錄，

香港發生的多次地震大多數屬輕微地震，我們當然不會就此作出結論，肯定

說將來不會發生更強烈的地震的，這正正是屋宇署委聘顧問公司就這方面進

行研究的原因。事實上，我們不但就這方面的風險進行研究，同時也參考其

他鄰近地區的處理方法。正如我剛才提到， 重要的是視乎地震影響香港的

程度，而不是有多大機會超過某個級數。當然，如果香港發生第 8 或 9 度地

震，應如何作出應付呢？我們會就此做好準備工作，故此，我們會先考慮顧

問報告的結論。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提到，本港的高樓大廈現時能夠抵受每小時 250 公里

的陣風風力，因此具有很強的荷載抵禦能力。至於樓宇能夠抵禦這風力是否

等於能夠抵禦地震，我們一定要待顧問報告完成後才有結論，並且作出詳細

考慮。就現時來說，由於香港多年來從未發生過任何嚴重事故，因此我認為

本港樓宇在這方面有足夠的抵禦能力。 

 

 

何鍾泰議員：主席，現時世界各國正深入研究地震的影響和發生的頻率，我

們不可以再用過往數十年的紀錄作為量度的尺度。事實上，現時本港的橋梁

設計已加入抗震設計，我相信這樣做是有一定理由的，而建築物的抗震設計

要求，其實由七十年代考慮至今已有數十年時間，政府始終沒有作出清晰決

定和深入研究。我想請問政府，除了會盡快完成顧問報告和向市民交代結果

之外 ─ 局長在主體答覆還提到消防局、醫院及警署等建築物，在一般可

能發生的地震烈度時，基本上仍然是安全及不會受到嚴重損毀的 ─ 局長

如何釐定“一般”和“嚴重”的程度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或許我先回答第二部分。“一般”和“嚴

重”，是相對我們過往的歷史和紀錄來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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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何議員第一部分的跟進質詢，有關興建橋梁時加入防震措施的問

題，根據我手邊的資料顯示，重點不是防震這麼簡單，加入防震措施，首先

是因為橋梁會有重型車輛行駛，而不止是因為要抵禦地震。屋宇署在去年 12

月加入了一項新規定，根據《混凝土的結構使用（2004 年）》作業守則，規

定須要提升橫梁和直柱之間接口的結構性指引，這個指引能夠提升建築物在

受到震動時的表現，但這守則並非專為混凝土建築物抗震設計而要求的。因

此，雖然我們關注這方面的問題，但我們不能就此便要求其他樓宇也加入抗

震措施的。我們必須待顧問報告完成和得出結論後，才考慮有否需要加入這

項要求。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香港教育學院爭取大學名稱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s Campaign for University Title 
 

6.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香港教育學院（“教院”）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教資會”）資助的高等院校之一，並在 2004 年取得自行評審資格。

據悉，教院爭取使用大學名稱（下稱“正名”）多時，至今仍未有結果。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 於 政 府 曾 表 示 在 處 理 高 等院 校 的 正 名 申 請 時 會 考 慮 多 項 因

素，教院現時在每項因素所獲得的評分是多少，以及有關評分與

其他院校獲正名時所得的評分相差多少； 

 

(二) 教院可不可以就正名申請受到拖延提出申訴；若可以，有關的程

序是甚麼；若不可以，有甚麼措施確保教院的申請獲得公平處

理；及 

 

(三) 政府有沒有評估正名會對教院作為師資培訓機構的公眾形象、在

爭取學業成績優異的學生報讀方面，與其他高等院校屬下的教育

學院競爭的能力，以至財政等方面有甚麼影響；若有評估，結果

是甚麼；若沒有評估，原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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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近日有很多關於教院的討論，一些人罔顧事實，

把教院的內部事務，例如個別員工的聘任及人事糾紛，與教院是否正名等問

題混為一談，誤導公眾，對各方均造成傷害，實在令人感到遺憾。其實，政

府對於合資格的高等院校應否正名的問題，一向持開放態度。所以，我非常

多謝楊森議員提出質詢，讓我在此有機會清楚說明政府的立場。 

 

  根據現行政策，政府在考慮正名申請時，會考慮每個申請的具體情況及

其他相關因素，包括建議設立有關大學的目的、院校學術和研究課程的質素

及學術水平、在教與學方面的有效性、內部管治架構、管理層領導的能力、

院校財政狀況、持續發展的狀況，以及公眾利益等。 

 

  此外，政府亦會考慮到國際上大學發展的趨勢，便是要發展“多元化學

科大學”，在同一所大學內提供不同學科領域的學位課程。假如提供單一學

科的院校改名為大學，會不會反而鼓勵了原本在其他大學內的學院，如法律

學院、醫學院等，也申請成為獨立的大學呢？這樣對香港來說，是不是適合

呢？大家可以自己想想，或可以參考一下其他人的看法。根據《大英百科全

書》的解釋，大學是一所“高等學府，一般設有文理學院、研究所和專科學

院，它們都有權授予各學科領域的學位”；這便是說，無論在本質上或是設

計意念上，大學都不應該只提供單一的學科。 

 

  教院於 2004 年就其教育專業課程取得自行評審資格。當時，校方很清

楚知道，獲得自行評審資格跟獲授大學名銜是兩回事。政府至今未有收到教

院要求改用大學名銜的申請，因此並不存在拖延處理教院的申請的問題。 

 

  教院在 1994 年成立，成為一所提供教師專業培訓的學府。教院的角色

廣為大眾所認識和理解。現時並無證據顯示教院的發展因為未有大學稱銜而

受到不利的影響。事實上，獲大學稱銜的院校，收生質素不一定會有所改善。

另一方面，海外有不少出色的高等學府，都沒有大學稱銜，例如美國的麻省

理工學院，即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

等。 

 

  其實，以上的立場，我並不是第一次表明。在 2005 年，張文光議員也

提出過類似的質詢，但我不介意再作一次回應，因為我們的政策很清晰，而

且一直都沒有改變。對於教院應否改稱“大學”，我們由始至終均保持着開

放的態度，沒有任何既定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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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院是一所優秀的高等學府，對本港的師生培訓有很大貢獻。我作為教

育統籌局（“教統局”）局長，十分欣賞教院師生的努力，亦不希望再有人

對政府或我個人的立場有所誤解。如果有人借教院正名的事件混淆視聽，

為了個人問題而對教院的管治和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我會覺得非常痛心。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想把補充質詢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如何保證教院

的申請獲得公平這一點之上。 

 

 主席女士，教統局局長今天的答覆，其實是暗指或側面指出教院不適宜

正名。此外，教院副院長陸鴻基日前曾表示，局長不斷打壓教院，並要求校

長莫禮時解聘 4 名曾經公開批評教改的教院學者及削減學額，以要脅教院接

受合併。日後，倘若教院真的正式提出正名申請，怎樣能夠避免這些先入為

主的觀念和教院及教統局之間存在的衝突會影響有關的申請結果？如果教

院不滿意申請結果，可以向哪個機構提出上訴或申訴？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這項質詢其實有兩部分，第一，是關於正名的

問題。正名問題並非由教統局局長一人來決定的。如果有人申請正名，我們

一定會送交教資會，該會有海外的出色學者在場作出判斷，政府亦會作出判

斷， 後交由行政會議作出決定。所以，在這方面，這並非是個人恩仇或甚

麼問題的。 

 

 第二，既然提到有人指我要解僱教院 4 名學者，我在此清楚說明，我完

全否認這些指控。這對我個人來說，這是一種傷害，是完全沒有這種事情。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剛才的補充質詢是，如果教院對有關申請結果不滿

意，它可以利用甚麼途徑提出申訴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如果教院要提出申訴，也要解釋有關情況。雖然楊森議員

剛才說我已經表示不可以，但我要重新澄清，政府和我的立場是持開放的態

度。如果有人提出申請，我們便一定要向他提出問題，例如申請的目的、單

科是否有問題、為何認為提供單科也可以作為大學呢？這些問題是必須回答

的，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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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時提出這些問題，並不表示不會批准，只是希望他們再三考慮會如

何回應而已。對於他們提出申請成為一所大學，我很歡迎，但他們也須回答

其他問題，對嗎？如果某間醫學院要申請成為醫科大學，我屆時又應如何回

答他們呢？因此，種種問題也須考慮清楚，必須有發展的藍圖。現時，沒有

人表示過不批准教院正名，但它須考慮清楚有關的 argument，即有甚麼理由

才可以。 

 

 

張文光議員：主席，李局長今天的答覆，已大大超越向立法會所提供的回覆。

因此，我的補充質詢也是就李局長增加的部分作出跟進。李局長剛才指有人

借正名來混淆視聽，我很希望李局長藉此機會清楚說明，這個“有人”是指

誰？借正名來混淆視聽的究竟是甚麼事情？李局長可否詳述，為剛才增加的

答覆闡釋清楚呢？ 

 

 

主席：各位議員，政府向立法會提供的草擬答覆，是讓我們獲得較多資料作

為參考。事實上，政府官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所作答的，才是正式的答覆。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教院已經獲得自行評審的資格，我也知道其師

生及校董會均非常希望改名為大學，亦曾在不同場合上跟我商討。但是，這

問題由於有兩位教職員的續約問題而突然混淆起來，即指他們不獲續約的理

由，是我要迫教院合併，不讓校董會為它爭取正名，所以他們便不能獲得續

約。這是人事方面的問題，我在這方面不方便作出干預，亦沒有能力干預，

更沒有權力來干預。 

 

 但是，報章很清楚的報道 ─ 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是甚麼，或許我在此

再澄清一點，我沒有強迫院校進行甚麼合併，我重複一遍，我完全沒有強迫

哪所學校跟哪所學校合併。如果要合併，是要得到大家同意，雙方也覺得合

併是一件好事，這樣才能辦得到的。政府是不會強迫人，我也不會強迫人的。

可是，我必須清楚說明，在 2000 年 3 月（我當時仍未加入政府），教資會

擬備了一本藍圖，指出大學應該如何發展。政府接納了這個藍圖的報告，而

報告亦清楚指出大學可以做些甚麼，也可以由甚麼也不做以至於合併，當中

有很多空間，對於合作及深切協作有很多不同方法。 

 

 但是，院校應該考慮一下自己的定位，既然政府已接受這份報告，我也

擔任了教統局局長，便有責任跟每所院校商討它們的發展。如果這種情況即

是強迫的話，豈不是說我盡自己的責任即是強迫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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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主席，我剛才詢問的起點是，有人借正名來混淆視聽。我當時

提出的第一個要點是，“有人”是指甚麼人？教統局局長先前沒有提到“有

人”是指甚麼人，他仍然說有人，不過是兩個人，局長可否說清楚？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沒有補充。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多次說他沒有能力干預，亦沒有作出干預。但

是，事實上，一直以來，關於局長強迫院校合併的傳言是不斷的。局長剛才

也提到， 近報章刊登了很多指控。我相信局長也同意，那些指局長做了很

多干預院校事情的指控，其實是相當嚴重的，但局長卻作出強烈否認。主席，

局長是否覺得政府應該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調查有關的事宜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一個人要指控他人，他應該具有清楚的證

據解釋為何要作出指控，所憑的是甚麼證據。如果有證據，我覺得應該作出

調查，因為這是非常嚴重的。我本身曾擔任大學校長，如果有人干預大學的

學術自由，這是非常嚴重的，我要重申，這是非常嚴重的，是香港不可以接

受的。但是，如果有人隨便亂說誰作出干預，便請提出證據。如果能提出證

據，便一定要依照法律及所有規矩來處理。可是，如果只是有聲音，今天指

甲，明天指乙，後天指丙，政府是否每次也要成立調查的聆聽委員會呢？很

多人說話是不用負上責任的，拍拍“屁股”便離開，弄致滿城風雨，這些是

否負責任的行為呢？ 

 

 

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只是問局長覺得政府應

否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這件事？主席，證據當然會在調查委員會

提供，我的補充質詢只是問他是否同意政府應該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而

已。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已說得清楚，是否凡有人提出指控，便要成

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呢？我說要有憑據，然後才可以成立一個調查委員

會。如果每次也要成立調查委員會來尋找證據，我們便會有很多調查委員會

了。如果外間有人說立法會的余若薇議員做了甚麼不公道的事，我們又是否

要立即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來看看有否證據呢？請她自己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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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主席，局長還是沒有回答我的提問，我當然不能跟局長相比，

我的地位跟局長怎會相同，對嗎？現時是有人提出指控。我的補充質詢只是

問局長覺得政府是否應該這樣做。他的答覆是否認為沒有需要呢，主席？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沒有說過有需要或沒有需要。我的回答是，

如果有證據，必定要調查清楚。但是，如果沒有證據，只有一個人出來說話，

有甚麼憑據呢？除非說這樣做是為政治化事情，要抹黑政府，我便無話可說

了，我亦不能阻止別人這樣做。不過，我們也應讓香港市民看到，對於這種

沒有憑據的做法，成立一個聆聽委員會也只不過意圖抹黑而已。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郭家麒議員：主席，局長今天所答的很多資料均是主體答覆中沒有的。當然，

對於是否成立獨立委員會，除了政府以外，立法會也有這項權責。局長剛

才說，如果指控屬實，便是相當嚴重的。我想問的是，假如有證據，即立法

會通過一些有效方法能尋找出證據，指證及確認這件事是相當嚴重的，局長

認為應該怎樣處理，而他本人在這件事有何責任？ 

 

 

主席：郭家麒議員，你可否以另一種方法提問你的補充質詢？你一開始便說

“假如”...... 

 

 

郭家麒議員：是的，主席。 

 

 

主席：你須知道，議員是不可以提出假設性的質詢的。  

 

 

郭家麒議員：是的，主席，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就這件事，我們聽局長

所說，較聽其他地方流傳的更多。如果我們能找到證據，這事件當然可以有

很多處理的方法。這事件牽涉教院，如果我們能尋出一個方向指出這事件會

影響教院，包括其獨立性，我想問局長，他認為應如何處理？包括他本人的

責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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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郭家麒議員，我可否用以下的方式為你提出你的補充質詢？你的補充

質詢是問，就這件事情而言，局長是否認為教育學院的獨立性受到了影響？

如果有受到影響，應該有甚麼跟進行動呢？ 

 

 

郭家麒議員：主席，不是的，或許我再嘗試提問。 

 

 

主席：好的。  

 

 

郭家麒議員：如果這個委員會一旦成立了，並且有確切證據顯示這件事正如

局長所說 ─ 事實上，很多事情也是局長所說的，局長會如何處理呢？ 

 

 

主席：郭家麒議員，是甚麼委員會？局長也沒有提及甚麼委員會。 

 

 

郭 家 麒 議 員 ： 仍 未 ......我 說 的 是 跟 委 員 會 無 關 ， 即 這 件 事 情 查 明 屬

實...... 

 

 

主席：是哪個委員會？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已經沒有提那個委員會，這件事本身已經脫離委員會

以外了。 

 

 

主席：郭家麒議員，我不大明白你想問甚麼。可能因為我要求你說得清晰一

些，所以令你混淆了。你可否再嘗試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郭家麒議員：好的，主席，或許我再轉換我的提問。我們考慮整件事時，

重要的是政府（包括局長）在整個事件中的角色，這事件事實上影響教院、

公眾及局長之間，並證明當中有一個關係。如果這事件查明屬實，便是一件

嚴重的事情 ─ 局長剛才也說是很嚴重的事情，不論有沒有成立委員會。

如果這事件一旦證明屬實，局長會如何處理這事件所牽連及帶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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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由於時間關係，我且看看局長能否回答這項補充質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很高興回答這項補充質詢，但我不知道他想

問我甚麼？ 

 

 

主席：郭家麒議員，我也有一些弄不清楚。 

 

 

郭家麒議員：主席，不好意思，我其實說得很清楚的，主席，不過，由於《議

事規則》，我明白要把整件事提問至可以回答。如果局長知道說不知道，聽

了也說不明白，我也無法再問了。我放棄，我收回這項補充質詢，不再提問

了。 

 

 

主席：如果是這樣，口頭質詢便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香港經濟自由 

Economic Freedom of Hong Kong 
 
7. 林健鋒議員：主席，據報，美國傳統基金會（“基金會”） 近發表“經

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連續 13 年把香港評為全球 自由的經濟體系。在貿

易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及產權保障 4 個範疇上，香港的得分均居全球

首位。然而，基金會亦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應縮短

牌照審批時間，以及不應制訂干預巿場的政策（例如訂立 低工資）。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將如何鞏固香港在上述 4 個範疇的優勢； 

 

(二) 將如何提升香港的營商自由度和加快審批牌照的過程，令香港不

致落後於其他地區；及 

 

(三) 鑒於上述報告讚揚香港特區政府對商業的規管精簡及勞工巿場

高度靈活，當局如何確保不會制訂新政策削弱此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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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主席， 

 

(一) 香港連續 13 年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 自由經濟體系，我

們以此為傲。我們會繼續積極提升香港在多方面的競爭力，包括

法治精神、巿場制度及方便營商等。此外，我們會繼續投資基礎

建設及人力資源，推動巿場開放，促使經濟持續增長，並不斷提

高效益。我們在鞏固貿易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及產權保障

等 4 方面的策略如下： 

 

貿易自由 

 

我們會貫徹現有的自由貿易政策，在國際間積極支持及推動持續

的貿易自由化工作，以及盡量開放本身的貿易制度，讓香港及其

貿易夥伴得以互惠互利，全球貿易得以蓬勃發展。 

 

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我們會繼續加強各項相關工作，包括 (i)

建立完善法律制度； (ii)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 (ii i)推行持續的公

眾教育；及 (iv)與知識產權擁有人和其他相關機構緊密合作。此

外，我們會進一步與內地珠江三角洲及其他地區的城市交流，並

分享彼此的經驗。在執法方面，我們擁有區內其中一支 強大的

專責隊伍（約 400 名海關關員），全力打擊有關知識產權的罪行。

香港海關會繼續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在進出口、製造、分銷及

零售等不同層面，根據情報展開調查及進行掃蕩，以打擊有關知

識產權的罪行。 

 

投資自由 

 

在吸引外來直接投資方面，我們會致力維持香港一直以來的優

勢，包括外匯自由流通、簡單低稅率的稅制、資訊自由流通、廉

潔的政府、穩定的政治環境及良好法治等。此外，我們會繼續鞏

固香港作為外國投資者進入內地市場和內地企業拓展國際市場

的門戶地位，藉以加強香港作為營商及投資據點的吸引力。 

 

金融自由 

 

我們會繼續致力根據運作經驗、市場發展及按國際標準來更新金

融市場的監管制度。在未來數月，財務匯報局將全面投入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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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化香港在企業管治及投資者保障方面的工作。除了加強香港

作為內地企業的首要集資中心的地位外，我們亦會鼓勵更多優質

的海外公司來港上市，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產權保障 

 

《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確保財產權利受到保障。我們會繼續致

力維持法治及高質素和獨立的司法機關，以及公開、透明且具效

率的土地管理制度，以確保財產權利的保護。 

 

(二) 過去多年來，我們一直推行各項方便營商措施，以取締及簡化過

時或有礙商界營運和發展的規例。為促進本港的營商自由度，我

們會繼續聽取商界的意見，積極尋求方法簡化本港的發牌及規管

制度，改善審理發牌工作的透明度，並着力在各部門推動方便營

商的文化。在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及其專責工作小組的督導下，

我們會繼續有系統地就選定行業的發牌及規管制度進行檢討，以

盡可能減少規管，從而改善營商環境及減低業界遵從規管的成本

負擔。 

 

(三) 一如既往，我們在制訂政策時，會詳細評估各項規管方案的可行

性，以及其對業界所造成的規管影響，更會按情況進行規管影響

評估。在推行新政策之前，我們亦會諮詢相關業界。 

 
 
削減將軍澳醫院的醫療設施 

Reducing Medical Facilities of Tseung Kwan O Hospital 
 
8. 田北俊議員：主席，本人得悉，當局並未加快將軍澳醫院及靈實醫院擴

建工程， 近又開始削減將軍澳醫院的病床等醫療設施，西貢區議會及當區

居民曾就此多次表達反對意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將軍澳醫院及靈實醫院擴建工程的時間表及擬增加的醫療設施

的詳情； 

 

(二) 上述已經或將會被削減的將軍澳醫院醫療設施的詳情，以及削減

有關設施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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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軍澳醫院的有關設施被削減前和其後的使用率，在削減病床前

和其後，將軍澳醫院的病床數目與所服務人口的比例分別為何，

以及該等數據與其他各區醫院的有關數據如何比較；及 

 

(四) 削減將軍澳醫院上述醫療設施的原因，以及當局會否考慮停止削

減有關的設施？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現正就將軍澳醫院和靈實醫院的擴建

工程進行規劃研究。目前的工程的時間表和擴建的設施仍未有具

體定案。 

 

(二) 醫管局是以聯網為基礎提供服務的。現時由基督教聯合醫院、將

軍澳醫院和靈實醫院組成的九龍東聯網，為東九龍、將軍澳及西

貢區居民提供服務。一如其他聯網，九龍東聯網一直密切留意服

務的使用情況，以確保提供的服務足夠應付居民需要，亦會視乎

服務需求的改變及發展，調配聯網內各醫院的資源以提升效率和

善用資源。為此，九龍東聯網計劃在本年年初重組將軍澳醫院的

服務，並將復康服務集中在靈實醫院一併提供。將軍澳醫院會關

閉 38 張復康病床，而區內的靈實醫院則會在內部調配數目相若

的病床以支援將軍澳醫院的復康服務。聯網會推出相應的措施配

合計劃的推行，包括加強接載復康病人的非緊急救護車服務及理

順醫院內各服務流程等。 

 

(三) 將軍澳醫院的 38 張復康病床在關閉前的使用率約為 85%。現時醫

管局各聯網病床數目與服務人口的比例現載列於附表。但是，我

們要說明一點，各聯網的病床數目與人口的比例都不盡相同，如

果單以有關數據比較不同聯網的服務，並不恰當。這是因為每個

地區居民的年齡分布和疾病特徵等並不相同，而目前病人選擇跨

聯網使用服務的情況亦相當普遍。加上部分專科服務會集中由數

間醫院提供，因此這些醫院的病床和所服務的病人亦會較多。 

 

(四) 正如上文所述，是次將軍澳醫院復康病床的調遷計劃，目的是為

了重整聯網服務及更善用資源。該計劃的實施不會對將軍澳區的

相關醫療服務造成影響，亦不會影響將軍澳醫院及靈實醫院的未

來服務及工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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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醫管局各聯網病床數目與服務人口的比例 

 

聯網 人口 

病床數目 

(截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 

每 1  000 人的 

病床數目 

港島東 845 720 3 179 3.76 

港島西 546 707 3 257 5.96 

九龍中 517 984 3 385 6.53 

九龍東 978 358 2 185 2.23 

九龍西 1 940 717 7 156 3.69 

新界東 1 335 684 4 621 3.46 

新界西 1 101 499 3 959 3.59 

整體 7 266 669 27 742 3.82 

 

 

五天工作周的影響 

Impact of Five-day Work Week 
 
9. 李鳳英議員：主席，近日有前線公務員向本人反映，平日的下班時間因

實施 5 天工作周而推遲，令他們難以兼顧若干家務，例如接子女放學或上市

場買菜。由於他們擔心恢復先前的安排會令其他同事不能逢周六休假，因此

不願意向主管反映所遇到的困難。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如何幫助這些員工解決有關困難；及 

 

(二) 會否考慮讓這些員工選擇提早上班及下班？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落實 5 天工作周的大前提，是必須維持政府服務的整體水平和效

率，因此，改行 5 天工作周後，部門會延長周一至周五的辦公時

間，以充分補足以往星期六的辦公時數。同時，政府推行 5 天工

作周的其中一項基本原則，是不減少員工的每周規定工作時數。

故此，有關員工周一至周五的工時須略為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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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維持緊急及必需的服務，我們現階段估計，到了 2007 年 7 月，

約有數萬名公務員須維持每周值勤 5 天／5 更以上。為了讓更多

員工有機會改行 5 天工作周，部門管理層會謹慎及公平地處理員

工的調派或輪值安排。如果個別員工因各種原因未能適應 5 天工

作周的上班時間，他們可向部門反映，部門管理層在可行的情況

下，會考慮為他們安排非 5 天工作的崗位。 

 

(二) 部門首長一向視乎運作需要制訂其轄下辦公室的辦公時間。同

時，部門首長有責任確保辦公時間內有足夠人手提供服務，以及

員工的實際工作時數不少於其規定工作時數。事實上，大部分推

行 5 天工作周的部門已安排員工按輪值表以交錯工作時間上下

班，以確保在延長了的辦公時間內有足夠人手提供優質服務。因

此，部門首長在顧及上述基本原則和內部協商後，並在可行的情

況下，可為員工訂下有若干彈性的上班及下班時間。 

 

 
保育鐵路範圍內的濕地 

Conservation of Wetlands Within Railway Area 
 
10. 李永達議員：主席，關於保育鐵路範圍內的濕地，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年，有否監察西鐵沿線濕地的保育情況；若有， 近一次

視察的結果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二) 對於為補償興建西鐵所造成的損失而再造的濕地，政府有否制訂

保育標準和指引；若有，詳情為何；及 

 

(三) 是否知悉九廣鐵路公司（“九鐵”）有否制訂政策，以保育其鐵

路範圍內的濕地；若有，詳情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為補償因建造西鐵工程對沿線一帶濕地造成

難以避免的影響，九鐵按環境許可證的條款須作出補償，建造和管理多幅補

償濕地。就李議員的質詢，我希望先回應第(二)部分的質詢，即是對補償濕

地的標準和指引，然後再解釋監察濕地的保育情况。 

 

(一) 在考慮九鐵對補償濕地的建造和管理計劃時，政府是按照以下的

原則處理，包括濕地生境須多樣化，盡量仿照工程前的原有生境

組合，並與周邊環境融合，反映大自然的環境，力求減少管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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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為干預，以吸引那些受工程影響並有生態價值的目標品種，

包括彩鷸、蜻蜓及兩棲類動物。這些指引也訂出監察濕地的標

準，包括監察生物的出現次數和監察的時間及頻率。  

 

(二) 九鐵根據西鐵工程環境許可證的條款和相關的“生境創造及管

理計劃書”的指引，定期監察及管理濕地內的動植物並提交監察

及 管 理 報 告 。 環 境 保 護 署 （ “ 環 保 署 ” ）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漁護署”）會審閱這些報告，亦會不定時派員實地視察這些

濕地。根據九鐵提交的監察報告顯示，這些西鐵工程補償濕地錄

得有四十多種雀鳥、二十多種蜻蜓、二十多種蝴蝶及一些常見的

兩棲類動物，包括一些較罕有的品種如斑藍小蜻、黃斑弄蝶。環

保署及漁護署人員在巡查中，並沒有發現不正常的情況。 近有

些報道指補償濕地因缺乏管理而出現濕地乾涸、雜草叢生。根據

該工程的“生境創造及管理計劃書”，創造濕地是設計為季節性

或永久性濕地。季節性濕地在旱季時水位會較低。此外，巡查結

果顯示有兩塊設計為永久性的濕地因漏水的關係而乾涸，九鐵已

在監察報告中交代了這個問題及跟進事宜。 

 

(三) 無論九鐵是否有制訂其公司的保育政策，九鐵必須根據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及環境許可證的要求，按“生境創造及管理計劃書”管

理有關工程補償濕地。 

 
 
僱主發出僱員工傷意外通知 

Giving Notices of Work Injury Accidents by Employers 
 
11. 梁國雄議員：主席，本人接獲市民投訴，指有僱主沒有按照《僱員補償

條例》（第 282 章）第 15 條的規定，向勞工處處長（“處長”）發出其僱

員的工傷意外通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處長在過去 3 年每年接獲的工傷意外通知分別按行業及工傷類別

分類的數字； 

 

(二) 過去 5 年，僱主沒有在法定期限內向處長發出工傷通知或在發出

通知時提供虛假或誤導性的資料的個案數字、處長向這些僱主提

出檢控的個案數字，以及有關的定罪個案數字；及 

 

(三) 處長沒有對上文第 (二 )部分的部分個案的僱主提出檢控的原

因，以及就此接獲多少宗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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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過往 3 年，勞工處每年接獲呈報工傷意外及死亡個案的數目與所

涉及的行業如下： 

 

按行業分類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農業、林務業及漁業 
170 

(1) 

153 

(2) 

165 

(0) 

採礦及採石業 
2 

(0) 

2 

(0) 

0 

(0) 

製造業 
4 255 

(31) 

4 095 

(12) 

4 302 

(24) 

電力、燃氣及水務業 
54 

(1) 

67 

(0) 

43 

(0) 

建造業 
3 981 

(23) 

3 710 

(40) 

3 585 

(26) 

飲食業 
9 829 

(11) 

9 388 

(6) 

9 753 

(13)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

及酒店業 

4 462 

(9) 

4 691 

(8) 

4 903 

(13) 

運輸業 
4 307 

(25) 

4 577 

(42) 

5 216 

(26) 

倉庫及通訊業 
334 

(1) 

310 

(2) 

349 

(4)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

服務業 

5 103 

(51) 

5 329 

(54) 

5 895 

(56)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1 715 

(37) 

12 190 

(34) 

13 064 

(33) 

其他 
2 375 

(13) 

2 966 

(0) 

2 960 

(1) 

總數 
46 587 

(203) 

47 478 

(200) 

50 235 

(196) 

 

註 : (1) 上述數字包括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呈報的死亡個案及病假超過 3

天／或涉及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受傷個案。 

 (2) 括號內為死亡個案數字。 

 

 勞工處並沒有就該等個案按工傷類別分類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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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15 條，僱主在工傷意外發生後，或在

知悉工傷意外後，須在 14 天內向處長呈報。如果意外引致僱員

死亡，僱主更須在 7 天內呈報。過去 5 年，涉嫌逾期或未有向處

長呈報工傷的個案數目如下： 

 

年份

涉嫌逾期或 

未有向 

勞工處處長呈報

工傷的個案 

勞工處處長 

接獲呈報 

工傷 

個案總數 

涉嫌逾期或 

未有呈報 

工傷個案 

比率 

2002 318 49 649 0.64% 

2003 282 44 346 0.64% 

2004 293 46 587 0.63% 

2005 323 47 478 0.68% 

2006 269 50 235 0.54% 

 

 上述個案中，未有向勞工處呈報工傷的個案為數甚少。過去 5 年，

勞工處只錄得 1 宗涉嫌在與呈報工傷有關事宜上提供虛假或具誤

導性資料的個案。逾期呈報的工傷個案，多涉及對補償責任的爭

議，包括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僱員是否於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

意外而受傷等，僱主在呈報個案前通常需要較長時間來調查、澄

清，以及諮詢律師和保險公司的意見。僱主在諮詢勞工處後通常

都會呈報工傷意外通知書，以及依法支付有關補償。 

 

 勞工處就上述個案所進行的檢控行動及結果如下：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第 15(1)及 15(2)條：

僱主涉嫌未有依時呈

報工傷 

     

提出檢控的個案數目 10 5 4 6 5 

被定罪的個案數目 8 4 3 5 5 

第 15(6)(b)條：僱主

涉嫌提供虛假及具誤

導性的資料 

     

提出檢控的個案數目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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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勞工處在考慮應否就《僱員補償條例》第 15 條提出檢控時，首

先要判斷證據是否充分。其他須予考慮的因素包括證人是否願意

出庭作供和他們的證供的可信程度等。此外，我們也要評估僱主

提出的抗辯理由，包括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爭議或僱員是否於受僱

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傷等。 

 

 過往 3 年，我們共接獲 3 宗有關沒有就《僱員補償條例》第 15

條提出檢控的投訴。 

 
 
禁止橫過馬路的行人使用流動電話 

Prohibiting Pedestrians from Using Mobile Phones While Crossing Roads 
 
12. 鄭經翰議員：主席，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法例禁止駕駛人在其駕駛

的汽車移動時，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動電話、其他電訊設備或有關的附件。

然而，現時並沒有相若的法例禁止正在橫過馬路的行人作出此類行為。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有多少宗涉及正在橫過馬路的行人的交通意外，

以及這些意外當中，有關的行人於事發時正在使用流動電話或使

用耳筒收聽電台節目或音樂的意外所佔的百分比為何； 

 

(二) 有沒有研究可否立法禁止行人於橫過馬路時使用上述器材；及 

 

(三) 除立法外，政府有否其他措施可減少此類交通意外？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近年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有下降趨勢，在 2004

年、2005 年及 2006 年，涉及橫過馬路的行人的交通意外分別有 1  460、1  418
及 1  194 宗。我們沒有行人在意外時正在使用流動電話或耳筒的確實數字。 

 

 數字顯示，在橫過馬路時被車輛撞倒的行人，超過半數是沒有顧及交通

情況而橫過馬路的。由於除了使用流動電話或耳筒外，尚有很多其他原因引

致行人過路時沒有顧及交通情況，因此，我們沒有研究立法禁止行人於橫過

馬路時使用有關器材。 

 

 我們會繼續透過傳媒、講座、街頭宣傳運動等加強宣傳和教育，以提醒

行人注意道路安全，以及橫過馬路時要集中精神和留意路面情況，我們亦會

提醒司機要特別注意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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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 

Recovery Rate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13. 余若薇議員：主席，環境保護署在 2005 年公布未來 10 年廢物管理的主

要指標，包括將都市固體廢物的回收率，由 2004 年的 40%逐步提高至 2009

年前的 45%及 2014 年前的 50%，即平均每年 1 個百分點。然而，都市固體廢

物的回收率在 2005 年已達 43%，較 2004 年上升 3 個百分點並接近 2009 年的

中期指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都市固體廢物的回收率在 2005 年大幅提升的原因；及 

 

(二) 鑒於上述 2009 年的中期指標快將達到，政府亦已建議一系列措

施（例如立法推行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研究方法徵收都市固

體廢物費用及加快推行全港性廢物回收計劃）以作配合，當局會

否考慮適當地調高關於都市固體廢物回收率的指標？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主席， 

 

(一) 政府一直致力進行宣傳教育，增加市民對廢物分類回收的認識和

支持。環境保護署在 2005 年 1 月起推行一項全港家居廢物源頭

分類計劃，透過鼓勵及協助物業管理公司於樓宇提供廢物分類設

施，方便居民進行源頭分類。參與屋苑的數目在該年年底已超過

200 個，涵蓋居民數目接近 100 萬，廢物回收率普遍上升逾五成，

成效顯著。此外，回收商積極收購來自源頭分類的各種回收物

料，2005 年回收物料出口價值高達 45 億元。由於市民對廢物分

類回收對環境的正面作用加強了認知和參與，以及市場對回收物

料需求殷切，所以均有助提升 2005 年香港的都市固體廢物回收

率。 

 

(二) 《都市固體廢物管理政策大綱(2005-2014)》內訂下的廢物管理

指標，是基於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 2005 年的建議和政府其後發

表的“香港首個可持續發展策略”的目標。政府會致力透過一系

列政策措施（如全港家居廢物回收計劃、生產者責任計劃和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等）落實把都市固體廢物回收率在 2009 年和 2014

年或之前，分別提高至 45%和 50%。這些指標是經過持份者參與

過程得出的共識，並已證實它們是實際和可行的。政府會繼續宣

傳教育和留意未來數年的減廢趨勢，以考慮應否調高關於都市固

體廢物回收率的指標。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66 

無牌屋邨巴士引致交通擠塞 

Unauthorized Residents' Coaches Causing Traffic Congestion 
 
14. 譚香文議員：主席，本人 近接獲投訴，指有無牌經營的屋邨巴士（“邨

巴”）於早上繁忙時間，在中環干諾道中和德輔道中一帶落客，引致該區交

通嚴重擠塞。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接獲涉及無牌邨巴的投訴的數字，以及對各投訴

採取的跟進行動； 

 

(二) 有否在無牌邨巴經常行走的地區採取執法行動，打擊無牌邨巴活

動，以免它們阻塞道路，影響公共交通服務；若有，過去 3 年，

每年採取執法行動的次數和結果；及 

 

(三) 會否考慮加強執法行動，並提高經營無牌邨巴的罰則，以加強阻

嚇作用；若會，有關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運輸署於 2004 年、2005 年及 2006 年分別接獲 170、151 及 231

宗有關懷疑未經批准的非專營巴士服務的投訴。在接獲懷疑未經

批准的非專營巴士服務的資料後，運輸署會派員作出詳細調查，

以確定是否有人經營這種未經批准的服務，並採取適當的跟進行

動。運輸署已派員調查過去 3 年所接獲的全部投訴個案，並採取

適當的跟進行動。 

 

 若 發 現 有 非 專 營 巴 士 司 機 不 依 客 運 營 業 證 條 件 或 營 運 細 節 營

運，運輸署會首先向客運營業證持證人發出警告。對於違規的營

運者，運輸署會根據第 374 章《道路交通條例》第 30 條向違規

的人進行研訊。該署會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違規事項的嚴重

性和持證人過往有否違反客運營業證條件的紀錄等，而對違規的

營運者判以刑罰，包括暫時吊銷、取消或更改有關客運營業證。

過去 3 年，運輸署對違規的客運營業證持證人分別進行了 51、52

及 51 次研訊。 

 

(二) 除派員在非法非專營巴士服務活躍的地點進行調查，並向客運營

業證持證人進行研訊外，運輸署亦與警方合作，提供資料配合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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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執法，讓警方票控未獲運輸署批准於禁區停車上落客的司

機。警方分別於 2004 年、2005 年及 2006 年就非專營巴士在禁區

內停車上落客發出 7 575、7 290 及 8 319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此外，運輸署由 2004 年至今，在全港共 13 個地點實施交通及運

輸管理措施，以打擊未經批准的非專營巴士服務。單在中環一

帶，運輸署已分別在德輔道中、干諾道中和昃臣道實施了上述措

施，成功遏止一些未經批准的非專營巴士在上述地點提供服務，

從而避免影響該些繁忙道路的交通。 

 

(三) 鑒於交通諮詢委員會於 2004 年建議檢討經研訊後而對違犯者所

實施的制裁，運輸署對屢犯的非專營巴士營運者已實施較以前重

的刑罰，這包括吊銷其客運營業證較長的時間，以及永久取消屢

犯情況嚴重的違規者的客運營業證。 

 

 過往 3 年，運輸署就研訊結果暫時吊銷了 117 架非專營巴士的客

運營業證，以及取消了 30 架非專營巴士的客運營業證。在客運

營業證吊銷期間，持證人將不能營運相關的非專營巴士。有見及

吊銷客運營業證會對其業務構成影響，研訊及相關刑罰對非專營

巴士營運者進行違規活動有一定的阻嚇作用。  

 

 運輸署亦正與警務處研究把部分違反非專營巴士的營運條件的

行為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形式處理，以提高執法的效率。運

輸署會繼續與警方合作，致力打擊任何非法的非專營巴士服務，

以確保道路交通暢順。 

 

 
香港的電腦網絡設施 

Computer Network Facilities in Hong Kong  
 
15. 曾鈺成議員：主席，據報，去年 12 月在本港舉行的國際電信聯盟 2006

年世界電信展期間，有參展機構的代表批評本港的電腦網絡設施較其他地方

落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全港供無線接達互聯網的熱點數目，當中分別有多少個供免

費上網的熱點是由政府設置和由其他人設置的，並按地區列出它

們的分項數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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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鑒於政府曾表示會積極考慮給予營運者便利，以便他們設置熱

點，以及在不干預市場運作的原則下採取一些措施，以推動無線

互聯網接達服務，政府有否就此制訂具體目標，以及有何計劃以

達致有關目標？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目前，香港 98%的住宅可以接達寬頻網絡，寬頻

服務的普及率則達 68%，是全球普及率 高的地區之一。香港亦已有 4 個第

三代流動電話網絡，可提供高速數據傳送及無線上網服務。第三代流動電話

服務用戶的數目已超過 120 萬，而所有流動電話服務用戶普及率更達 133%

（即本港 700 萬人口中有超過 900 萬流動電話用戶），亦是全球普及率 高

的地區之一。因此，整體而言，我們不認同本港電腦網絡設施較其他地方落

後的批評。 

 

 就曾鈺成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截至 2007 年 2 月 1 日，香港共有 27 間公司已登記為提供公共無

線區域網絡服務類別牌照持牌人。設置於各區的無線上網熱點數

目共有 1 071 個，分布如下： 

 

地區 熱點數目 

中西區 226 

灣仔區 106 

東區 126 

南區 33 

深水埗區 36 

九龍城區 64 

黃大仙區 30 

油尖旺區 199 

觀塘區 64 

離島區 32 

葵青區 37 

北區 2 

西貢區 14 

沙田區 27 

大埔區 7 

荃灣區 22 

屯門區 28 

元朗區 18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69

 這些無線上網熱點均由業界以商業模式營運。據我們所知，香港

國際機場客運大樓的無線上網熱點是免費提供服務。至於其他熱

點提供免費或收費的服務，政府並沒有相關資料。 

 

(二) 政府相信市場力量及消費者需求可以推動業界作出商業投資。事

實上，其中一家本地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營辦商剛於上周公布計

劃，將大量增加無線上網熱點至 3  000 個。電訊管理局（“電訊

局”）在發牌安排方面已簡化程序，政府並積極考慮提供政府設

施（例如電燈柱）及只收取象徵式租金，方便營辦商在公眾地方

設置可提供無線上網服務的器材。電訊局亦會盡早就寬頻無線接

達服務的發牌安排再次進行諮詢。同時，政府正研究在不干預市

場的運作情況下，採取一些措施，推動無線互聯網接達服務，以

配合 新電訊科技的發展，並為使用互聯網服務的市民帶來更大

的方便。 

 
 
香港的物業情況 

Condition of Properties in Hong Kong 
 
16. 張學明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政府的本地物業（包括作住宅及商業用途的物業）的數目、所佔

土地的面積及分布詳情； 

 

(二) 有否制訂政府的本地空置物業所在的土地的拍賣時間表；若有，

時間表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鑒於政府即將在添馬艦用地興建新政府總部大樓，以及本人得悉

政府會考慮於東南九龍興建政府服務中心，政府會否重新檢討現

時政府部門辦公地方的使用情況，並考慮拍賣部分現有政府辦公

大樓的用地？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的 3 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 就政策局及部門為提供公共服務所動用的土地而言，詳情載於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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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若有原建有政府物業的土地可騰空，而又適合作住宅或商業的私

人發展用途，政府會考慮將該些土地納入勾地表內。 

 

 2006-2007 年度的勾地表內，目前尚有 13 幅前身為原建有政府物

業的土地，詳情如下： 

 

1. 內地段第 8949 號 西半山波老道 21、23 及 25 號前宿舍

2. 內地段第 9007 號 聶歌信山道 103 號前宿舍 

3. 內地段第 8941 號 中環租庇利街前中環街市 

4. 內地段第 8920 號 北角油街前政府物料供應處倉庫 

5. 內地段第 8914 號 荷李活道前警察宿舍 

6. 柴灣內地段第 175 號 連城道前房屋署宿舍 

7. 新九龍內地段第 6306 號 九龍塘義德道 1 號前宿舍 

8. 新九龍內地段第 6423 號 九龍塘義德道 3 及 5 號前宿舍 

9. 九龍內地段第 11184 號 九龍何文田高山道 7 號前海關宿舍 

10. 新九龍內地段第 6309 號 親仁街 3 號前黃大仙前警察宿舍 

11. 大埔市地段第 195 號 大埔寶湖道前宿舍 

12. 屯門市地段第 422 號 屯門第 58 區（前龍珠島宿舍） 

13. 丈量約份第 311 號地段第

245 號 

前南大嶼山醫院 

 

(三) 政府的一貫政策是善用資源。當有新的政府大樓落成，可供政府

辦事處遷置之用，政府會停止租用因而騰出的租賃物業，以期節

省在租金方面的開支。至於其他因而可騰空的原建有政府物業的

土地，政府會按情況考慮其 佳的用途。 

 

附件 

 

各局及部門為提供公共服務所動用的土地 

 

 面積 

 ’000 平方米 

漁農自然護理署 420 16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3 830 

環境保護署 7 214 

水務署 4 904 

土木工程拓展署 4 317 

懲教署 3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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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積 

 ’000 平方米 

食物環境衞生署 2 858 

渠務署 1 570 

香港警務處 1 250 

政府產業署 1 249 

海事處 420 

教育統籌局 382 

消防處 367 

民眾安全服務隊 215 

運輸署 212 

民政事務總署 207 

路政署 188 

衞生署 169 

建築署 123 

其他局及部門 1 107 

 463 900 

 
註： 

(1) 不包括房屋署用作公共租住房屋的土地 

(2) 不包括由地政總署作為政府地政監督所管理的一切土地 

 

節錄自《2005-2006 年度政府綜合財務報表（按應計制編製）》內的 2006 年

3 月 31 日資產保管報表 

 
 
紅色公共小型巴士轉為綠色公共小型巴士 

Conversion of Red Public Light Buses to Green Public Light Buses 
 
17. 涂謹申議員：主席，為鼓勵紅色公共小型巴士（“紅巴”）轉為綠色公

共小型巴士（“專線小巴”），使其行走固定路線，以及令其服務和車費受

運輸署直接監管，運輸署會物色若干合適的專線小巴新路線，並把這些新路

線分成多個路線組合，然後邀請紅巴及專線小巴營辦者提出申請。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分別就專線小巴和紅巴而言，過去 3 年每年的登記車輛數目、乘

客量、有關司機涉及交通違例事故和交通意外的數目（並按意外

成因列出分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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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去 3 年，運輸署每年分別物色和批准了多少條專線小巴新路

線，以及每條已獲批准的路線的起點、終點和由多少輛小巴行走；  

 

(三) 鑒於現時有超過 20 條紅巴路線由旺角開出，政府有否主動與有

關營辦商討論開設專線的可能性；若有，有關的詳情；及 

 

(四) 政府有何新措施鼓勵紅巴轉為專線小巴？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2004 年至 2006 年專線小巴及紅巴的登記車輛數字，以及每天載

客人次如下： 

 

年份 
年底登記的 

專線小巴輛數

專線小巴 

平均每天 

載客人次 

年底登記的

紅巴輛數 

紅巴平均 

每天載客 

人次 

2004 2  672 1  239  800 1  677 469  200 
2005 2  745 1  306  200 1  604 453  200 

2006 2  813 
1  411  100 

（截至 2006 年

11 月） 

1  537 
437  600 

（截至 2006 年

11 月） 

 

 在 2004 年、2005 年及 2006 年，警方檢控公共小巴司機違反交通

規例的個案分別有 12 990、13 280 及 12 129 宗。由於警方並沒有

就專線小巴及紅巴的交通違規檢控個案儲存分類，所以我們只能提

供 2004 年至 2006 年涉及所有公共小巴的交通違規檢控宗數及種

類如下： 

 

年份 超速 
不遵守

燈號 

危險 

駕駛 

不小心

駕駛 

行車時

手持手

提電話 

其他 
總檢控

宗數 

2004 2  423 2  118 23 574 85 7  767 12  990
2005 2  345 1  930 15 522 86 8  382 13  280
2006 1  823 1  362 24 544 206 8  170 12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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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 3 年，涉及交通意外的專線小巴及紅巴司機數目如下： 

 

涉及交通意外的公共小巴司機人數 
年份 

專線小巴司機 紅巴司機 總人數 

2004 664 490 1  154 
2005 618 514 1  132 
2006 567 489 1  056 

 

 至於按有關交通意外成因的分項數字已載列於附件。 

 

(二) 過往 3 年，運輸署共計劃 9 條新的專線小巴路線，分別為 2004 年

的 5 條及 2005 年的 4 條。當中 6 條已分別在 2004 年及 2005 年

開辦。這些路線的起點、終點及使用的公共小巴車輛數目如下： 

 

開辦 

年份 

路線 

編號 
起點及終點 

使用的公共

小巴輛數 

28K 大埔火車站往沙田（白鶴汀街）循環線 共 5 輛 

612 元朗新時代廣場往新元朗中心循環線 
2004 

612P 
元 朗 新 時 代 廣 場 往 新 元 朗 中 心 循 環 線

（只於早上繁忙時間提供服務） 

共 3 輛 

80M 京士柏君頤峰往佐敦地鐵站循環線 

81K 深水埗（海荔邨）往美孚西鐵站循環線 

共 5 輛 

 

2005 

108A 

調景嶺公共交通交匯處往坑口（北） 共 5 輛（全

部是現行專

線小巴營辦

商的車輛）

 

計劃由葵涌（荔崗街）往深水埗（保安道）的新專線小巴循環線，

因無競投者而沒有開辦。至於另外一條由九龍城（偉恆昌新邨）

往樂富地鐵站的新線，以及由九龍城（九龍城道）往九龍醫院的

新循環線正在籌備開辦當中，預計會在 2007 年第一季開始營運。 

 

 (三)及(四) 

 

我們備悉有小巴業界人士建議，將現有的紅巴路線直接轉為專線

小巴經營。一直以來，運輸署經常與紅巴業界人士（包括旺角區

的紅巴營辦商）接觸和溝通，商討有關紅巴的事務。然而，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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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巴的運作較具彈性，不少路線沒有固定的營辦商、司機，亦沒

有指定的行走路線及班次，將現時的紅巴路線直接轉為專線小

巴，會牽涉到複雜的路線重組及車輛調配上的問題。鑒於紅巴與

專線小巴的性質不同，政府有需要小心考慮把紅巴路線直接轉為

專線小巴路線的建議。 

 

為配合鼓勵紅巴轉為專線小巴，以確保小巴服務的班次、收費及

質素的政策，運輸署會按市民對公共交通服務的需求，訂定一些

適合專線小巴經營的新路線，並根據地理環境和有關路線的營運

效益等因素，把這些新的專線小巴路線結合為多個路線組合，邀

請有意的營辦者，包括紅巴營辦商，提交申請。 

 

目前運輸署遴選營辦商營運新專線小巴路線時，凡申請人是新加

入專線小巴業界者（包括現時的紅巴營辦商），皆可在遴選中獲

得額外的分數，以鼓勵紅巴營辦商轉為營運專線小巴服務，有關

的安排於 2002 年開始實施。為進一步鼓勵紅巴營辦商參與競投

新專線小巴路線，由 2004 年起，新加入業界的申請人可取得的

額外分數由原來總分的 10%，調高至 15%。此安排有助提高紅巴

營辦商參與競投新專線小巴路線的誘因，進一步推動由紅巴轉為

專線小巴的政策。 

 

政府會繼續鼓勵現時的紅巴營辦商改以專線小巴的模式營運，以

提高小巴服務的效率。 

 

附件 

 

公共小巴司機涉及交通意外的成因 

 

(一) 專線小巴 

 

專線小巴司機的人數 
交通意外的成因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1) 與司機無關的成因（ 註 ）  310 264 220 

(2) 與司機有關的成因 

行車時太貼近路邊／前面的車輛／旁邊車輛 74 81 72 

疏忽地停車／將車開行 61 50 43 

疏忽地超車／倒車／右轉／左轉／掉頭 44 3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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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小巴司機的人數 
交通意外的成因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不小心轉換行車線 28 32 26 

失去控制／睡着／昏昏欲睡／突然生病 13 12 11 

突然轉向／滑胎／突然停車 21 8 15 

不遵照交通燈號／路標的指示 15 17 14 

疏忽地開啟車門 12 5 7 

行車太快 11 10 12 

受到車內外發生的事情影響而分心 8 6 4 

其他 67 96 104 

小計 ─ 與司機有關的成因 354 354 347 

總計 664 618 567 

 
（註） “與司機無關的成因”指並非因司機的行為而構成的意外，例如行人疏忽、其他

駕車人士疏忽、乘客因素、路面上的物件或如路面濕滑等環境因素。 

 

(二) 紅巴 

 

紅巴司機的人數 
交通意外的成因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1) 與司機無關的成因（ 註 ）  200 190 179 

(2) 與司機有關的成因 

行車時太貼近路邊／前面的車輛／旁邊車輛 73 72 76 

疏忽地停車／將車開行 48 33 30 

疏忽地超車／倒車／右轉／左轉／掉頭 30 41 38 

不小心轉換行車線 24 46 36 

失去控制／睡着／昏昏欲睡／突然生病 9 7 6 

突然轉向／滑胎／突然停車 6 15 6 

不遵照交通燈號／路標的指示 25 13 16 

疏忽地開啟車門 5 6 4 

行車太快 14 12 9 

受到車內外發生的事情影響而分心 9 4 6 

其他 47 75 83 

小計 ─ 與司機有關的成因 290 324 310 

總計 490 514 489 

 
（註） “與司機無關的成因”指並非因司機的行為而構成的意外，例如行人疏忽、其他

駕車人士疏忽、乘客因素、路面上的物件或如路面濕滑等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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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旅遊業 

Regulation of Travel Industry 
 
18. 李華明議員：主席，關於監管旅遊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有公眾質疑香港旅遊業議會（“議會”）在近半年來處理多

宗涉及導遊強迫旅行團團員購物及遺棄團員於街上的投訴時，包

庇屬下的旅行社會員，政府會否要求議會改組其理事會，加入更

多非業界人士，以加強議會的公信力； 

 

(二) 鑒於在議會轄下的導遊審核委員會的 13 名委員中，業內及業外

成員分別有 6 及 7 名，而在規條委員會的 16 名委員中，這兩類

成員則各佔一半，政府是否知悉該兩個委員會有不同的成員組合

的原因；會否要求議會修改規條委員會的成員組合，使其業外成

員佔多數；及 

 

(三) 政府會否採用類似地產代理業的監管模式來監管旅遊業，把議會

的監管職能交由一個新成立並獨立於旅遊業界的機構負責？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及(二) 

 

 議會負責規管旅行代理商的日常運作及行為操守。議會根據其

《組織及章程大綱》制訂並執行指引及業務守則。議會在 1990

年已被指明為《防止賄賂條例》下的公共機構，因此其理事會成

員屬於“公職人員”，一律受該條例的規管。議會亦在廉政公署

的協助下，頒布了《理事一般守則》，確保理事能忠誠信實地履

行議會的工作，以旅遊業整體利益和保障消費者為大前提。就有

關“零團費”的問題，議會已加快審理違規個案，懲處有關違規

會員，並公開有關處分。 

 

 政府和議會經常交換意見，以確保議會的運作符合旅遊業需要及

公眾期望。因應入境旅遊業的 新情況和近期社會對於議會就會

員旅行社的監管工作的關注，議會已加強其罰則和監管機制，例

如增加對違規會員的罰款額和在相關的委員會加入更多非業界

人士，以增加議會監管工作的效力、透明度及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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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會理事會 25 名成員中，有 8 位為非業界人士（獨立理事），

他們由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委任，來自社會不同專業及界別，

例如法律界、會計界及學術界等，令議會可聽取多方面的意見。

理事會下設有多個專責委員會，處理內部事務、行業發展及處理

違規個案等事宜。其中負責審理旅行社和導遊的違規個案的委員

會，均以非業界人士佔大多數。負責其他工作的委員會則按其工

作需要加入非業界人士以聽取多方的意見。 

 

 議會不時檢討及修訂其委員會架構及組成，以切合規管上的需

要。去年年底，議會便就打擊“零團費”問題成立了兩個新的委

員會，即“內地來港旅行團事務委員會”及“內地來港旅行團規

條委員會”。後者因負責審理有關內地來港旅行團違規個案，委

員不但以非業界人士為大多數，更由獨立理事出任主席。 

 

(三) 我們現時無意採用類似地產代理業的監管模式來監管旅遊業。政

府將繼續與議會保持緊密合作，以確保現行制度能有效針對市場

的發展，作出適時的回應，以保障消費者和促進行業的健康發展。 

 
 
推廣有機飲食 

Promoting Organic Diet 
 
19. 李國麟議員：主席，本人得悉，飲食及食物業界近年大力推廣有機飲食，

有大型有機食品超級市場開業，連鎖超級市場及食肆亦引入有機食品。據

報，有居屋居民亦在有關屋苑內自設農圃種植有機蔬菜。然而，有市民向本

人反映，現時有機食品市場的銷售對象以中產家庭為主，基層市民及學生鮮

有機會接觸有關資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除了向業界（包括本地有機農場及香港有機資源中心）提供技術

支援外，政府有否透過其他措施推廣有機飲食文化，以及政府有

否評估該等措施是否足以讓更多市民認識本地有機農產品及有

機飲食的好處；若有，評估的結果； 

 

(二) 會否制訂政策推動有機飲食文化；若會，將於何時完成制訂及推

行有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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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否考慮透過傳媒向大眾（包括基層市民）提供有機食品資訊，

協助他們作出多元飲食選擇，並加強與區議會或房屋委員會合

作，鼓勵居民參與社區園圃計劃，以及提供實際支援，協助在更

多地區試辦有機農墟；及 

 

(四) 會否考慮把推廣有機飲食定為“健康飲食在校園”（一項小學生

健康飲食計劃）的目標之一；若否，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及(二) 

 

 現時不同政府部門在日常工作中已有為市民提供有關有機食品

的資訊。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備有單張向市民提供有關

有機食物的資訊，中心亦於 2006 年出版的第三期《食物安全通

訊季刊》中刊出有關的資料。此外，相關機構例如蔬菜統營處和

其資助的“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的網頁也有提供有關本地有機

食品的資訊，例如購買本地有機蔬菜的地點及食譜等。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亦鼓勵農民種植安全質優的蔬

菜，以開拓新市場和提高競爭力。有機耕作強調與大自然和諧共

存，運用選種、輪作、施用堆肥、天然藥物等方法解決生產上的

問題，有助農業長遠持續發展。漁護署會繼續推動本地農民轉型

有機耕種，開發、提供所需的技術支援，並透過蔬菜統營處，聯

同本地有機業界及其他志願團體，積極向巿民推廣，介紹本地有

機產品。蔬菜統營處亦透過香港有機資源中心，推動本地出產有

機食品的獨立認證，並舉辦教育活動，鼓勵和推廣有機生活理念。 

 

 然而，儘管漁護署努力協助本地農民進行有機耕種，本地有機食

品的產量仍然甚低：以本地生產的有機蔬菜為例，在 2006 年每

天產量只有約 2.5 噸，只佔每天消耗的蔬菜總量（1  420 噸）的

0.18%。在進口食品方面，現時不同地區／國家認證有機食品的

標準及方法各有不同，亦缺乏一個國際互認機制，對有機食品在

市場上的流通構成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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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根據外國研究顯示，食物經有機方法生產後存在的食物危

害雖然在性質上可能有別（例如在農藥污染、微生物含量等方

面），但有機食品與非有機食品在營養或食物安全方面並無顯著

差異。保持健康， 重要的始終是要維持均衡膳食，進食各種不

同種類的食物，以汲取維持健康所需的各種營養。 

 

 基於上述考慮，政府目前難以制訂推廣有機飲食文化的政策，暫

時亦未有評估有關推動市民認識本地有機農產品及有機飲食的

好處的工作的成效。 

 

(三) 漁護署一直鼓勵本地業界舉辦有機農墟。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聯

合總社和嘉道理農場自 2005 年 4 月起每星期日在大埔舉辦有機

農墟。此外，香港有機農業協會自去年 12 月起亦與灣仔區議會

合作在灣仔籌辦有機農墟。今年 1 月 20 和 21 日，本地業界、漁

護署和蔬菜統營處在旺角花墟球場舉辦了“本地漁農美食迎春

嘉年華”，共吸引了逾 12 萬市民參觀。本地有機農產品在嘉年

華的成功銷售，希望吸引更多本地業界和地區組織合作，在市區

舉辦更多的有機農墟。至於日後尋找合適地點舉辦此類活動，民

政事務總署會視乎區議會的意見和當區的情況，考慮提供適當協

助。 

 

(四) 衞生署在 2006 年 9 月推行的“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旨在培養

兒童健康的飲食習慣、鼓勵學校供應健康午餐和小食，以及強化

營養教育，以促進兒童健康發展和有效學習。我們在中小學教育

的不同環節會向學生提供有關健康飲食及營養教育的知識；我們

也鼓勵教師引導學生探討一些時下熱門而有關健康的問題，包括

有機食品的資訊，讓學生進一步瞭解科學和科技的發展對人類健

康的影響，以培養學生們對健康飲食的正面態度。 

 

 該運動所提倡的健康飲食，是根據《小學午膳營養指引》內所列

的標準，以食物的營養價值作為首要考慮，要求符合“三低一

高”的原則 ─ 即低糖、低鹽、低油和高纖。 

 

 以蔬果為例，該計劃的目標是午膳供應商為學童提供 少每天一

份蔬菜和每周兩份半水果。考慮到有機食品的供應量和價格較高

等因素，我們目前沒有計劃將其列入“健康飲食在校園”的目標

內。但是，衞生署與學校及午膳供應商保持聯絡，得悉有部分供

應商已提供有機食物，衞生署對此表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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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運動員的生活保障 

Livelihood Protection for Full-time Athletes 
 
20. 蔡素玉議員：主席，雖然本港的運動員在多哈亞運會中奪得 6 面金牌、

12 面銀牌和 10 面銅牌，創下破紀錄的佳績，但不少運動員表示，他們獲發

的生活津貼甚為微薄。關於現役和退役全職運動員的生活保障，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香港體育學院（“香港體院”）現時發放給運動員的生

活津貼的 高和 低金額、釐定及發放這些金額的準則，以及個

別運動員獲發的金額是不是與他們在國際賽事中的成績掛鈎； 

 

(二) 有沒有評估運動員獲發的生活津貼是否足以讓他們應付日常生

活和社交活動開支；及 

 

(三) 有否打算為全職運動員提供退役後的生活保障？ 

 

 

教育統籌局局長（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 

 

(一) 目前由香港體院向全職運動員提供的生活津貼，主要來自 3 項由

香港體院管理的撥款：體育學院生活津貼、體育資助基金和為傷

殘人士運動員而設的傷殘人士體育資助基金。香港體院主要參照

運動員在國際賽事中的成績，釐定及發放上述的津貼金額。 

 

就體育學院生活津貼而言，合資格的成年運動員每月可獲 2,000

元至 1 萬元；而合資格的青少年運動員則每月獲發 500 元至 3,000

元。體育學院生活津貼的批核準則載於附件一。 

 

至於體育資助基金，合資格的成年運動員每年可獲發放的金額

高為 9 萬元， 低為 3 萬元。合資格的青少年運動員每年可獲發

放的金額 高為 3 萬元， 低為 1 萬元。體育資助基金的評核準

則載於附件二。 

 

由於運動員可同時獲發體育學院生活津貼及體育資助基金，因

此，以每月平均數計算，每名成年運動員每月可獲發的生活津貼

及資助金額合共可達 17,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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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批核準則嚴格，加上資源上的限制，因此只有少數精英運動

員可以獲得這個水平的資助。行政長官在 2006-2007 年度的施政

報告中指出，政府會增撥資源推動香港的體育發展，包括每年增

撥 4,000 萬元予精英運動員。此舉可以加強對運動員的支援。 

 

另一方面，透過傷殘人士體育資助基金，每名合資格的傷殘人士

運動員每年可獲發放的金額， 高為 5 萬元， 低為 15,000 元。

傷殘人士體育資助基金的評核準則載於附件三。 

 

(二) 香港體院不僅向運動員提供生活津貼，還為運動員提供其他方面

的支援，包括免費住宿、膳食、醫療及保險、訓練及比賽所需器

材及服裝、運動醫學及科研支援和進修及職業輔導，並負責所有

海外訓練及比賽費用。綜合而言，香港體院所提供的支援及津貼

應該可以讓大部分運動員應付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動的開支。 

 

(三) 香港體院現時設有專責部門，協助精英運動員升學，並提供就業

輔導服務，幫助全職運動員在退役後重投社會。為鼓勵更多有潛

質的青少年投身體育事業，我們會檢討和研究各項配合運動員退

役的措施。 

 

Annex I 
附件一 

 

Revised: September 2005 
於 2005 年 9 月修訂 

 

Criteria for Stipend Provision 
獎學金運動員津貼批核準則 

 

1. Monthly Stipend 每月津貼 
 

For Eli te Athletes/精英運動員 
 

 
Training Commitment/Maximum Amount per Month($) 

訓練時數／每月 高津貼（元） 

Performance 
Level* 

表現水平 

Grade A 甲級 (Full  Time 全職 )
Minimum 25 hrs and 6 days/week
每周 少 25 小時及 6 天訓練 

Grade B 乙級 (Part Time 非全職 )
Minimum 15 hrs and 5 days/week
每周 少 15 小時及 5 天訓練 

5 pts 分 10,000 5,000 

4 pts 分  6,000 3,000 

3 pts 分  4,000 2,000 

2 pts 分  2,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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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lite Junior/少年精英運動員  
 

 
Training Commitment/Maximum Amount per Month($) 

訓練時數／每月 高津貼（元） 

Performance 
Level* 

表現水平 

Grade A 甲級 (Full  Time 全職 )
Minimum 25 hrs and 6 days/week
每周 少 25 小時及 6 天訓練 

Grade B 乙級 (Part Time 非全職 )
Minimum 15 hrs and 5 days/week
每周 少 15 小時及 5 天訓練 

5 pts 分 3,000 1,500 

4 pts 分 2,000 1,000 

3 pts 分 1,000 500 

2 pts 分 500 250 
 

* Performance Leve l  re fers  to  El i te  Vote  Scor ing Table /評分參考自精英資助評核準則 

 

2. Other areas of consideration 其他考慮因素 
 

 - Progress of performance 表現進度 

 - Commitment 責任感 

 - Attendance 出勤率 

 - Attitude 態度 

 - Potential 具潛質 

 - Years in the squad 在運動隊的年資 

 - Income ―  salary, SAFF, prize money, and so on.收入 ─ 例如薪金，體育

資助基金，獎金 

 - Others: actual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其他：個別運動員實際需要 

 

Criteria for Stipend Provision 

獎學金運動員津貼批核準則 

 

At the discretion of CE, HKSI, up to 50% on top of the maximum amount of Grade A 

st ipend could be provided to Full Time Athletes.  [Full Time Athletes are Grade A 

athletes (both Senior and Junior) who take training and competi t ion as their first 

priori ty, and can adhere to the Eli te Training Programme at al l t imes.] 
 

院長可酌情提高全職運動員上述甲級津貼上限至 50%。[全職運動員是指那些甲級

運動員（包括成人及青少年），以訓練和比賽為 優先考慮，並且任何時間能

依從精英培訓計劃的安排者]。 

 

Application of Stipend 每月津貼施行 

 

- The above serves as a general guideline. Athletes achieving the required 

performance level and/or training commitment are not automatically granted the 

above stipend.  Provision of st ipend is subject to Head Coach's discretion, and 

CE, HKSI's appr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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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作一般指引，不等於所有運動達到上述水平／要求便自動獲得上述津

貼。運動員每月津貼的數目乃由總教練因應實際情況及個別需要而作出建

議，由院長批核。 

 

- The st ipend should be reviewed and adjusted frequently based on the athlete's 

performance.  Stipends are paid monthly in the following month. 

 
每月津貼名額因應運動員的表現作經常性的檢討及調整。每個月的津貼會在

下一個月發放。 

 

- For applicat ions which do not comply with the above guideline, CE, HKSI's 

approval should be sought. 

 
任何申請不符合上述指引者，須得院長批准。 

 

Source: Hong Kong Sports Insti tute 
資料來源：香港體育學院 

 

附件二 

 

體育資助基金 2006-2007 年度評核準則 

 

( I ) 成年運動員組別 

 

賽事／資助級別  精英 A 精英 B 精英 C 

高資助額（每年）（元） 
個人 : 90,000

隊際／團體:400,000

個人  : 70,000

隊際／團體:300,000

個人  : 30,000

隊際／團體:125,000

奧運會 

取得獎牌（減一規定）

第 4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三分之一名次 

第 9 至第 16 名及名列

前三分之一名次 

取 得 奧運 會決 賽 周的

參 賽 資格 （不 包 括以

外 卡 身份 參賽 的 運動

員） 

亞運會 取得獎牌（減一規定）
第 4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三分之一名次 

第 4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二分之一名次 

- 世界錦標賽 

- 世界盃（總決賽） 

取 得 獎牌 及名 列 前三

分之一名次 

第 4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三分之一名次 

第 1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二分之一名次 

- 亞洲錦標賽 

- 全國運動會 

-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 世界大學生錦標賽 

- 亞洲盃（總決賽） 

- 世界盃（分站賽） 

 
第 1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三分之一名次 

第 1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二分之一名次 

- 東亞運動會 

- 亞洲盃（分站賽） 

- 全國錦標賽 

  
取 得 獎牌 及名 列 前三

分之一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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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青少年運動員組別 

 

賽事／資助級別 青少年 A 青少年 B 

高資助額（每年）（元） 
個人 :  30,000 

隊際／團體: 100,000 

個人  :10,000 

隊際／團體:30,000 

- 世界青少年運動會 

- 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 世界青少年盃（總決賽） 

第 1 至第 8 名及名列前三分之

一名次 

第 1 至第 8 名及名列前二分之

一名次 

- 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 全國城市運動會 

- 亞洲青少年盃（總決賽） 

- 世界青少年盃分站賽 

取 得 獎 牌 及 名 列 前 三 分 之 一

名次 

第 4 至第 8 名及名列前三分之

一名次 

- 亞洲青少年盃分站賽 

- 亞洲分齡錦標賽 

- 全國青少年錦標賽 

 
取 得 獎 牌 及 名 列 前 三 分 之 一

名次 

 

備註 (1) “減一規定”是指運動員／隊伍必須在賽事中擊敗 少一名／一隊對手。 

 (2) 香港體育學院可酌情考慮各級別運動員在其他接近的高水平賽事中的成績。  

 (3) 運動員只領取“個人”或“隊際／團體”類別的資助。 

 

資料來源：香港體育學院 

 

附件三 

 

傷殘人士體育資助基金 2006-2007 年度評核準則 

 

賽事／資助級別 精英 A 精英 B 精英 C 

高資助額（每年）（元） 個人: 50,000 

團體 :200,000 

個人 : 30,000 

團體 :120,000 

個人 :15,000 

團體 :60,000 

傷殘人士奧運會 取得獎牌(減一規定)
第 4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三分之一名次 

第 4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二分之一名次 

- 世界錦標賽 

- 世界盃總決賽 

取得獎牌及名列前三

分之一名次 

第 4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三分之一名次 

第 1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二分之一名次 

- 遠東及南太平洋運動會／

錦標賽 

- 國際智障人士體育聯盟地

區錦標賽 

- 世界運動會 

- 世界聾人運動會 

 
取得獎牌及名列前三

分之一名次 

第 4 至第 8 名及名列

前三分之一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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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資助級別 精英 A 精英 B 精英 C 

- 全國傷殘人士運動會 

- 世界盃分站賽 

- 國際傷殘人士奧委會應可

比賽 

- 特殊奧運會（總成績） 

- 亞太區聾人運動會 

  
取得獎牌及名列前三

分之一名次 

 
備註 (1) “減一規定”是指運動員／隊伍必須在賽事中擊敗 少一名／一隊對手。 

 (2) 香港體育學院可酌情考慮各級別運動員在其他接近的高水平賽事中的成績。 

 (3) 運動員只領取“個人”或“團體”類別的資助。 

 

資料來源：香港體育學院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居籍條例草案》 

DOMICILE BILL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 

SHENZHEN BAY PORT HONG KONG PORT AREA BILL 
 

秘書： 《居籍條例草案》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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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居籍條例草案》 

DOMICILE BILL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居籍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建議對斷定居籍的規則作出修改。居籍（ domicile）是一個比

較技術性的法律概念，和國籍、居留權及公民身份等概念完全不同，而且並

無關連。居籍的核心在於一個人與某一個司法管轄地區的長遠關係，並且是

斷定以哪一套法律制度來規管某些事宜的基礎。在法律上，只有在處理某些

涉及個人法律地位及財產事宜時才須動用到居籍這個概念，這些事宜包括某

人有否法律上的能力可以結婚或訂立遺囑，以及某些遺產的繼承權等。如果

在斷定一個人的居籍時出現爭議， 終會由法院裁決。 

 

 目前，在普通法之下，斷定一個人居籍的規則是複雜而混亂的，條例草

案的目的在於簡化這些規則。此外，條例草案只會就“自然人”（ natural 

persons）的居籍作出規定，而不影響法團（ corporations）的本籍。 

 

 條例草案源自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在 2005 年 4 月發表的一

份名為《斷定居籍的規則》的報告書（“《報告書》”）。《報告書》指出

居籍屬普通法中一個複雜而混亂的範疇，並提出多項改善現有法例的建議。

法改會認為有關建議實際上不會改變很多人的居籍，但其中一項比較重要的

建議是廢除不合時宜的普通法規則，使已婚女子的居籍不再取決於丈夫的居

籍。 

 

 法改會也建議對與未成年人的居籍有關的法律作出重大修改，使未成年

人的居籍不再與父母的居籍直接掛。這項建議確保未成年人的居籍更能確

切 反 映 現 代 社 會 的 實 況 。 法 改 會又 建 議 廢 除 “ 原 生 居 籍 ” （ domicile of 

origin）的概念，使有關居籍的規則更能配合現今世界的情況。條例草案收

納了法改會的建議。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87

 我會先談談有關未成年人的居籍的修改建議。根據現行法律，我們按照

兩套規則斷定未成年人的居籍︰第一套是“原生居籍”（ domicile of origin）

的 規 則 ， 用 來 斷 定 出 生 時 的 居 籍； 第 二 套 是 “ 倚 附 居 籍 ” （ domicile of 

dependency）的規則，用來斷定兒童期的居籍。 

 

 按照法律規定，每個人在出生時皆會得到一個“原生居籍”，反映他出

生時父親或母親的居籍。這個居籍與子女的出生地或其父母的居住地可以是

毫無關係的。因此，即使家庭中只有很少成員實際曾在他們居籍所在的國家

居住，該“原生居籍”亦能世代相傳。 

 

 “倚附居籍”（ domicile of dependency）是斷定未成年人居籍的第二套

規則。這套規則視乎未成年人是婚生或非婚生子女而有所不同。一般來說，

婚生子女的“倚附居籍”依從其父親的居籍，而非婚生子女的居籍則依從其

母親的居籍。  

 
 為取代現時有關“原生居籍”和“倚附居籍”的規則，法改會建議採用

單一的驗證，即未成年人的居籍應該繫於與他有 密切聯繫的司法管轄區。

現行法律有時會引致一些比較荒謬的結果。讓我舉一個例子，向議員說明這

項建議的原因。  

 
 假設有一名 10 歲男童，他的父親以英國為居籍，而母親則是澳洲人，

現時全家在香港居住。男童在香港出生，並一直在香港接受教育。根據現行

法律，男童的居籍依附父親的居籍，即是英國。這似乎流於牽強而未能反映

實況，因為男童根本從未到過英國，也與英國毫無關係。根據改革後的法律，

在斷定男童的居籍時，會應用單一的驗證，即 密切聯繫的驗證。條例草案

第 4(2)條訂明，法院在斷定某未成年人當時與哪個國家或地區有 密切聯繫

時，須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該名未成年人意圖以哪個國家或地區為家。

就上述個案的情況而言，根據改革後的法律，法院相當可能會裁定男童的居

籍在香港而非英國。 

 

 現行斷定未成年人居籍的規則，主要基於父親是一家之主的舊式觀念。

我相信建議修改會更切實反映現代社會的情況。 

 

 現在讓我談談已婚女子的居籍。根據普通法規則，已婚女子的居籍取決

於丈夫的居籍。即使夫婦兩人長期在不同國家分開居住，不論是否有正式的

分居協議，已婚女子“倚附居籍”的規則仍然適用，以致女方仍然沿用丈夫

的居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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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廢除了這項普通法規則，使已婚女子不再終生依附其丈夫的居

籍。我認為這是涉及已婚女子居籍的法律邁向現代化的一大步。 

 

 接着，我會談談一般成年人的居籍。現行有關成年人取得“自選居籍”

（ domicile of choice）的規則，長久以來被批評為過分人工化而未能反映現

實，亦缺乏判別上的肯定性。規則過分人工化而不能反映現實，是因為當事

人與有關國家的聯繫終止了很久之後，他的“原生居籍”仍可能繼續存在，

使他難以確立新的自選居籍。規則缺乏判別上的肯定性，是因為在斷定一個

人的意圖的過程中困難重重。 

 

 條例草案建議，成年人只須符合兩項條件，便可在某一國家或地區取得

新居籍︰第一，他必須身處該國家或地區；第二，他必須有意圖無限期地以

該國家或地區為家。 

 

 我認為有關成年人居籍的修改建議會使現行法律更為清晰。 

 

 現在我會談談缺乏行為能力成年人（ adults under disability）的居籍。有

關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的居籍，現行法律在兩方面是非常人工化的︰第

一，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在開始失去能力時，他的居籍就會被凍結；第二，

如果該人開始失去行為能力時尚未成年，在他處於無行為能力狀況的期間，

法律會視他為未成年人般來斷定他的居籍。 

 

 條例草案現建議，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應該以與他有 密切關係

的國家或地區為居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在恢復精神上行為能力

時，應保留他在恢復精神上行為能力之前的 後居籍，其後他可以取得自選

的居籍。條例草案的有關條文不僅涵蓋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也涵蓋陷於

昏迷的人、植物人或半植物人，以及由於種種原因而不能產生所須意圖的人。 

 

 現在我想談談條例草案的生效事宜。由於條例草案對斷定居籍的規則作

出改革，有少部分人的現有居籍可能會受到影響。因此，在現行的規則被新

規則替代之前，我們有需要考慮有關的過渡性安排。條例草案建議新法例不

應有追溯力。不過，對於可能會受新法例影響的人，條例草案第 13(1)條規

定，當要決定任何人在新法例生效當天或以後的居籍時，法律會以該新法例

由始至終皆對這些人適用的基礎而作出斷定。 

 

 鑒於有些人或會因居籍方面的法律改革而須作出某些安排，我建議條例

草案所載的修改，應在制定日期起計 少 6 個月後才生效。我相信這可以讓

受條例草案影響的人，有足夠時間作出他們認為適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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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普通法有關斷定居籍的規則是複雜而混亂的，我剛才談到很

多技術性的問題，我們現盡量在條例草案的建議當中將複雜的情況改善。我

相信這些修訂建議是邁向法律現代化的重要步伐。 

 

 我謹向立法會推薦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居籍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 

SHENZHEN BAY PORT HONG KONG PORT AREA BILL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我們會在深圳蛇口深圳灣口岸設立新管制站，以緩解內地與香港的通關

壓力，和促進兩地的經貿往來。深港雙方正致力推進深圳灣口岸的有關工程

以配合深圳灣口岸於 2007 年年中開通的目標。 

 

  我們和內地已達成共識，在深圳灣口岸實施“一地兩檢”通關安排。這

個新口岸同時設有內地口岸區和港方口岸區。但是，深港兩地會各自根據本

身的法律和規例來進行出入境和海關檢查，雙方的管區不會重疊。 

 

  為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06 年 10 月 31 日決

定，授權香港特區自深圳灣口岸啟用之日起，對該口岸內的港方口岸區依照

香港特區法律實施管轄。國務院亦於 2006 年 12 月 30 日，對深圳灣口岸港

方口岸區的範圍及土地使用期限作出了規定。隨之而來，我們須引入新的法

例以提供法律基礎，在深圳灣口岸設立港方口岸區。 

 

  在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之後，我們便可以： 

 

(一) 宣布一個位於內地深圳灣口岸的指定地域為深圳灣口岸港方口

岸區； 

 

(二) 使香港法律適用於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及就法院在這方面的

司法管轄權訂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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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闊某些已有的權利和義務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深圳灣口岸港方

口岸區；及 

 

(四) 就日後的文件及法院命令訂定輔助其釋義的條文。 

 

  考慮到有關工程的進度、兩地交通運輸和便利通關的實際需要，粵港雙

方在 2006 年 8 月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九次會議上同意推動深圳灣口

岸於 2007 年 7 月 1 日之前通車。深港雙方現正致力爭取按期完成這個目標，

而廣大市民亦期望新口岸能早日開通，方便兩地人、車往來。因此，我們希

望早日完成有關本地立法的工作。 

 

  一旦港方口岸區在條例草案生效後啟用，所有香港法律皆會根據條例草

案適用於該地域，這相等於在沒有改變香港區界的情況下擴大香港的管轄範

圍。 

 

  港方口岸區的具體範圍已載於條例草案的附表 1。這範圍包含了港方口

岸區內的地上、地下及橋上、橋面、橋箱的設施和建築物，以及操作、維護

和維修該等設施和建築物的合理操作空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提到港方

口岸區實施禁區式管理，一如香港境內的其他陸路邊境管制站般，深圳灣口

岸港方口岸區屬《公安條例》下所界定的禁區。 

 

  在草擬條例草案時，其中一個我們須思考的問題，是某些在港方口岸區

設立前已有的權利和義務的地域界限應否延伸至新的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

會處理藉行使或履行某些法定權力或責任所產生的已有權利或義務，並擴闊

這些權利和義務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區，以確保我們能夠在港方口岸

區內有效執法或繼續提供某些必要的服務，例如合資格的醫生或其他認可專

業人士有資格在港方口岸區內執行職務；運輸署簽發的駕駛執照在港方口岸

區內有效。至於私人性質的文件（例如遺囑和合約）所產生的已有權利或義

務則不會受到影響。當事人可按本身的需要，把文件的適用範圍擴闊至包括

港方口岸區。 

 

  條例草案亦會處理某些已有的法院命令所產生的權利及義務（例如禁止

令、逮捕令、某些扣留令、某些強制令等）。如果該等被指定的權利或義務

的地域界限局限於香港或包括香港，條例草案將其地域界限擴闊至包括港方

口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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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在港方口岸區設立之時或之後作出的文件及法院命令，我們建議就

該等文件及法院命令中對香港的提述，訂定輔助其釋義的條文。日後這些文

件和法院命令如果以“香港”的提述來描述任何權利或義務的地域界限，在

沒有相反的意願顯露的情況下，這地域界限必須解釋為包括港方口岸區。因

此，在港方口岸區設立後，如果某政府部門或私人公司發出一個指明適用於

香港的許可，則憑藉條例草案第 12 條，除非有相反用意顯露，該許可所產

生的權利和義務的地域界限須解釋為包括港方口岸區。 

 

  憑藉條例草案第 5 條適用於港方口岸區的任何成文法則，在條例草案第

5 條生效之日（亦即港方口岸區設立當天）才就港方口岸區生效，因此，我

們不能在港方口岸區設立之前，行使該等法例下的權力以籌備港方口岸區的

啟用。所以，我們須草擬條例草案第 15 條，說明即使在港方口岸區設立前，

我們亦可行使該等權力以籌備港方口岸區的啟用，但該等權力的行使在港方

口岸區設立前並無效力。換句話說，我們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15 條在港方口

岸區啟用前訂立附屬法例，例如根據《入境條例》（香港法例第 115 章）和

《入境事務隊條例》（香港法例第 331 章），指明港方口岸區內若干地點為

羈留地點。有關的附屬法例或文件在港方口岸區設立當天或之後才可生效。 

 

  由於條例草案的立法時間表和各項後續工作的時間表緊迫，我們希望得

到各位議員的支持，共同努力，早日完成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以便落實深

圳灣口岸“一地兩檢”這項嶄新的安排。這安排可為旅客提供更大的方便，

節省他們的過關時間。此外，兩地人員集中在同一口岸內相連的檢查區辦

公，有利雙方在現場的溝通和協調，有助提高整體的清關效率。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及通過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進出口條例》就批准《2007 年進出口（登記）（修訂）

規例》而動議的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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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進出口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MPORT AND EXPORT 
ORDINANCE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以我名義提出的議

案。 

 

 財政司司長在 2006 年 2 月發表的預算案演辭中，提到有關香港機場管

理局擬在香港國際機場設立黃金儲存庫的建議，並表示政府會考慮就黃金的

報關稅提供寬免，以支持香港發展為物流樞紐和黃金貿易中心。為此，我們

建議豁免進口、出口和轉口黃金條的報關稅。 

 

 根據《進出口（登記）規例》的規定，入口商或出口商一般須就入口、

出口或轉口的物品（包括黃金）向海關關長提交報關單，並繳交報關稅。 

 

 我們建議修訂該規例第 8 條，訂明任何人就《香港進出口貨物分類表

（協調制度）》所指的黃金條提交進口、出口或轉口報關時，無須繳交該規

例所定的報關稅。可獲豁免的黃金條的標準規格會在該分類表中列明。分類

表詳細刊載了供貿易商在填寫進出口報關單時的貨物分類，並由海關關長在

有需要時刊登憲報更新。 

 

 建議的豁免會減低黃金貿易的交易成本，有助加強香港在國際黃金市場

的競爭力，使香港與英國等主要黃金貿易中心看齊。 

 

 目前，國際普遍採納的黃金條交收標準為純度 999.0 或以上。我們建議

可獲豁免的黃金條應符合這標準。此外，考慮到我們須靈活處理隨時可能會

因應市場需要而調節的黃金條交收標準，我們不建議在規例中詳細訂明黃金

條的定義或標準規格。 

 

 我們估計實施上述豁免建議，對政府每年收入的影響約為 510 萬元。不

過，這建議有助香港發展為主要黃金貿易中心和物流樞紐，並會為香港帶來

重大裨益。 

 

 政府曾與金銀業貿易場等業界人士、機場管理局，以及立法會工商事務

委員會討論有關建議，並獲得他們一致支持。 

 

 主席女士，我謹此提出議案，期望議員支持和通過。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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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7 年 1 月 16 日訂立的《2007 年

進出口（登記）（修訂）規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

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修訂《2007 年〈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修訂附表 1）公告》而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通過載於議程上的決議案。 

 

 本決議案的目的是修訂於本年 1 月 10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7

年＜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修訂附表 1）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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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公告旨在修訂《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583 章）附表 1 ─ 

指定工種，以修訂 7 個現有的指定工種的“工作描述”或“其他資格”和加

入一個新的指定工種。 

 

 在考慮過立法會法律事務部對該公告所提的意見後，現建議對公告內 4

項貨車駕駛員工種的“工作描述”，即公告內的第 2(5)至 2(8)條作出修訂，

指明有關工作是為進行建造工作，以免生疑問。 

 

 我謹此動議通過決議案。多謝主席。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修訂於 2007 年 1 月 10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7 年〈建造

業工人註冊條例〉（修訂附表 1）公告》（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7

年第 3 號法律公告） — 

 

(a) 在第 2(5)條中，在附表 1 第 1 部新的第 52A 項第 2 欄中，廢

除“在建造工地範圍內駕駛符合以下所有說明的掛接式車

輛，或駕駛該等車輛進入或離開建造工地 —”而代以“為

進行建造工作，在建造工地範圍內駕駛符合以下所有說明的

掛接式車輛，或為進行建造工作，駕駛該等車輛進入或離開

建造工地 —”； 

 

(b) 在第 2(6)條中，在附表 1 第 1 部第 53 項新的第 2 欄中，廢

除 “ 在 建 造 工 地 範 圍 內 駕 駛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說 明 的 重 型 貨

車，或駕駛該等貨車進入或離開建造工地 —”而代以“為

進行建造工作，在建造工地範圍內駕駛符合以下所有說明的

重型貨車，或為進行建造工作，駕駛該等貨車進入或離開建

造工地 —”； 

 

(c) 在第 2(7)條中，在附表 1 第 1 部第 54 項新的第 2 欄中，廢

除 “ 在 建 造 工 地 範 圍 內 駕 駛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說 明 的 中 型 貨

車，或駕駛該等貨車進入或離開建造工地 —”而代以“為

進行建造工作，在建造工地範圍內駕駛符合以下所有說明的

中型貨車，或為進行建造工作，駕駛該等貨車進入或離開建

造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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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第 2(8)條中，在附表 1 第 1 部第 55 項新的第 2 欄中，廢

除“在建造工地範圍內駕駛符合以下所有說明的特別用途

車輛，或駕駛該等車輛進入或離開建造工地  —”而代以

“為進行建造工作，在建造工地範圍內駕駛符合以下所有說

明的特別用途車輛，或為進行建造工作，駕駛該等車輛進入

或離開建造工地 —”。”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鄺志堅議員：主席女士，我們有一個小組委員會來審議這兩項公告，我是這

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現就這兩項公告作一簡短發言。 

 

 小組委員會舉行了兩次會議。除了與當局商討外，小組委員會亦邀請了

相關的工會出席會議，有 4 個工會出席，並有另一個工會提交了書面意見。 

 

 就諮詢方面，政府當局表示在提交這兩項公告前，已就公告內的多項建

議，諮詢相關的行業工會，亦有透過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轄下的各個委員

會，徵詢相關職工會的意見。各相關的工會均不反對擬議的附屬法例。 

 

 就公告內與駕駛員註冊有關的附屬法例，委員關注到註冊程序會否太繁

複及註冊要求的資格是否合理。當局告知委員，有關的駕駛員只須具備由運

輸署發出相關的駕駛執照，便可符合註冊要求的資格。註冊手續相當簡單，

每名申請人士只須繳交註冊費用港幣 50 元，註冊的有效期為 3 年，同時可

註冊多個工種，無須繳付額外費用。 

 

 就 3 個駕駛員工種的“工作描述”作出的修訂，是訂明所涵蓋的車身類

型，以清晰界定條例所涵蓋的建造工人中駕駛員的工種。當局告知委員，該

等車身類型的名稱與運輸署及其他有關法例沿用的名稱相同。應小組委員會

的要求，當局提供了顯示公告所涵蓋的所有 16 種車身類型的照片作參考。 

 

 就註冊“結構鋼材焊接工”所要求的資格方面，當局告知委員，公告內

訂明的資格是以 能方便有關工人註冊作為主要考慮。根據訂明的資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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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要曾取得由認可焊接檢驗機構發出的證書，證明工人通過任何相關的焊

接方法的指明測試，便已符合註冊資格。由於現時行內在僱用“結構鋼材焊

接工”時，亦必定會要求有關工人先進行該等測試，因此任何有能力勝任的

相關工人應已取得公告內訂明的資格。 

 

 至於公告內就其他工種的註冊規定所作出的修訂，小組委員會在聽取當

局的解釋後，並沒有特別意見。 

 

 小組委員會大致上支持兩項公告內的附屬法例，並同意政府當局擬就第

一項公告內有關 4 個駕駛員工種的“工作描述”提出相關的修訂。公告及修

訂通過後，便可清楚規定普通的貨車司機無須進行建造業工人的註冊，只有

大型及專門車種的司機才須註冊。 

 

 主席女士，我們知道多個職工會對現時已實施的建造業工人註冊安排，

有很多不滿之處。它們指出多項工種的界定及相關的資格要求未能顧及實際

情況，而很多具豐富經驗的技工，由於未能取得條例內指定的資格（例如未

通過指定的技能測試），所以只能註冊為臨時技工。再者，當局在評審非指

明的資格時，往往進度緩慢及缺乏彈性。雖然政府當局指出條例已設有不同

機制照顧工人各方面的需要，而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亦已積極地展開一系

列措施協助工人取得註冊，小組委員會仍促請政府當局及建造業工人註冊管

理局積極正視現時註冊制度存在的種種問題，與業界共同尋求適當的改善措

施。如果發展條例有未盡完善之處，當局應盡快與立法會商討如何作出修訂。 

 

 小組委員會亦特別強調，條例在全面實施前，即政府在提交有關“禁止

未經註冊的建造業工人在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以及“禁止僱用未經註

冊的建造業工人在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等相關條文的生效公告前，必須

先就註冊的進度及其他相關事宜向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例如人力事務委員

會）作出匯報，並商討上述條文的實施安排。由於條例全面實施後，未經註

冊的建造業工人便不能進入地盤工作，所以政府要小心行事，以免“打爛”

現職工人的飯碗。 

 

 主席女士，小組委員會支持修訂公告、生效公告及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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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發言答辯。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搖頭表示無須發言答辯）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第一項議案：從速落實興建香港與內地跨境交通基建。 

 

 

從速落實興建香港與內地跨境交通基建 

EXPEDITIOUSLY IMPLEMEN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BOUNDARY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張學明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特首在上月初發表了國家“十一五”規劃的行動綱領，鋪天

蓋地宣布要全方位配合內地的“十一五”規劃。雖然我們說這項行動綱領是

為了特首競選連任而來，但我認為這項綱領是否姍姍來遲並不重要，重要的

是我們必須將這些行動火速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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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自中央去年發表“十一五”規劃後，現時內地各省市已經如火

如荼地進行大大小小的建設，而鄰近香港的廣東省、深圳、珠海甚至澳門，

都在這數年間煥然一新。反觀香港，在回歸後好像原地踏步般，而跟內地比

較，香港各方面都是持續滯後的。 

 

 主席女士，古代羅馬的經濟和政治等各方面均十分昌盛，相信大家也聽

過“條條大路通羅馬”。對於一個強大的國家，發達的交通網絡是何等重

要，因此，香港要持續發展經濟、保持香港的優勢和發揮目前既有的轉運能

力，首先必須建立良好的跨境基建項目，以及建立暢順的跨境人流和物流設

施。 

 

 民建聯認為，目前有 3 項跨境交通基建是急須上馬的。 

 

 首先，我在此想談的是廣深港高速鐵路。這條鐵路是一條貫通香港與內

地的策略性鐵路系統，日後將令香港和內地各省市加緊聯繋。國內可說是非

常重視這條鐵路，廣東省政府早在 2005 年已火速施工。新的廣州站和新的

深圳站在三四年之後便會完成啟用，而深圳亦已成功爭取在福田興建分站，

有意爭取香港的客源。 

 

 反觀香港，卻好像捉到鹿也不懂脫角般，單是為了一間九鐵公司的成本

效益問題，便白白花了 1 年時間來爭辯是採用“共用通道”還是“專用通

道”。直至上星期六，才從九鐵主席田北辰先生口中得到消息，得知政府原

來傾向採用“專用通道”。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各位，我們的政府經常這樣拖垮一些重要的機會，處處表現得畏首畏

尾，時而擔心出現大白象，時而又用顧問報告作為“擋箭牌”，致令香港錯

失了不少寶貴的時機。 

 

 不過，“有心不怕遲”，我們仍然可以在這條鐵路上爭取 大的機遇，

但首先，香港站必須立即上馬。民建聯認為，只要沿線在州頭的地方設立州

頭站，並先行興建，便可解決和內地段同步通車的問題。 

 

 第二，為了吸引內地人流和物流匯聚香港，應把州頭站拓展成為永不落

幕的全球商品展銷城。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參考浙江省義烏市的成功經驗，

一來可以鞏固香港會展中心，二來亦可以利用這條鐵路，發揮與內地合作的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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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項必須早日上馬的基建項目，是東部通道。這是香港的第五條跨境

通道，選址佔盡地利優勢，是位於香港邊境禁區的打鼓嶺香園圍。當局可以

趁此機會大力發展打鼓嶺一帶，而透過深圳的蓮塘，又可以直接通往深惠、

深汕及深鹽等高速公路，並接駁深圳平湖集裝箱的重要集散地。同時，貨運

也可直接駛進粵東各地，包括汕頭、惠州、河源及梅州等急速發展的城市，

然後進一步幅射至福建、江西及湖南等省份，令深港之間的東西面達到“西

聯東拓”，打通廣深港之間“東脈”的局面，幫助發展本港的轉運事業。 

 

 其實，民建聯在四年多前已向深港兩地政府提出這項建議，深圳方面的

回應可以說是十分積極。上星期天，我和一些傳媒朋友前往實地視察，發覺

對岸蓮塘的一幅地已經完成平整工程，萬事俱備；但香港方面卻可以說十分

具諷刺性，香港的香園圍仍然是一片荒草。根據政府的解說，現階段當局只

完成了第一期諮詢，現正作出一些簡單的規劃，還要兩年時間。跟深圳的積

極程度相比，簡直被比下去，令人擔心在香港決定上馬時，恐怕國家已經頒

布“十二五”規劃了，屆時深圳可能更轉而發展其他口岸。“時間不容

人”，要抓緊國家發展的機遇，政府必須全速加快規劃和落實，而這個跨境

口岸亦應盡快運作。 

 

 事實上，新界東的配套已有先天性的優勢。除了現時的選址有約 300 公

頃土地之外，其中大部分是農地，絕少是保育地，可塑性相當高，相信用作

建設跨境口岸設施也沒有問題。加上有關的配套設施已經逐步完善，例如吐

露港公路的第二期擴闊工程會在明年動工，預計會在 2010 年完成。只要當

局能夠調整一些設施，相信足以負荷未來跨境運輸的壓力。 

 

 至於第三項我們說要從速上馬的跨境基建，便是我們談了很久的港珠澳

大橋。這座大橋已經談了很多年，我很記得在廖局長上任時已接手處理這個

項目，但大橋的興建問題至今還是擾擾攘攘。直至 近透過內地發布的消

息，我們才知道在中央的協調下，大橋已全面加快速度，並預計會在明年動

工。 

 

 相信大家也記得， 初有關興建大橋的討論，是由香港方面極力鼓吹

的。可惜，未知是否因為香港屬於“一國兩制”，以致未能在大橋的討論或

落實方面作出主動，香港市民根本無法得知 新的進展或消息。雖然這對大

橋的興建並沒有推進作用，但我很希望藉此提醒政府，大橋的落實對企業和

外資是否來港發展，有着關鍵性的考慮。如果香港連重要的基建消息落實與

否也表現得模棱兩可的話，試問我們如何引進企業來港呢？希望政府能夠好

好檢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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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經常被指缺乏前瞻性和主動性，做事左顧右盼、遲疑不決，勢必阻

礙經濟發展，有時候，大膽創新的政策反而可以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我在

議案中提出了有關沙田至廣東省東部的跨境渡輪航線，雖然這條航線在八十

年代因客運量不足而要停航，但在十多年後，深圳正大力發展鹽田及廣東東

部 3 個鎮，這些區域的經濟和旅遊現正高速發展，政府不妨考慮重開這條航

線，在方便香港市民前往多一個度假勝地之餘，亦可以共同發展附近大鵬灣

的休憩度假區。這個其實並不是新的概念，深圳早在數年前已經提出，只是

香港一直缺乏這方面的創新思維而已。 

 

 代理主席，我剛才說了很多有關跨境基建的問題，不過所謂“牡丹雖

好，也要綠葉扶持”，基建的配套設施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今年年中通車的

深西通道，政府至今仍然未能解決社會對跨境車輛湧入的疑慮。雖然政府仍

然堅持現在並無迫切需要增加其他設施，但大家都知道，起橋築路 少要三

兩年，加上前期的諮詢、勘探工作也要三兩年，如果到那個時候才決定興建，

恐怕已來不及解決問題。這種“臨渴才掘井”的政策已經不合時宜了，政府

現在應該從速將屯門西繞道、屯門至赤臘角的連接路，以及后海灣幹線與三

號幹線東行連接路馬上上馬，與此同時，也不應再局限從地區的角度來看全

盤基建的交通需要，而應從全港的經濟發展策略需要來看。至於現時仍未充

分發揮效用的三號幹線，政府亦不妨多方面考慮增加其車流量，包括回購及

延長專營權等。 

 

 後，我很希望再次提醒政府，我們不要再做“龜兔賽跑”裏的“小白

兔”了，我們的對手是內地不同的省市，其中不少已經趕上了我們。如果我

們還是議而不決，而不是全速推進的話，受害的便只是香港居民。代理主席、

各位同事，今天會議結束後，大家便會歡度新年，我在此祝願香港和內地盡

快“路路亨通、財源廣進”。我謹此陳辭。 

 

張學明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鑒於政府為配合國家“十一五”規劃，發表了“行動綱領”，充分肯

定香港與內地跨境合作的重要性，本會促請政府加快興建多項香港與

內地跨境交通基建項目，例如廣深港高速鐵路、蓮塘東部通道和港珠

澳大橋，以及恢復沙田至廣東東部跨境渡輪航線等；同時，政府應從

速檢討及加快興建本港境內的跨境交通基建配套設施，例如屯門西繞

道、屯門至赤角連接路、屯門東繞道和連接后海灣幹線與三號幹線

的東行連接路，以及採取積極措施充分利用三號幹線等，全面擴大與

內地交通基建接軌，以推動香港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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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學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有 3 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 3 項修

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何俊仁議員發言，然後請鄭家富議員及王國興議員發言；但在

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隨着深港西部通道（“深西通道”）即將落成通車，

新界西的交通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的焦點。我相信在座各位亦會擔心，如果政

府沒有長遠方案解決深西通道帶來的額外交通流量，新界西的交通大擠塞將

會成為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事實。 

 

 其實，在去年 3 月本會辯論“改善新界西北的交通安排”時，民主黨已

提出政府必須落實興建十號幹線北段，這是 有效疏導深西通道通車後可能

引致屯門公路交通擠塞問題的方法。過往我們亦一直堅持，要徹底解決新界

西的交通擠塞問題，惟有興建十號幹線或回購三號幹線，包括大欖隧道。民

主黨的其他同事會就回購三號幹線的部分作詳細解釋，而我則會集中討論十

號幹線北段及擴闊屯門公路的建議。 

 

 代理主席，由於港珠澳大橋仍未能落實動工日期，我們預期在未來 5 至

10 年間，大部分車輛仍會經由新界西的交通幹道，來往葵涌貨櫃碼頭及主要

的陸路口岸，包括落馬洲及日後的深西通道。政府預期，在深西通道及后海

灣幹線通車後，屯門公路深井段在 繁忙時段的行車量／容車量比率，會由

2002 年的 1.1 升至約 1.19，而屯門公路市中心段的行車量亦會增加 10%至

15%。然而，我們不要忘記，政府過往預測幹線的行車量時，往往與實際情

況有很大出入。所以，我們擔心日後屯門公路的擠塞情況，會較政府所估計

的更為嚴重。 

 

 關於三號幹線使用率偏低的問題，過往亦曾有多次討論，主因在於現時

大欖隧道的收費偏高。自准許興建深西通道後，民主黨其實一直支持興建十

號幹線北段。我們期望曾投票反對的議員能再次考慮這項建議，否則，日後

新界西居民要承受長期交通擠塞的惡果時，議員也要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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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構思中的十號幹線北段，是由掃管笏延伸至元朗公路的。這

項工程涉及興建一條長達 4.5 公里、由掃管笏至藍地附近的元朗公路的雙程

三線分隔車道，其中包括 4 公里長的藍地隧道，亦包括位於藍地石礦場的繳

費廣場，以及把其他重要通道連接起來的相關交匯處。預期在完工後，十號

幹線北段將成為繼三號幹線、屯門公路及吐露港公路以外的第四條南北連接

路。 

 

 我們強調，由於跨境交通發展迅速，興建十號幹線的需要已日趨迫切。

在深西通道和后海灣幹線落成後，4 條跨境通道的行車量每天約有 65  000 架

次；到了 2010-2011 年度，更會增至 83  000 架次。面對龐大的跨境交通壓力，

相信只有興建更多基礎建設及主要幹道，才能解決以上問題。 

 

 代理主席，民主黨對於興建十號幹線及其他改善新界西交通擠塞的方案

均持開放態度，只是我們認為應優先興建十號幹線北段，而且根據政府提交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文件顯示，政府已計劃興建大嶼山至屯門的連接

路，但其優先次序較十號幹線為低，這與該條連接路和日後進一步發展大嶼

山所引致的交通需求有關。原因是這條連接路並不能發揮十號幹線的重要功

能，例如連通新界西北部、市區及貨櫃港，以及長遠而言，紓緩屯門公路及

三號幹線的交通壓力。所以，我們堅持應優先考慮十號幹線。 

 

 在興建十號幹線或回購三號幹線處於爭論之際，作為短期的補救措施，

民主黨認為有必要把部分屯門公路段擴闊為 4 線行車。政府在提交立法會的

文件中指出，技術上其實完全可行，但由於費用及施工時間等問題，才否決

了擴闊屯門公路為 4 線行車的建議。我們希望政府能以長遠的眼光，再次評

估新界西的實際交通需要，落實擴闊部分屯門公路段為 4 線行車的建議。 

 

 我想在此提醒各位同事，要充分考慮和尊重地區議會的意見，尤其是屯

門區議會對這個課題已關注經年。有關興建交通網絡以解決即將來臨的交通

問題，屯門區議會曾通過兩項議案，包括興建十號幹線北段及擴建屯門公路

快速公路段為全面 4 線行車。至於其他以屯門東繞道等作為紓緩屯門公路兆

康段及市中心交通的方案，均未能獲得屯門區議會的支持。所以，對於張學

明議員的原議案中所提及的屯門東繞道方案，民主黨是有保留的。我相信屯

門區議會很熟悉區內的交通環境，他們提出保留甚至反對的意見，的確是基

於他們對地區的實情的掌握。我們希望大家能夠關注這點。民主黨認為，如

果政府無法達成購買三號幹線的協議，便應從速落實興建十號幹線北段，並

把屯門公路擴闊為 4 線行車。我再次強調，有關三號幹線的所謂收購商討工

作，已經拖拉了一段時間，但到現時似乎仍然沒有曙光，我們總不能夠無了

期地等候。事實上，當交通問題越迫近眉睫的時候，我相信政府跟大欖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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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運公司的議價能力也會越來越低。我們總不能倚靠財團從公正的角度考

慮，以政府認為相宜的價錢出售。在這情況下，如果別無他法，那怎麼辦呢？

有人提議延長經營權，但始終興建十號幹線北段才是長遠解決問題的方案。 

 

 代理主席， 後，我想指出， 近在“‘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的行動

綱領中，提及引入內地司機以降低物流業的成本。我們認為，政府的角色應

是透過加快各項基建工程，縮短來往本港至珠三角的時間，以達致增加本地

物流業優勢的目標，而不是透過打擊本地工人的生計，來協助物流業的發展

的。我們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修正案。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未知是巧合還是特首選舉戰臨近，多項停滯不前的

跨境建設， 近竟接連有進展，例如日前，九鐵主席田北辰先生與行政長官

分別透露，拖延已久的廣深港區域快線將以專用通道方案興建。同時，內地

官員亦指出，港珠澳大橋將用“三地三檢”的形式興建，待落實融資方案後

即可動工，而興建本港與深圳第五個陸路口岸的建議亦會展開研究工作。我

希望以上進展不是中央及曾蔭權先生為了“拉票”的宣傳手段，更不希望這

些承諾會在特首選舉後銷聲匿跡。 

 

 代理主席，其實，今天這項辯題，過往亦曾在這個議事堂及各事務委員

會上進行多次討論，當中某些項目如港珠澳大橋、區域鐵路快線、新界西各

項交通配套設施等，由構思直至現在往往已用了十多年時間，當然至今仍只

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 

 

 早於 1983 年，已有人提出興建港珠澳大橋的構思。在 24 年後的今天，

大橋仍只停留於商討階段，預期動工的日子一拖再拖，落成之日則仍是遙遙

無期。民主黨對於政府仍未能為港珠澳大橋提供時間表，感到十分失望。 

 

 去年 9 月，曾有報道指廣東省方面因不滿融資方案，決定興建深圳至中

山的跨江通道， 後須由中央政府出面才能平息紛爭。我們希望特區政府能

趁此加快融資進度，以盡快動工興建港珠澳大橋。實際上，我們雖然不敢奢

望能於今年或明年年初動工興建，但我們強烈要求，在興建港珠澳大橋的同

時，必須預留地方作日後興建另一條跨境鐵路之用。 

 

 廣深港區域快線是港珠澳大橋外，另一項被長期拖延的工程。早於九十

年代，政府已進行區域快線的研究工作，但時至今天，當內地各城市路段紛

紛動工之際，香港卻仍停留在走線爭論的階段。政府仍在共用通道（即與西

鐵共用）或專用通道的問題上猶豫不決。民主黨希望政府採用專用通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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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盡快興建廣深港區域快線。不過，希望政府在採用專用通道的同時，不

要中止北環線的規劃及興建工作。  

 
 代理主席，以下我將集中討論我的修正案。首先，我想指出深港西部通

道（“西部通道”）通車後對新界西交通的影響。我們預期在啟用初期，西

部通道的車輛流量每天會有 3 萬架次，而到了 2016 年，每天的車輛流量更

將高達 8 萬架次。 

 

 民主黨認為，如果現時三號幹線的收費維持不變，可以預期在西部通道

啟用後，使用西部通道的駕駛者將仍以屯門公路作為來往市區的主要幹道。

近，三號幹線實施新收費，各類型貨車的法定准許收費每程由 90 元至 120

元不等（即小型貨車 90 元、中型貨車 100 元和重型貨車 120 元）。雖然現

時隧道公司仍對貨車實施收費優惠（分別為 28 元、35 元及 40 元），但對貨

車司機來說，如非必要，相信亦不會選用收費的三號幹線接駁西部通道。如

果隧道公司日後恢復正常收費水平，相信會令更多車輛改用屯門公路。  

 
 根據政府提交事務委員會的文件顯示，三號幹線的營運長期處於虧蝕狀

態，至今已虧蝕達 7 億元。雖然隧道公司不斷提供優惠，但每天的平均車輛

流量只有 45  000 架次，不足原先設計每天容納 118  000 架次的 40%。相反，

屯門公路的容車率卻處於飽和狀態，繁忙時間的車輛流量已超越原先設計的

可負擔水平（繁忙時間的容車量為 1.1，1 是代表開始擠塞的意思，相信代

理主席對此是十分清楚的）。如果加上日後西部通道的車輛，相信會令屯門

公路不勝負荷。 

 

 政府指三號幹線加上屯門公路的剩餘容車量，在 2016 年前足以應付西

部通道通車後的需求，但政府的假設是建基於在屯門東行連接路落成後，駕

駛者願意使用三號幹線，至於他們是否願意使用三號幹線，卻是一個極大的

問號。從大欖隧道及西區海底隧道的例子可見，政府過往經常錯估各主要幹

線的車輛流量。 

 

 民主黨認為，大欖隧道使用率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於現時三號幹線的收

費仍然偏高。要增加三號幹線車輛的使用量， 直接的方法是降低大欖隧道

的收費，而降低收費的可行方法有兩種：第一，是由政府出資回購大欖隧道；

第二，是延長隧道公司的專營權。前者可由政府直接提供一個較為低廉的收

費，而後者則可藉延長回報期吸引隧道公司調低收費。事實上，我們民主黨

一直主張成立“隧道及橋梁管理局”，以解決現時各主要幹線車流量不均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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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局長如果有機會連任的話，在未來 5 年必須處理這個課題。否則，

多條隧道及三號幹線流量不均的問題，確實會令民怨越來越沸騰。 

 

 落實跨境基建工程的目的，除了是要縮短珠三角及本港的跨境運輸時間

外，更重要的是，有關工程能帶動本港的建造業。代理主席，雖然近年本地

的失業率持續下降，但建造業的失業率卻仍維持在 9%以上。對工人來說，任

何培訓支援都不及一份工作來得實際。所以，希望政府能夠盡快落實上述基

建項目，協助解決本港建造業工人的失業問題。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提

出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隨着國內發展迅速，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的一個窗口，

中港的關係的確較從前更緊密。目前，香港與中國的聯繫，主要依賴 3 個陸

路口岸，包括落馬洲、沙頭角和羅湖。其中羅湖更成為了世界聞名的 繁忙

口岸。據統計，目前 3 個過境口岸每年的旅客人次高達 1.67 億以上，出入

境車輛亦超過 1  500 萬架次。可是，整個跨境交通基建其實也須本地交通基

建互相配合，方能發揮 大的效能。因此，我的修正案正正提出在發展跨境

交通網絡之際，也要重視本港內部的基建網絡，三號幹線就是其中一個重要

的例子。 

 

 道路不僅方便市民往返不同地方，同時也是社區和城市發展的起點。就

有如人體一樣，路像人體的血脈，讓血液可以在整個身體內運行。可是，如

果有部分血管被堵塞或失去功能，便可能會加重其他血管的負荷，牽一髮而

動全身。 

 

 整條三號幹線橫跨港島西部至新界西部，其中部分路段被列為收費區

域，三號幹線的興建計劃於九十年代初是機場十大核心工程之一，除了配合

香港國際機場的發展外，同時也希望從北到南連接香港的西部，以配合新界

西北及西九龍填海區的發展。三號幹線（郊野公園段）始建於 1995 年，到

1998 年通車。計劃亦是以傳統的“建造、營運及移交”模式運作。一如以往，

幹線由財團建造並營運 30 年，因此，幹線的專營權要到 2025 年才屆滿。可

是，近年，由財團營運的主要幹道相繼大幅加價，迫使駕駛者使用其他免費

或收費較低廉的道路，造成這些道路過度擠塞，例如屯門公路。根據資料顯

示，目前三號幹線每天行車量平均有 47  000 架次，而屯門公路則超過 106  000
架次，逐漸迫近屯門公路的 大負荷 118  000 架次。深港西部通道即將落成

啟用，隨着可預期每天須行經該段道路的車輛將會進一步增加，而當局於前

年向本會提交的新界西北交通及運輸基建策略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屯門公

路亦因此須進行擴闊工程，以配合隨使用量增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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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之下，我們發現屯門公路目前正面對即將超出負荷的情況，反觀三

號幹線則車輛疏落，正正出現“有車無路行，有路無車行”的情況。目前，

使用三號幹線大欖隧道的行車收費，一般介乎 17 至 90 元不等，而屯門公路

卻不需分毫，駕駛者自然會選擇免費的道路，即使隧道管理公司以加價來增

加收入， 終也只會迫使更多駕駛者使用免費公路。正正是這種失衡現象，

以致政府須重新思考整個交通幹道的使用方向，而以合理價格回購三號幹線

是一個解決目前失衡情況的 有效方法。以紅磡隧道為例，目前由政府營

運，每天的行車量也達上限，較財團營運的同類隧道更具吸引力和競爭力。

假如政府能夠以合理價格回購三號幹線，也絕對可以將大欖隧道營運得更成

功，同時可以紓緩屯門公路的壓力。 

 

 代理主席，根據政府有關新界西北交通及運輸基建的策略顯示，目前新

界西北地區人口約有 104 萬，但 10 年後，人口預期會高達 130 萬。每天跨

境客貨運量亦將由目前的 42  000 增至 12 萬。同時，貨櫃碼頭全年的吞吐量

也將由目前的 1  220 萬，大幅增長至 2  570 萬。面對這些人口和跨境客貨量

的飆升，三號幹線和屯門公路的重要性將會進一步提高，因此，及早解決目

前兩條公路的失衡情況，實在是刻不容緩。 

 

 另一方面，隨着北大嶼山的發展，預計北大嶼山的居住人口和機場的客

運量也將會進一步增長，他們對往返內地的需要也將可能進一步增加。此

外，香港機場的貨運量目前也冠於全球，預料未來的貨運量將會進一步增

長。為了能繼續有效發揮香港轉口港的角色，跨境基建的硬件配套實在有龐

大的需求，要避免香港發展滯後於珠三角地區，建設實在少不了。 

 

 代理主席，近日深圳市根據《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 1996-2010》的建議，

表示將與本港商討在蓮塘至香園圍建立第五個過境口岸的可行性。對此，香

港當局實在應該及早規劃整個跨境基建的發展策略。目前，香港要連接粵東

的汕頭、潮州以至福建等地，只可依賴 3 個陸路口岸再經過深圳市，但往往

需時較長，因此，如果有新的過境通道可更直接連接國內的高速幹道，對跨

境運輸業界而言，可謂一大喜訊。此外，港珠澳大橋已籌劃多時，至今仍然

未有任何發展決定。對於廣東省和香港而言，港珠澳大橋將會大大加強香港

與粵西地區的聯繫，也有助兩地的經濟發展，政府實在要及早籌劃未來，免

得後知後覺。 

 

 代理主席，昨天，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約見了財政司司長。我們估計

政府即將公布的財政預算將有大幅的盈餘，這是一個難得一遇的機遇。如果

政府能夠善用大幅的財政盈餘回購三號幹線和西隧，取回這兩條原本由財團

控制香港主要交通咽喉，這兩條交通咽喉一旦重掌於政府手中，當局便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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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減費或免收費用的方法來調節行車量，這樣既可以紓緩交通擠塞，又可以

減輕市民在交通費方面的負擔，還可以大大促進香港經濟的活力。如此一舉

三得，何樂而不為呢？ 

 

 故此，我今天提出修正案，再在席上促請局長詳細考慮我們的建議，因

這方法既有利於即時解決屯門公路和過海隧道的擠塞問題，同時亦有利於香

港的長遠發展。希望政府能夠鄭重考慮和接納我們的建議。謝謝代理主席。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在大型交通基建方面，我們很多時候有兩點是很不

明白的。第一，為何政府在每一項大型基建上馬前，總像欠缺一套全盤計劃，

而其落伍、短視的規劃，更令新的配套不久便已飽和，以致需要更多大型基

建來支援原有的建設， 終因規劃失當而浪費公帑。第二，我們不明白為何

政府在規劃大型基建時，每每好像沒有清楚評估對環境及當區居民的影響，

也似乎沒有設法把影響減至 低。 

 

 我認為廣深港高速鐵路就是近期的 佳例子。公民黨基本上支持興建這

條鐵路，但 難以理解的是，為何政府多次聽到立法會各黨派在不同會議中

均要求為廣深港高速鐵路興建專用鐵路，但政府及九鐵卻一直不理立法會一

致的聲音，反而仍要求顧問公司研究與西鐵共用鐵路及設專用通道這兩個方

案。既然立法會已有一致的看法，為何仍要花一大筆顧問費用，研究如何與

西鐵合用一條路軌呢？其實，東鐵的例子正是很好的顯示，我們看到東鐵列

車每天也因要遷就 18 班跨境列車而作出特別的車務安排。東鐵除在開車時

間上須遷就直通車，中途站的列車亦因要讓路而有延誤，每次可以長達 10

分鐘。相對於東鐵全程平均只須 42 分鐘的車程，延誤時間實在不短，對東

鐵的乘客相當不便。此外，東鐵還要應付新界東龐大而分散的人口，根本無

法同時處理本地客及過境客，結果兩面不討好。新界西本身的交通網絡已不

算完善，多年後終於有一條可出市區的鐵路，卻似乎要跟新界東的居民一

樣，忍受一些不方便的交通設施。 

 

 即使不談鐵路，我們在西部通道的建設方面，所面對的困難也一樣。在

去年 11 月 24 日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多位議員曾追問西部通道落成

後，會否對屯門現有道路網構成沉重的交通負擔，造成大塞車。政府當時的

回應指屯門公路可以應付西部通道開通後至 2016 年的流量，因此認為議員

過分擔心。不過，我們認為議員的擔心是合理的。既然已投入大量資金建設

新基建，社會當然期望有關基建能達致一定的成本效益，吸引更多人使用。

可是，政府似乎從沒有從道路使用者及當區居民的角度考慮基建所帶來的問

題及對策。即使政府現在可以保證不會對屯門居民及屯門公路帶來沉重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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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負擔，但如果汽車流量超出預計，屯門居民的利益又是否會再次被犧牲

呢？現時，三號幹線的使用量與 高流量尚有一段距離，但屯門一帶的車輛

根本不會為大欖隧道而捨屯門公路。如果屯門公路的流量提早飽和，屯門公

路將重回以前大塞車的日子。政府早知有西部通道的計劃，為何不可同時提

供相應的配套，好讓跨境基建發揮 大效益，並減低對居民的不便？ 

 

 規劃失當更令居民首當其衝，飽嚐苦果。雖然北區鄰近落馬洲、文錦道

關口，但不代表北區便應經常有大型貨車或貨櫃車在路邊停泊。北區一帶根

本沒有充足的大型車輛停車場，司機只可以把車輛泊在路邊，不但對其他道

路使用者構成危險，亦為居民帶來非常嚴重的不便。既然政府可預見跨境運

輸業的發展，為何不在規劃時回應這些需求，提供適當的配套呢？當區居民

亦無法有效使用這個道路網。西部通道通車後，當區有沒有充足的配套呢？

如果交通流量大增，屯門居民在無選擇的情況下，亦只得跟以往或現有的跨

境車流一起擠到屯門公路，而三號幹線繼續不得有效運用。這一切政府又是

否可以預見的呢？ 

 

 代理主席， 近，錦繡花園及大生圍居民因為長期有大量貨櫃車使用錦

繡花園的私家路，甚至發生致命交通意外而引發的問題，其實也可透過規劃

避免。規劃跨境通道時，應當預計有甚麼車輛會使用該等路段，並應及早作

出適應安排，如收地以提供停車場，檢討並改善道路網等，而非任人隨便申

請改變土地用途，政府只負責審批，而不推斷市場在這方面會如何影響交通

網絡。 

  

 代理主席，無人反對經濟發展，但值得關注的不單是有否發展空間，而

是政府有否嘗試在當中取得平衡，做好政府的角色，投放資源之餘，還提供

充足的配套設施，讓當區居民不會因為一些新的大型基建而受害。多謝代理

主席。 

 

 

劉皇發議員：代理主席，香港就國家“十一五”規劃所發表的“行動綱

領”，已充分肯定香港與內地跨境合作的重要性，但就如何落實興建新的大

型跨境交通基建，以及作出妥善的配套方面，我們明顯落後於形勢。事實上，

除了將於本年年中通車的深港西部通道外，其他的項目包括港珠澳大橋、廣

深港高速鐵路，以及蓮塘東部的通道等，仍然在論證階段。政府應抓緊時機，

從速與內地磋商，共同訂出具體的落實時間表。 

 

 在規劃各項新跨境交通基建的同時，我們決不可忽略適時配合此等項目

的本地道路網配套建設，否則所引進的大量跨境交通，必然會導致本地交通

嚴重擠塞，以致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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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例來說，深港西部通道通車後，預計屯門及元朗的公路，均極有可能

出現擠塞的情況。據估計，深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在通車初期，每天的

車流量大概為 31  000 架次。目前無須收費的屯門公路，其每天平均行車量已

達設計 高容量的八成。在深港西部通道通車後，相信大部分車輛會選用免

費的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將會超出負荷，造成屯門以至元朗的公路網出現擠

塞，當中屯門市中心更會成為瓶頸地帶。有建議政府以收購或延長專利權的

手段來調低三號幹線的收費，此舉雖可收短期紓緩擠塞之效，但長遠的措施

是必須盡速興建屯門東、西繞道作為疏導。 

 

 另一方面，規劃中的港珠澳大橋將會帶動規劃中的大嶼山北物流園發

展，而深港西部通道和后海灣幹線則大幅度推動新界西的跨境往還。可是，

這兩條新跨境通道為香港所注入的經濟動力，卻因龍鼓洲海峽把大嶼山及屯

門兩地分隔起來，而無法產生協同效應，阻礙了人流、物流的暢達流通。故

此，當局應盡快規劃和建造屯門至赤鱲角的連接路，以免屆時“倒瀉籮

蟹”，手忙腳亂。 

 

 事實上，屯門至大嶼山正好可發揮物流樞紐帶的作用，在本港緊密、直

接地把來自深港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橋的貨物，還有屯門內河航運碼頭和計

劃中的大嶼山北物流園連繫起來，透過海、陸、空交通與珠三角的機場和港

口有機連結。令香港的物流業更有效率，更具競爭力，使本港的物流中心地

位更趨鞏固。 

 

 代理主席，內地的經濟發展一日千里，香港政府必須雙管齊下，積極與

內地溝通配合，盡快和妥善地落實發展跨境交通基建，並做好內部交通網絡

的配套，這樣必可創造互惠互利的雙贏局面，為本港和祖國整體的發展作出

更大的貢獻。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黃定光議員：代理主席，數天前，即 2 月 3 日，常務副省長湯炳權在廣州接

見了港區的政協委員。在座談會上，湯省長介紹了兩地交通設施的基本建

設。他提及 5 項工程。第一項是深港西部通道，預計會在今年 7 月 1 日舉行

回歸 10 周年慶典時通車。所以，深圳方面已經加緊工程，準備在 6 月初完

工和接收，並預留了 1 個月進行測試。 

 

 第二項是港珠澳大橋，這是我們港方相當關心的一件事。他提到港珠澳

大橋的第一個問題是投資方案，那方面已經有突破性發展，確定了將主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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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和引橋分開處理。主橋大約需要 300 億元資金，會以涉外融資的方法處

理；口岸方面，三地口岸大約共需款 100 億元，這是各自負責的；引橋亦需

款 100 億元，也是由港、珠、澳三地政府各自負責。出入境方面，已經確定

為三地三檢。所以，湯省長 後提出粵方希望整項港珠澳大橋工程越快報

批、越快動工便越好。 

 

 第三項是區域高速鐵路。這條鐵路已在 2005 年 2 月 18 日開始動工，是

一個加強、加緊、加速與港方洽商有關與港方接連的方案。 

 

 第四項是深港東部口岸，即我們所說的蓮塘口岸，內地已在進行設計。 

 

 第五項是廣深沿海高速公路，它有別於現時的廣深高速公路，是另一條

新的高速公路。東莞段已經開始施工，預計會在 2011 年左右落成。 

 

 從湯炳權副省長談及這 5 項基本建設來看，廣東省方面對於粵港兩地的

交通基建是相當着緊，但很可惜，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有如龜兔競賽一樣，香

港方面十分緩慢，很多事情仍然優柔寡斷，議而未決，甚至決而不行。所以，

為了令香港的經濟能夠進一步持續發展，是相當急須投入粵港兩地的交通基

礎建設，而且有迫切性。如果要維持香港成為中國的南大門、成為亞洲的物

流中心，我們更應有前瞻性的考慮。所以，透過就張學明議員今天的議案，

以及多位議員的修正案進行辯論，我希望特區政府從中聽取意見，考慮盡快

實施各方面的工程。 

 

 多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曾特首在他的競選政綱裏已表明會加快跨境基建

項目上馬，對此，自由黨是完全支持的。事實上，港珠澳大橋、港深廣高速

鐵路、蓮塘東部通道近日均傳出了新進展，這是值得我們感到高興的，但我

們同時卻十分擔心香港境內的道路基建配套，未必能配合內地在這方面的發

展。 

 

 說回今天的深港西部通道（“深西通道”），大家均希望它真的能於

7 月 1 日通車。如果它能成功於該日通車，便會立即多了一條可讓 3 萬架次

的車輛經新界西的屯門、元朗出入市區的公路。目前，屯門公路每天已有超

過 10 萬架次的車輛行走，使用量高於八成，接近飽和。所以，政府有必要

未雨綢繆、作好準備，拿出解決的方案，以免目前已十分擠塞的屯門公路屆

時會雪上加霜，“塞上加塞”，令區內 45 萬名市民飽受塞車之苦，也令那

些長期在路上工作的專業司機特別感到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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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代理主席，我在這裏發言時，覺得我們每一位議員翻來覆去就此

發言，已說過很多遍，但不知為何仍然要繼續在這裏發言。回顧過去，在 2002

年，即廖局長上任那一年至今，我想我們已說了無數遍，但究竟進展如何呢？

在 2002 年 3 月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支持深西通道和后海灣幹線撥款

時，要求同時研究興建東行連接路，但到了 2003 年 3 月，廖局長以與三號

幹線公司就減價的談判有眉目，並預計在 1 年內會完成為理由，讓興建新路

的建議拖延下去。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此外，廖局長又以 2005 年 3 月“新界西北交通及運輸基建檢討”報告

為理由，指預測在 2016 年前，目前新界西北的整體基本公路網，包括屯門

公路及三號幹線，已足夠應付深西通道與后海灣幹線通車後的車流量和港珠

澳大橋的通車。她並說加上現時屯門公路三聖至荃灣高速公路段及青山公路

的擴闊工程完成後，已足以應付日後的額外交通。這說法令所有議員譁然，

我相信沒有人會同意或接受局方這種說法。 

 

 到了 2005 年 10 月，廖局長又修改了政府在 2002 年 1 月的預計，由預

料會有三分之一的過境車輛使用屯門公路，改為說只有五分之一，但為何車

輛會減少使用屯門公路呢？政府並沒有清楚解釋，這令我們很擔心，因為一

旦政府估計錯誤，使用屯門公路的車輛較它估計的為多時，後果便會不堪設

想。 

 

 其實，立法會議員一直均十分積極地提出未雨綢繆的方案，供當局考

慮，因為大家也知道， 受苦的將會是新界西的居民，但並不限於他們。例

如自由黨早在 2004 年便建議政府與三號幹線公司商討，以研究延長三號幹

線專營權，又或由政府以合理價錢收購三號幹線；而我去年在立法會亦提出

了有關的議案，希望政府以合理價格收購三號幹線，從而訂定減低收費的方

案，吸引導向車流，以紓緩該區日漸嚴重的交通擠塞情況。當時其他同事亦

加入說延長專營權，希望能作為解決方法之一。我們亦就此取得共識，並通

過了該項議案。 

 

 但是，經過該次議案辯論後，卻沒有甚麼事情發生，我們似乎看不到局

長方面有任何進展。現時，我們只剩下數個月時間，我想問一問局長，究竟

她想怎麼樣？究竟在 7 月 1 日後會發生甚麼事情呢？自由黨認為，我們不應

待屯門和元朗區真的發生大癱瘓、大擠塞時，政府才拿出方法。這未免過於

後知後覺，亦有一點兒鴕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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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有四個多月，深西通道通車在即。立法會這次再提出要求政府利

用三號幹線的議案，不同黨派的議員亦在修正案中提出了其他建議。自由黨

一向認為十號幹線是遠水不能救近火的，所以我們對這項修正案有所保留。

除此之外，其他的修正案我們也是非常贊成的。我們真的希望政府這次能有

確實和積極的回應，好讓我們無須這樣擔心，因為大家也知道，對於這個噩

夢，即 7 月 1 日的噩夢，我相信無論是哪一個黨派也會害怕它不單是夢那麼

簡單，而是將會真真正正出現在眼前。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我相信政府和

局長方面是難辭其咎的。多謝主席。 

 

 

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剛公布的《“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報

告訂出，要促進香港成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為此，香港必須與內

地加強聯繫，在跨境基建發展上與鄰近城市加強協調及合作發展，使人流、

物流暢通無阻。現時，在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內有七八萬港資廠

房，一直為本港物流業提供大量貨源，成為本地物流業成功的主要元素之

一。但是，近年，隨着廣東省不斷擴展港口，所發展的配套設施越來越完善，

而有關基建項目的規劃發展往往以深圳河為界，未有接駁香港的交通網絡，

令我們在跨境交通網絡上一直未能跟貼內地的步伐，角色變得十分被動。 

 

 我和香港工業總會一直提倡，特區政府要帶領香港擺脫這個被動局面，

在跨境交通基建設計上，不單要做到緊跟廣東省的節奏，更要高瞻遠矚，把

目光放遠一點，要放眼未來二三十年跨境交通網絡的需要。發展跨境交通基

建時，我們必須從整個區域來規劃，不能夠單從香港出發，要求內地配合香

港修路築橋，而是要主動與廣東商討，彼此互補優勢，協調口岸建設，並在

鐵路網、公路網仍處於籌劃建設階段時，便未雨綢繆，提前規劃，做好銜接

工作，達到雙贏。 

 

 今年 7 月 1 日，西部通道便會啟用，連接香港與珠三角及廣東西部，但

作為連接點的新界西部，其有關的道路配套卻未能與西部通道同步啟用 ─ 

剛才周梁淑怡議員亦指出了大概的問題，我們十分希望政府能關注屯門塞車

的情況，並在跨境基建上，做好自己在銜接道路網絡方面的配套。 

 

 主席女士，我很高興看到今天的議案提到興建蓮塘口岸，這項建議香港

工業總會自 2004 年起便已不斷提出。隨着內地經濟急速發展，工業界及物

流業須由東部運返香港的貨量大幅飆升，但由於東邊貨運出入境口岸嚴重不

足，貨櫃車往往要“兜大圈”，由西邊進入香港，費時失事。為配合“東進

東出”的措施，深圳方面已預留 13 公頃土地發展蓮塘口岸，我很高興特區

政府對開設這東部口岸展開研究，並希望能盡早落實規劃，為新口岸作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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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我深信開通蓮塘口岸，不單可協助紓解文錦渡及沙頭角口岸的通關壓

力，亦可讓過境貨運車輛直接連接到粵東、粵北、福建、江西等迅速發展地

區的快速公路，令本地物流業的服務範圍大幅擴展到泛珠三角東部地區。 

 

 在跨境貨運火車服務方面，粵港兩地亦應加強協商，以互惠互利為原

則，發展廣州至香港區域快線，以專用通道行走。雖然這個方案會較採用共

用通道昂貴，但可避免因當地交通阻塞而阻礙快速貨運的發展，亦可把廣州

至香港的車程由共用通道的差不多兩個小時，大幅縮短至 1 個小時以下。這

不但可加強兩地人流及貨流流量，亦可加強兩地的競爭力及加快兩地融合，

把兩地的經濟幅員合併及擴大；同時，亦可配合內地發展高速鐵路，以及國

際使用貨運專軌的趨勢，以免 終在形勢上落後於廣東及內地主要城市的發

展。 

 

 要令跨境交通更為暢順，簡化通關及檢查是主要的步驟。西部通道將會

是全國第一個用一地兩檢方式的口岸。工業界一直要求兩地政府在 繁忙的

關口對人流及貨流實行一地兩檢，我亦希望可在機場實施人流及貨流的一地

兩檢，令由香港往內地二三線城市的人和貨物均可在香港清關，縮短過關時

間，並以此優勢開拓無限商機。此外，我希望政府考慮興建商用直升機場，

以一地兩檢方式，開通香港至廣東東西兩翼的直升機服務，令港商和外資可

更方便地往來粵港兩地。 

 

 後，我希望談談兩地車輛互通的問題。現時，香港大部分車輛除非掛

有內地車牌，否則均不能駛入內地，但在歐美駕駛私家車周遊列國，並沒有

需要申請牌照，過境亦非常簡便，為甚麼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人卻

要申請內地車牌，又要駕車通過兩地關口，較在歐美翻山越嶺更難？我知道

現時的基建未能配合，以容讓私家車自由進出兩地，但我希望兩地政府在可

見的將來發展交通基建時，可以此為目標，給予市民更大方便。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香港與內地的交往越來越頻繁，單從一些統計數字

來看，便足以說明這一點。在跨境交通方面，經 3 個汽車口岸來回的車輛，

2001 年每天平均只有 31  000 車次，2005 年平均每天達到 4 萬車次，增加了

三成。至於在跨境人流方面，經 3 個汽車口岸及羅湖口岸出入境的旅客，2001

年全年只有約 1 億人次，2005 年全年增加至 1.4 億人次，增加了四成。我深

信這些數字在往後的日子只會有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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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的人流和物流急速發展，兩地人民對各條跨境通道可無縫連接的需

求越來越大，但過去數年，我們只能盡量利用現有的基建和口岸，又或進行

小規模的改善工程，結果是各個口岸在平日已見人頭湧湧，假日更是水泄不

通。幸好，深港西部通道即將通車，將可紓緩現時各口岸的擠塞情況。同時，

隨着這條新通道的建成，相信香港可更有效連接內地的高速公路網。事實

上，國家開展“十一五”規劃以來，廣東省已制訂 12 條出省的高速公路，

加強與周邊省市的連接，形成泛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區域的交通網絡。 

 

 不過，跨境基建只有深港西部通道並不足夠，其他項目如港珠澳大橋、

廣深港高速鐵路以至蓮塘東部通道等，近日雖然均傳出新進展，但仍是只聞

樓梯響，未見有落實興建的時間表。我們必須爭取早日興建這些基建設施，

以加強香港與珠三角西岸地區的連繫，鞏固香港作為區內航運、物流及空運

中心的地位。 

 

 此外，即使在深港西部開闢了新口岸，但由於深圳東部的貨櫃車流量仍

然十分龐大，長遠而言，落馬洲口岸的壓力是仍未消除的。同時，深圳市也

受到嚴重塞車困擾，因貨櫃車駛經深圳市中心區，導致深圳市長期塞車。如

果蓮塘／香園圍口岸早日落成，不單可配合深圳市政府“東進東出、西進西

出”的計劃，減少跨境車輛經過市中心，也可便利貨櫃車選取深港西部通道

或深圳東部通道前往珠三角不同地方。 

 

 除了道路建設外，內地的鐵路建設亦將進入所謂的“黃金期”，不單鐵

路總長度會大幅增加，由 2005 年的 75  000 公里增加至 2010 年的 92  000 公

里，鐵路的速度亦會大大提升，由原來的時速 80 公里、100 公里的建設標準，

增加至時速 200 公里或以上。同時，在“十一五”規劃下，廣東省已制訂 12

條出省鐵路。在這兩個前提下，香港的廣深港高速鐵路（我說的是專用通道

方案）也必須配合內地的鐵路發展方向，並且早日通車，與內地的高速鐵路

網絡連接。 

 

 主席女士，香港的跨境交通基建一方面要與內地交通配合，另一方面也

要與香港內部交通配合。隨着深港西部通道將於今年 7 月通車，解決屯門公

路的塞車問題也越來越迫切。除了有建議買回三號幹線又或延長專營權以換

取三號幹線減價外，更有需要在后海灣幹線及三號幹線之間興建一條東行連

接路，這樣才可鼓勵更多車輛使用三號幹線，以協助行走屯門公路的車輛分

流。不過，如果政府仍然堅持三號幹線營運商要先減價，然後它才考慮其他

方案，包括興建東行連接路，這爭持可能永遠無法解決，永遠陷入僵局。因

此，我們期望政府能切切實實與三號幹線營運商探討，尋求一個雙方均接受

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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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新口岸、新基建設施外，充分利用現有的口岸和基建設施，亦有助

增進人流和物流的發展。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近開會，同意把應否允許跨境

渡輪經香港機場海天碼頭接載過境旅客前往珠三角城市，列入討論議程。不

過，政府其實可進一步考慮利用海天碼頭，加設出入境服務，便利內地旅客

前往大嶼山各個景點，這樣內地旅客便無須經其他口岸入境，例如中港城

等，兜兜轉轉才可到達大嶼山。 

 

 國家“十一五”規劃將加大道路和鐵路交通建設的力度，不論從避免邊

緣化，或加強與內地融合的角度出發，香港亦必須加大跨境建設的力度；否

則，如果香港長期落後於內地的交通建設，令跨境交通出現瓶頸，香港便會

失去作為中國“南大門”的地位。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發言是想清楚說明公民黨對原議案的立場。主席，我

們絕對同意中港應融合，也同意交通要暢順，但卻不同意政府應拖慢工作進

度。然而，我們看見這項議案要討論的中心只是從速檢討及加快興建跨境交

通基建，但卻沒提及一些必須考慮的因素。不過，我相信今天支持這項議案

或修正案的同事，其實也接納應有一些先決考慮因素，我們認為也應清楚說

明，不要令人感到總之跨境基建便是好事，總之要快快上馬，我們並不是這

個意思。 

 

 當然，諮詢公眾永遠都應該做，可行性報告亦永遠應該有，而環境、保

育方面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知道不論是跨境還是香港本土的基建建

設，均也應考慮環保因素，以及在進行那些基建時，永遠不單是用以創造就

業機會，基建本身應有其需要。 

 

 主席，為何我這樣說？大家都知道，曾蔭權先生 近發表了特首競選政

綱，核心思想中有一個新名詞，稱為“進步發展觀”。看回他的“進步發展

觀”，其實全部都涉及基建，總之各方面的基建都要有。 

 

 他這個“進步發展觀”，令人想起國家主席胡錦濤。他在上台後，於 2003

年的中共第十六屆三中全會推動了一套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的可持

續發展觀，以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總稱為“科學發展觀”。甚麼

是“科學發展觀”？去年 12 月，《光明日報》曾作這樣的論述：“傳統發

展觀是一種經濟發展觀，同時也是‘物本主義’的發展觀。它以單純的經濟

增長為價值目標，將社會發展歸之為經濟發展，將經濟發展歸之為經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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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然而，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必然使人們飽嘗‘有增長無發展’，甚至‘增

長與發展負相關’的惡果。......而傳統發展觀的一個致命缺陷就在於，它

只關注如何發展得更快，而對於‘為了甚麼要發展’和‘怎樣發展才是好的

發展’這樣一個目的論、價值論問題並不關心。”這便是所謂的“科學發展

觀”了。 

 

 我不知道當曾蔭權先生談及他的“進步發展觀”時，究竟是加入了一些

東西還是減少一些東西，即是加入一些進步，還是減了一些科學呢？所以，

主席，我們要特別提出這一點。政府 近發表了行動綱領，即香港要配合國

家“十一五”計劃，公布了多項行動。我們看見香港越來越趨向計劃經濟，

要發展很多中心：國家金融中心、航運物流中心、旅遊中心、航運樞紐等多

個其他的中心。 

 

 其實，有些中心不屬於完全配合的。我們說要高增值、有創意，但地價

又非常高，如果要發展為金融中心，同時又要發展為物流中心，便要將各種

成本降低，這事實上是有一點相反的方向。正正如此，我們便認為在這些議

案辯論中要特別指出來。 

 

 看回曾蔭權先生的政綱，他所說的一大堆發展項目，全部都是修橋建

路、土地開發、一些傳統的基建項目。他有提及文化保育，但只是略略談及

而已，他連一項文化保育的工程也沒有說清楚。所以，我們不知道他究竟如

何平衡發展和保育。這也是為何公民黨認為有需要說明的地方，我們原則上

絕對支持中港融合、交通要暢順、要發展經濟，但卻千萬別忘記了平衡點。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這些所謂的平衡點，其實是很少論述的。此外，在發展

交通時，多位同事也表示那不是一個全面的配套，總之便是要加快、加快上

馬，但其他的配套則看得不清楚，也做得不夠通透，導致很多市民，尤其是

新界西的居民有所怨憤。 

 

 所以，主席，對於部分內容，我們是有保留的。我們支持原議案，但對

於一些修正案，我們原則上是支持，但細節上卻認為有保留，變成就一些修

正案進行表決時，公民黨會放棄表決。主席，這並不表示我們沒有立場，而

是很難在 7 分鐘的發言中，或在只局限於贊成或反對的表決中，闡述公民黨

對內容中較細緻的方面，尤其有關保育、發展及環保事宜的顧慮。 

 

 主席，我謹此陳辭，解釋我們稍後表決的立場。謝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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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Hong Kong is blessed with our 
strategically advantageous location and highly connected global networks, and 
therefore, we are the transport hub for southern China.  But because of the slow 
pace of our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n cross-boundary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 recent years, the surging volume of cross-boundary traffic in the 
gigantic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 has substantially surpassed the capacity 
of our local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The shortfall in cross-boundary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can restrain growth momentum in local logistics, trading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t is frustrating to see the deadlock and delays which plagu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per bridge linking Hong Kong, Macao and Zhuhai.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expediting the building of this bridge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as it would offer a high-volume land transport link connecting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PRD Region, hence facilitating both traffic and cargo 
flows between our city and the PRD's west bank. 
 
 The transport network in Hong Kong's northwest New Territories serves 
as the extended backbone of the PRD's road link to spur cross-border 
development in the logistics and tourism industries.  The opening of the 
Shenzhen-Hong Kong Western Corridor only means that our already 
over-burdened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in the western and northwestern New 
Territories will be further strained beyond capacity. 
 
 Currently, the Route 3 toll road connecting to Lok Ma Chau, Sha Tau Kok 
and Man Kam To in the north, and the Kwai Chung container terminals and 
Chek Lap Kok Airport in the south, is under-utilized.  I strongly urge our 
Government to work with Route 3's franchisee to maximize the utilization of this 
ample expressway to cater to soaring cross-boundary traffic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Western Corridor.  This would alleviate traffic jams on feeder roads, 
particularly the toll-free Tuen Mun Road.  I believe the proposal to extend the 
franchise of Route 3 for specified periods, in exchange for toll concessions 
provided to motorists, is commercially viable and worth exploring.  The move 
to reduce toll charges by extending the franchise can spur cross-boundary cargo 
flow.  Most importantly, our transport officials, along with the franchisee of 
Route 3, can explore possible options, such as building an eastbound link 
extending from the Deep Bay Link to the expressway, to optimize the road's 
utilization.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118

 Madam President, I am strongly opposed to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s amendment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buy back the franchise of 
Route 3, which operates under a "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 (BOT) contract.  
The BOT model has the advantage of using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to develop transport projects without the need to go through tedious 
budgetary process.  I caution that the proposed buy-out option would 
significantly undermine private investment i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the Government deviate from the 
long-standing and cherished principle of "small government, big market," and 
use interventionist tactics on private investment projects.  Our transport 
officials should respect the contractual promise of granting the operating 
consortium a 30-year franchise to run the expressway, in return for bearing the 
full construction costs and underwriting its financial risks. 
 
 Also, I am strongly opposed to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s amendment 
urg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struct Route 10.  It is a wastage of our social 
resources to spend billions of dollars on the already abandoned Route 10 project 
when there is ample capacity available on Route 3.  The Route 10 project 
should not proceed until we have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future of economic and 
logistics development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Madam Presid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s water and rail linkages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building roads.  It is encouraging to hear that the Airport 
Authority is investing $1 billion to expand the Skypier cross-boundary ferry 
terminal, which will boost sea transport links to the PRD cities. 
 
 Also, the Government has yet to decide on the format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It is predicted that after 
the national high-speed rail networks are completed in the 2010s, many mainland 
cities will operate long-haul through-trains to Hong Kong.  It is widely expected 
that 10 mainland cities will operate such trains by 2020, and that the number of 
such cities will increase to 15 in 2030.  I strongly urge our Government to 
expedite the integration of rail network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jor 
mainland cities to provide more point-to-point through-train services. 
 
 Our Government should stud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level 
cross-bureaux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formulating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cross-boundary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to me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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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is only through investing substantially in our 
cross-boundary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enhancing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capacity can Hong Kong sustain its economic growth.  Thank you.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在過去 10 年，本人在不同的場合已多次促請政府，

加快興建香港與內地跨境交通基建，以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可是，很多相

關的工程均“只聞樓梯響”，遲遲未能“拍板”。其實，政府並非對問題不

瞭解，正如在 近發表的《“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報告所提出

的行動綱領中，香港與內地跨境合作的重要性是得到充分的肯定的。 

 

 本港基建工程的開展往往涉及多個政策局，其中包括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造成不少協調上的問題，並因而拖慢工程的進度。許

多工程項目如果由某部門提出而須作政府內部諮詢時，常常不易得到其他有

關部門的支持；有很多時候，這些部門反而會提出一大堆問題，須由原來提

出項目的部門來澄清。在這樣拖拖拉拉的情況下，項目很多時候便遲遲也無

法推出。政府始終未能有效地縮短基建項目前期所需的冗長時間。以上年度

為例，政府在工務方面的總支出只有 265 億元，較政府訂出的 290 億元的目

標相差 12%；而本港建築及工程行業的失業率，也一直是本港整體失業率的

兩倍多。 

 

 就改善這個情況而言，本人亦一再向政府建議，委派司長或局長級的官

員負責統籌及協調本港的大型基建項目，以加快有關工程的落實進度。

近，有關的建議也總算獲得一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回應，他提出如果獲選

後，將設立一個“發展局”，負責統籌基建項目，平衡發展及環保需要，以

減少社會爭拗。 

 

 事實上，由於環境和保育的爭拗，很多大型的工程計劃受到阻延，例如

中九龍幹線、中環灣仔繞道、中環及灣仔填海和東南九龍發展等，而一些更

被迫取消，例如西環的發展計劃。本人相信建議中的“發展局”將是解決有

關問題的辦法之一，並有助推動大型基建的規劃和效率，特別是在有關落實

興建香港與內地跨境交通基建方面。 

 

 近年，內地經濟發展迅速，與香港的連繫也日趨頻繁，特別是在“九加

二”框架的安排下，香港一定要跟內地的跨境交通基建密切協調。這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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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照顧珠江三角洲地區，而是幅員更廣的泛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需要。反觀

在一些香港與內地的跨境交通基建項目上，例如港珠澳大橋，已拖延了實在

太長的時間，應該盡快加以落實。至於其口岸安排上，有關方面應探討是否

能依照深港西部通道一地兩檢的模式，實施一地三檢，以方便過境旅客，這

是值得考慮的。另一方面，大橋也應包括鐵路，這可避免日後才另行興建跨

海的鐵路大橋，大大增加有關的費用及對鄰近環境構成的影響。預期因為

“九加二”的共同發展模式，人流和貨流均會有快速增長。 

 

 廣深港地區快線是另一個應盡快上馬的項目。就該高速鐵路香港路段的

設計上，本人一直建議政府認真考慮採用專用通道，而不是政府先前建議的

共用通道。本人完全不明白，政府有那麼多專家，為何會得出一個完全違反

興建鐵路基本原則的建議，特別是內地的高速列車的速度已達到每小時 200

公里，如果在共用的市區鐵路路段上行走，高速鐵路的行車速度將受到一定

的影響。另一方面，內地鐵路的總里數已位居世界第二，廣深港地區快線將

可使香港與內地不斷擴大的高速鐵路網接軌。事實上，我們反對的原則其實

很簡單，因為城際的高速鐵路絕對不應接駁至市區內的鐵路網。 

 

 在陸路的過境通道上，政府應盡快落實東部通道的計劃，以減輕其他陸

路口岸的壓力。此外，政府也應加強本港境內的跨境交通基建配套設施，以

作配合，例如在十號幹線方面，政府應盡快修訂原建議的路線，以重新提交

立法會審議，並爭取議員支持其撥款申請。 

 

 除陸路交通外，本港亦應盡量利用對我們有利的近海條件，發展更多來

往鄰近地區的跨境渡輪服務，使區內的過境旅客能在往返內地的交通安排上

多一個選擇。在航空交通方面，香港更應利用本身在航空交通配套的優勢，

並按《基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提供條件和採取措施，以保持香港的國際

和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為滿足鄰近地區對快捷客運的需求，香港應積極發

展短途航空服務，包括直升機服務，並應落實在舊啟德機場設立直升機的客

運站。至於在發展區域民航航線方面，政府應與中央政府爭取盡快解決珠江

三角洲航道擠塞的問題，並盡快在本港機場籌建第三條跑道。 

 

 主席女士，只有通過加快發展香港與內地跨境交通基建，香港才能保持

區內交通樞紐的地位，以及繼續保持在區內的經濟發展優勢。多謝主席女

士。（計時器響起）...... 

 

 

主席：何議員，請你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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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這項加快建設的議案是沒有人提出過反對的。不過，我

想指出為何以往那些建設不能夠加快。其實，這個問題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

問題，原因就是要看那些基本設施是由誰付錢。如果要政府付錢的話，大家

也知道，交通除了運輸人流之外，還涉及物流的；也就是說，那些做生意的

人只會依賴它來發展他們本身的事業，談甚麼貿易、物流等，其實也只是一

種投資以促進本身的那些行業而已。 

 

 究竟應該誰付錢呢？我們香港有所謂 BOT 的，即先興建，營運一段時

間，然後交回給政府，紅隧就是這樣的形式。如果我們要採用這種方法，即

是說具備一個商業上的誘因，使人們覺得這個生意是經營得到才會有吸引力

的。這樣做，就是與由政府提供一項基本設施，讓財團在這基本設施裏謀利

的做法，有一種結構上的矛盾，即是說，沒理由要求其中一個財團“捱義氣”

的。所以，建設久久也不成行，要不便是政府自行興建了。 

 

 如果由政府興建的話，我們便要問一個更深入的問題，就是為甚麼一定

要在那裏花錢，令貨暢其流呢？大家便會說，要為了香港好，便要這樣吧。

但是，這樣說卻並沒有回答一個問題，沒有回答的問題是：在過去，當我們

的政府說面對財政赤字困難和經濟衰退的時候，為何還再要付出一筆錢來

呢？要誰付呢？如果要求政府付，《基本法》內便一直訂明要量入為出、穩

健增長等說法。根本上，如果這樣做的話，就正正是令它做不到的。這些並

不是一個政府可高瞻遠矚地進行的，原因是甚麼呢？原因亦是與政治有關，

就是與是否有普選有關的，老兄。 

 

 我記得董建華還未腳痛的時候，我聽過一個真實的笑話。有人對他說，

不如開放航權，替香港賺點錢。他卻突然說了一句：“不知道李先生是否有

興趣做呢？”所以可見一個官商勾結或由小圈子選出來的政府，第一件事想

到的就是，究竟有哪個有錢人有興趣做這件事，如果是有興趣的話，談妥了，

便做吧；如果談不妥，便做不到了。 

 

 讓我舉一個例，我們的貨櫃碼頭是被人壟斷了，大家都知道，就是出售

“屙油魚”的財團 ─ 即城中首富所擁有的財團壟斷了的。老兄，十號幹

線不能興建，就是因為他阻撓着，我們知道他在國內也有一個貨櫃碼頭 ─ 

我曾去過，我是被特准去看看的。這個壟斷性是阻礙了香港這個地方（即他

自己從此點作本位發展的）與其他地方的交通的一個 重要關鍵。 

 

 我們的航空事業被人追趕得連氣也喘不過來，我們的貨運量不斷下降，

為甚麼會這樣的呢？原因是，我們的對手就是我們合作的夥伴，而這個合作

的夥伴是“九加二”，我已說過很多次了。現在曾先生說他“會做好呢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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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其實他就是想“做一份好工”，我就此亦說過很多次。他絡驛於內地

各省市之間，應酬由國內的省委書記以至芝麻綠豆七品官，就是問他們，他

這樣做好不好。大家聽過新加坡的官員要乘飛機去馬來西亞，問馬來西亞我

們做某些事好不好之類沒有？他們會否問印尼呢？當然也不會的了。 

 

 所以，我們的政治，除了小圈子選舉所造成的壟斷資本阻撓我們的整體

發展之外，就是要香港市民付出昂貴的代價來建造一些基本建設令某些人發

達，而那些人又不回饋香港，因為他們不肯多付稅項。如今的情況造成這樣

的一個瓶頸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欽點政治。 

 

 欽點政治要求我們的特首絡繹於國內的省市之間懇求他們。港珠澳大橋

為甚麼建不成呢？大家以為只是我們的問題嗎？有人甚至說，如果再是這樣

下去，會自行在內部橫向地興建一條橋。這些問題其實是政治的問題，這政

治其實不是大家所說的政治般，也不是甚麼泛民派、反對派想取得數個席

位，或誰想做特首等。這政治權力的分配，就是經濟資源的分配。 

 

 香港成為了特區，他前往國內議價，說我們應該做甚麼，又不做甚麼的

時候，當時尚未有“十一五”之說，那時候說甚麼規劃呢？到了已說明我們

加入了“十一五”規劃之中以後，我們的人大代表 ─ 那個陳永祺，即罵

我戴着豬頭去示威是不對的那個人，他是誰選出來的呢？是哪一個“木嘴”

選他出來的呢？沒有人知道，但他這類人便代表香港人了 ─ 說自己是人

大代表，掌管全國事務，掌管廣東省人大，說是他們制訂“十一五”計劃的。

那麼，我們的特首做甚麼呢？只屬於名譽上的而已。 

 

 所以，就這個問題而言，要做好基本建設，其實要處理好 3 個問題，第

一，就是我們要打破由國內控制我們的計劃，打破由國內所計劃的經濟控制

我們（計時器響起）......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譚耀宗議員：隨着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更密切，香港須更積極推進跨境交

通基建的發展。在政府的“‘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中，航運、

物流及基礎建設小組提出了相關的策略建議，其中一項建議是要優化跨境交

通網絡，以更便捷的方式直接駁通鄰近的綜合交通樞紐，以拉近香港與內地

的距離，並拓闊香港機場和港口的腹地。這個主張跟民建聯多年來所倡議的

不謀而合，我們期望政府能夠加快步伐，落實有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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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必須盡快興建的跨境交通基建，包括港珠澳大橋、蓮塘東部通道、

廣深港高速鐵路、東鐵落馬州支線及西鐵北環線等。但是，在興建這些區域

性網絡的過程中，政府不能忽視本地道路網絡的配合。 

 

 隨着深港西部通道(“西部通道”)及后海灣幹線在今年年中的開通，新

界西的交通流量將會大增。政府一直強調現有道路有足夠的容車量，到 2016

年也無須興建新道路，這反映出政府沒有危機感。在 2001 年的時候，政府

尚且說區內道路在 2011 年便會飽和，現時卻 180 度大轉彎。但是，大家都

知道，設計所訂交通容量的數字是“死”的，而每條道路的實際車流卻會因

為時段、路向和收費等原因而出現很大變化，再加上一些瓶頸地帶的限制，

如果政府不盡快訂立應變及改善方案，屯門公路將可能會面對嚴重擠塞的情

況，不單對居民造成極大不便，更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耗。 

 

 政府現時開展的屯門公路擴建及改善工程， 快要到 2009 年及 2010 年

才能分批完成。在這數年間，為了施工的需要，肯定會不時封閉部分路段。

換言之，工程既未能配合西部通道及后海灣幹線的開通，反而可能令擠塞問

題更為嚴重。另一方面，在充分利用三號幹線疏導車流方面，雖然本會多番

催促政府，但一直也聽不到有任何進展。 

 

 民建聯長期極力爭取改善屯門及元朗的交通，亦不斷要求政府落實整套

新界西北的交通改善方案，具體包括興建屯門西繞道、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及屯門東繞道，從而提供一條由屯門西直接前往機場的跨海通道，以減少經

過屯門市中心路段的車輛。另一方面，則是要善用三號幹線，通過興建連接

后海灣幹線與三號幹線的東行連接路，引導車輛使用三號幹線；再加上採用

積極的財務措施，減低大欖隧道的隧道費，從而減輕屯門公路的壓力。 

 

 目前，政府對不同道路的建設方案，仍然處於觀望態度。道路的興建須

花很長時間，因此，一旦西部通道的車輛導致屯門公路擠塞，餘下的方法便

只有利用三號幹線。在 2003 年，我提出了收購三號幹線的建議，現在的時

機更成熟了。政府除了可以收購三號幹線外，還可以透過延長專營權等形式

降低收費。只要能夠促成三號幹線疏導屯門公路車流，無論任何方法，政府

都應該予以考慮。 

 

 至於其他修正案，在方向上跟民建聯都是大致相同的。大家都認為要加

快進行各項道路工程，以解決新界西未來的交通問題，只是大家的優先次序

各有不同而已。至於應否興建十號幹線北段的問題，民建聯對此並不反對。

十號幹線北段基本上跟現有三號幹線的線路是平衡的，而三號幹線的使用率

在現時仍不足四成，尚有充裕空間可以增加車輛。可是，三號幹線終有一天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124

會飽和的，那麼屆時便要考慮興建十號幹線北段。因此，在優先次序上，我

們認為應先收購三號幹線或跟營辦商達成協議，以便即時產生疏道交通的作

用。我們亦希望政府盡快興建西繞道，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連接起來，以

促成整體區域性的發展。 

 

 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張學明議員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張議員會就 3 項修正案發言。 

 

 

張學明議員：主席，我今天動議辯論的議題是“從速落實興建香港與內地跨

境交通基建”。我在此代表民建聯提出要從速展開 4 項跨境工程，其中包括

廣深港高速鐵路、港珠澳大橋、東部通道及新界東至廣東東部的海路運輸。 

 

 今天有 3 位議員不約而同地提出修正案，而修正案的內容跟我以上提出

的 4 項建議是完全沒有衝突的，而且還取得立法會其他同事的共識。3 位同

事的修正案亦同時提出，在今年年中深港西部通道通車後香港境內交通的接

駁問題，特別是何俊仁議員所提出有關擴闊屯門公路的建議，實際上政府現

已進入撥款興建的階段，剛才譚耀宗議員也表白了民建聯的態度。至於他就

十號幹線提出的修正，民建聯一直抱持開放的態度。以往，我們覺得十號幹

線的走線跟三號幹線相若，同樣是一條收費道路。當然，如果其他方法均未

能解決，但仍認為有必要興建一條十號幹線的話，民建聯會抱支持的態度。

剛才譚耀宗議員也表白了民建聯一直以來對修築十號幹線的立場，我對此亦

沒有太大異議。 

 

 至於其他兩位同事，即王國興議員和鄭家富議員，同時在我的原議案中

提出回購三號幹線，我覺得這彌補了我原議案的不足及可能未有清楚解釋之

處，民建聯對此是支持的。既然大家都一致同意要加快港深之間的交通基建

和接駁路，我希望藉提出這項議案，能讓局長清楚知道我們的要求。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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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很多謝張學明議員今天提出“從速落實興建香港與

內地跨境交通基建”的議案，以及王國興議員、鄭家富議員及何俊仁議員提

出的修正案。 

 

 正如議員的議案或修正案提到，為了鼓勵社會各界共同探討國家“十一

五”規劃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以及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及全球一體化的趨勢

下應採取的策略，政府已於去年召開“‘十一五’規劃與香港發展”經濟高

峰會，而高峰會的 4 個專題小組剛於上月提交有關範疇的行動綱領。政府非

常重視這項行動綱領，並會在有關的政策層面積極跟進。 

 

 關於跨界交通運輸網絡方面，自從回歸以來，我們一向是從積極和前瞻

的角度及促進區域發展的思維，改善跨界交通運輸網絡，以配合香港與內地

緊密的聯繫和合作夥伴關係，我們目前正推進一系列的跨境基建項目，並在

粵港合作下取得進展，其中快將啟用的有深港西部通道和上水至落馬洲鐵路

支線。在發展這些項目的過程中，大家都明白，粵港的合作並非完全沒有意

見分歧的地方，但我們必須理順大家的分歧，才能令每個項目 後得以圓滿

成功。 

 

 例如深港西部通道在 2002 年年底開始建造，到了 2006 年，主橋的工程

完全竣工，而深港兩邊的橋亦已合攏，並如期完成。我們現時還要做的工作，

是希望口岸設施可以在 2007 年年中完工，以及所有配件得以營運，並在年

中成為連接香港與內地的第四條跨界行車通道。在該通道開通後，預計跨境

車輛的 高處理量可以增加超過兩倍。 

 

 上水至落馬洲鐵路支線亦已完成。我們現正等待深圳福田口岸在 2007

年上半年啟用。在支線啟用後，應可大大紓緩現時羅湖口岸過境的擠迫情

況，並大幅增加鐵路旅客過境的處理量。如果大家看過落馬洲支線的火車

站，便會知道那裏的過境設施真的達到一流水平。 

 

 此外，我們亦正積極推展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發展。我們很理解議

員希望盡快落實這條鐵路的心情，正如其他所有鐵路，市民和議員均不會反

對興建，而只會催促政府快些完成。然而，鐵路是一項重大投資，所以我們

必須詳細考慮。我相信，大家也希望我們以科學方法充分研究其可行性，而

在 後所得出的設計，是可以達到長遠利益的。 

 

 由於內地城際和全國網絡的鐵路急促發展，以致內地原先引用的很多規

劃參數均產生了變化。我們必須明白，區域快線原來的構思，是一條由香港

直達廣州的區域快線，希望能於 1 小時內到達廣州，為在兩地工作的從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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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帶來方便。發展至今，現時的想法是，希望這條快線可以連接全國重點城

市，成為點到點的路線。其中的考慮因素，當然是有關口岸的設置問題。我

們亦要很現實地瞭解，廣州至香港的那段路軌，一定會是一條共用的路軌 

─ 我說的是廣州至香港邊境 ─ 如果香港要與全國省市連接，我們必須

顧及這條由廣州至香港段的路軌的容量，究竟有多少是供香港使用的。否

則，即使香港建造一條很快的專用路線，亦無法縮短行車時間。在這方面，

我們已跟鐵路部和廣東省有關部門進行詳細規劃。 

 

 上月底，我們跟內地有關部門舉行會議，以瞭解他們 新的規劃參數，

並就運量預測作了 新的評估，作為落實規劃的基礎。 

 

 與此同時，九鐵公司就這個項目的工程及營運的可行性方面進行了研

究，我們堅持以科學根據及可行的政策措施，實施這項工作。他們現正進行

初步的實地勘測，並預計可於 2007 年年中向我們提交研究報告。在審議九

鐵公司的報告後，我們會盡快就香港段的通道方案作出決定。 

 

 至於港珠澳大橋方面，今天每一位發言的議員似乎也責怪香港方面的行

動太慢、考慮太多及沒有立即上馬，因為廣東方面已不斷發出消息，指它們

很希望盡快上馬。我相信大家如果真的看過有關的報道，也會知道並非全部

也是這樣說的，但我不知道為何大家有選擇性地說。港珠澳大橋其實是由香

港特區發起的，整個意念源於當時我們看到廣東省東西岸的發展有欠平均，

而且是為了配合國家整體東西發展平衡的政策而進行的。我們看到，如果可

以興建一條由香港通往珠海（即珠江西岸）的陸路通道，將會大大促進西面

的發展，因為那裏無論在人口或土地方面的供應均是十分龐大的。 

 

 香港成為了三地協調小組的召集人，而三地的利益是必須取得平衡的，

所以無論在大橋的走線、建築模式和融資方案等方面，均花了很長時間進行

討論。我們當然希望可以做到互惠互利，但三地的利益始終存在矛盾，所以

在前期工作上，我們是積極扮演推動的角色的。 

 

 在整體規劃方面，我們也要顧及珠江三角洲的整體發展，所以大橋的走

線不可以聽從任何一方的要求或以便利任何一方來決定，而是經過論證和可

行性研究後，才得出目前的走線。 

 

 至於工程建設方面，我們亦進行了 25 項詳細研究，包括航運、水文、

水利及大橋應否採用橋隧方案。如果興建隧道的話，應選擇哪個地段呢？當

然，還有環保的問題，因為珠江三角口是一個敏感的地方，我們必須把環境

影響減至 低。我們堅持科學論證，而三地政府亦是朝着同一方向行事的。

我們希望在這些問題獲得解決後，盡快落實大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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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府 近發動了由國家發改委牽頭，並由國家交通部、國務院港澳

辦及三地政府代表組成的一個專責小組，協調大橋項目前期工作中一些重大

事項。我們亦已召開會議就融資和口岸兩方面進行討論。三地政府現正爭取

盡快完成有關的可行性研究，以便在定稿後上報中央政府，審批這份報告。 

 

 為了爭取時間，我們亦正同步進行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的前期工作。我

們正就連接路的走線方案進行比選，以及評估其對交通和環境方面的影響。

在決定走線後，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項目將須通過所有相關的法定程序，並

配合港珠澳大橋項目的展開。 

 

 至於發展蓮塘和香園圍口岸方面，特區政府現正積極推進有關的前期規

劃研究工作。我們已於去年 12 月與深圳市政府開展聯合研究，確立興建新

口岸的需求、功能和效益。此外，我們亦於本年 1 月開展境內規劃研究，以

探討擬議新口岸及連接道路在香港境內相關的規劃、環境和工程事宜。預計

該兩項規劃研究會在 2007 年年底及 2008 年年初完成。 

 

 至於本港境內的相關配套設施，也是各位議員很關注的問題。為了配合

以上基建設施的研究和啟用，我們一直就建設本港境內（特別是新界西北地

區）相關的配套設施進行規劃，並因應客觀環境的改變，適時對有關項目作

出檢討。 

 

 新界西北交通及運輸基建檢討的研究結論認為，現時已決定興建的道路

網，以及在所需交通改善措施的配合下，應該足以應付至 2016 年（包括來

自深港西部通道和港珠澳大橋）的交通需求。關於這方面，我知道所有發言

的議員均感到不滿，因為他們覺得 2016 年似乎是一個很長遠的年份，亦要

問為何到了那一年才有這樣的需要。我們其實也是根據有系統的研究得出這

個數字的，而不是隨便訂定的。每次我跟議員討論這個問題時，我也希望議

員不要忘記，我們已經興建一條西鐵。西鐵當時是花了 460 億元建造的，現

時的使用量只是每天 20 萬人次，而其容量則可以達到 90 萬人次。西鐵大大

減輕了區內交通所承受的壓力。我認識很多在屯門居住而在中環上班的青少

年，他們對我說：“局長，我們現已轉乘西鐵了，因為覺得它很方便。”這

是一個實在的例子，而且已經不止 1 個人這樣告訴我。由屯門往中環的核心

地方如歷山大廈，需時少於 40 分鐘。西鐵尚有很大空間可以容許更多乘客

選用這條既環保又方便的鐵路，尤其是在不久的將來，九龍南線亦將完工，

屆時前往市區便更方便。現時，大部分人均會在南昌街轉乘地鐵前往中環。

不過，為了配合長遠的需求，我們初步已定出多個可能的新公路項目。為了

確保能適時在 2016 年提供新的運輸基建，我們已視乎需要，就擬議公路項

目展開進一步的勘測和可行性研究。我們的目標是在現階段盡量完成所需的

前期工作，以便我們在有關發展方案明朗化時，可以適時展開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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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屯門公路方面，我們已計劃進行下列 3 個項目，目的是進一步改善屯

門公路的整體運作： 

 

(i) 將青田交匯處的一段屯門公路從雙程雙線擴闊至雙程 3 線分隔行車

道﹔ 

 

(ii) 將屯門公路市中心路段從雙程雙線擴闊至雙程 3 線分隔行車道﹔及 

 

(iii) 重建及改善屯門公路快速路段，包括加設標準路肩，以盡量提升屯

門公路至現有快速公路的標準。 

 

 上述建議已獲得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支持，視乎所需的申請撥款程序及法

定程序是否能夠順利進行，我們計劃在今年展開擴闊青田交匯處的工程，並

預計在 2009 年前完成，而明年將會展開擴闊市中心段的工程，並預計在 2010

年前完成；明年將會分階段展開改善快速公路段的建造工程，並預計在 2012

年前分階段完成。 

 

 至於把屯門公路快速公路段擴闊至雙程 4 線行車的建議，我們亦已作出

詳細研究。結果顯示快速公路段的部分路面由於地理環境限制，要擴闊至 4

線將有很大困難，尤其是在小欖、深井和汀九交匯處，行車道與住宅樓宇和

其他道路建築物的距離非常接近。此外，如果要把屯門公路快速公路段轉為

4 線，施工時間亦會加長，建造費將會增加超過 70%，亦會涉及收地，對市

民的影響較大。以上的考慮事項已提交交通事務委員會。 

 

 至於興建連接后海灣幹線與三號幹線的東行連接路的建議，我們曾與三

號幹線專營商探討採用公私營機構合作形式興建東行連接路的可行性。我們

的主要原則是任何安排，無論在財政還是交通管理方面，皆應符合社會的整

體利益。我們認為，如果東行連接路只能令行車時間縮短 2 至 4 分鐘，而且

分流效果不大，也不符合經濟效益，我們並不值得耗費大量公帑建造。 

 

 就如何充分利用三號幹線方面，我們正與三號幹線專營商進行商討，希

望可以落實一些令三號幹線及不收費的屯門公路的使用合理化的措施。我們

與專營商所研究的方案，包括延長專營權以換取專營商調低收費的方案。此

外，我們亦一直鼓勵三號幹線的專營商為更多車輛類別提供優惠，因為現時

只有部分車輛獲提供優惠。我們對所有可行方案均持開放態度，並會繼續與

專營商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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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跨境渡輪服務，除了積極推進跨境道路及鐵路網絡的發展外，我們

亦一直密切留意市民對跨境渡輪服務的需求。 

 

 由於陸路交通發展迅速，來往本港及內地的跨境渡輪的乘客數目，已由

1996 年的 709 萬人次下降至 2006 年的 648 萬人次，跌幅為 8.6%。我們預計

在未來數年，隨着跨境陸路新口岸的落成，使用跨境渡輪服務的乘客不會顯

著增加。 

 

 有議員提出恢復沙田至廣東省東部跨境渡輪航線。在中港碼頭及港澳碼

頭落成前，於多年前曾有渡輪營辦商提供來往深圳大小梅沙至沙田的渡輪服

務，但由於客量不足，有關服務在經營很短時間後已經停辦。 

 

 此外，我亦想指出，跨境運輸設施的規劃是以全港而非個別地區為基礎

的。現有的港澳碼頭及中港客運碼頭每年共可處理約 2  600 萬人次的客運

量，該兩個碼頭在過去 5 年的平均使用率約為 73%。鑒於現時兩個跨境渡輪

碼頭仍足以應付客運需求日後的增長，我們認為並沒有需要以公帑提供另一

個跨境渡輪碼頭。 

 

 主席、各位議員，政府非常認同發展跨境交通基建項目的重要性和其不

同的迫切性。我們會繼續與有關各方保持緊密聯繫，積極推進各個跨境基建

項目及相關的配套設施，並適時探討發展其他跨境基建項目的需要和可行

性，以抓緊國家“十一五”規劃所帶來的機遇，以及更好地發揮香港在貿易

及物流等領域的國際和地區樞紐角色。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何俊仁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張學明議員的議案。 

 

何俊仁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跨境交通基建配套設施，”之後刪除“例如”，並以“包括： 

(一 ) 十號幹線（北段）、”代替；及在“充分利用三號幹線”之後

刪除“等，”，並以“；及(二) 盡快完成屯門公路擴建工程，並擴

闊屯門公路部分快速公路段為四線行車；”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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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就張學明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 ：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石禮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braham SHE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石禮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寶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

議員、郭家麒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

謙議員、張宇人議員及林健鋒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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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

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馬力議員及張學明議

員贊成。 

 

 

余若薇議員及梁家傑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10 人贊成，8 人反

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17 人贊成，

2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

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9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0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若稍後就“從速落實興建香港與內地跨境交

通基建”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

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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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

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從速落實興建香港與內地跨境交通基建”所提出的

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鄭家富議員，由於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

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

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

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何俊

仁議員修正的張學明議員議案。 

 

 主席，我沒有補充。 

 

鄭家富議員對經何俊仁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四線行車；”之後加上“及 (三) 考慮收購三號幹線或延長三號

幹線的專營權，從而降低收費以吸引駕駛人士使用三號幹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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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經何俊仁議員修正的

張學明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健儀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Miriam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劉健儀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寶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

議員、郭家麒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陳智思議員及石禮謙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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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

人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譚

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馬力議員

及張學明議員贊成。 

 

 

余若薇議員及梁家傑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10 人贊成，2 人反

對，8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8 人贊成，

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1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王國興議員，由於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

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

多可有 3 分鐘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

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135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何俊仁議

員修正的張學明議員議案。 

 

 各位議員，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我的修正案其實是提出一項

“急者治其標”的方法。這項方法既有利於長遠，亦有利於眼前，更在政府

現時有較豐厚盈餘的時機下，可解決有路無車行、有車無路行的問題。雖然

石禮謙議員剛才表示反對我這項修正案，但我很希望石議員能夠從香港整體

的經濟大局來考慮。我的建議是一舉三得的，其中並無違反合約精神，因為

我是提議政府跟財團磋商，以一個合理的價格回購。因此，這是從整體大局

出發。所以，我希望石議員能夠支持我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對經何俊仁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充分利用三號幹線的措施應包括政府購回三

號幹線，以取消或降低收費，藉以提升其車流量”。”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經何俊仁議員修正的

張學明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劉健儀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Miriam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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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劉健儀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寶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

議員、郭家麒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陳智思議員及石禮謙議員反對。 

 

 

吳靄儀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

人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

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

員、馬力議員及張學明議員贊成。 

 

 

余若薇議員及梁家傑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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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10 人贊成，2 人反

對，8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9 人贊成，

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2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張學明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3 分 48 秒。 

 

 

張學明議員：主席，就我今天動議的這項議題，總共有 14 位議員發言。在

此我要表示衷心感謝。 

 

 局長剛才也花了超過 20 分鐘時間來回應我們議員提出的訴求，在此不

難看出局長在回應期間，對深西通道落馬洲支線快將啟用，內心是充滿喜悅

的，相信我們在座各位議員也能分享得到。可是，當提到其餘的跨境交通基

建，局長則認為可以說是困難重重，似乎無法解決般。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在提出困難後，我相信我們議會同事和局長一樣，也希望能夠面對困難，大

家共同努力。 

 

 雖然今天這項議案的結果無論是怎樣，對政府來說亦不具約束力，可

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否也應聽取我們的意見？立法會同事的發言

亦代表市民的聲音，政府在聽取立法會議員的意見之餘，從另一個側面來

看，便是在聽取市民的聲音。我希望透過今次辯論，能夠促使政府對跨境基

建交通設施作出努力，讓我們在不久的將來能夠與內地共同發展。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學明議員動議的議案，經何俊仁

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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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林健鋒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effrey LA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林健鋒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寶議員、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劉皇發議員、李鳳英

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及鄺志堅議員贊成。 

 

 

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

謙議員、張宇人議員及林健鋒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

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

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議員及張學明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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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3 人贊成，8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20 人贊成。由於議題

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

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eight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1 were present and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主席：第二項議案：促請房屋委員會向公屋居民提供免租及盡快減租。  

 

 

促請房屋委員會向公屋居民提供免租及盡快減租 

URGING THE HOUSING AUTHORITY TO GRANT RENT REMISSION 
TO PUBLIC RENTAL HOUSING TENANTS AND EXPEDITIOUSLY 
REDUCE THE RENT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今天動議辯論的議案議題，是促請房委會盡快減租，

以及向公屋居民提供免租。雖然政府上星期已把《房屋條例》的修訂草案提

交立法會首讀，法案委員會也會盡快成立，但我這項議案只是集中要求房委

會減租和討論公屋的減租幅度，這項議案的討論內容並非條例草案中所提到

的租金調整機制。 

 

 主席，在 1997 年的金融風暴後，香港經濟大幅度衰退，基層市民的負

擔非常沉重，但房委會一直不減租，令居民在這 10 年間“捱貴租”，多付

了很多枉錢，所以民協要求房委會立即減租，紓緩公屋居民的苦況。 

 

 從五十年代香港出現第一條公共屋邨以來 ─ 當時稱之為徙置區，公

屋為基層市民提供安全和負擔得起的居所，直至目前為止，香港 700 萬人口

當中，差不多每 3 人便有 1 人住在公屋，超過一半租戶的租金少於 1,500 元，

可見大部分基層市民透過入住租金低廉的公屋，得以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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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房委會釐定公屋租金的準則，是沿用 1991 年公屋租金政策檢討的

決定。當時用了兩條線來限制新落成公屋租金的水平，確保居民能夠負擔租

金。以每人 5.5 平方米的單位面積，租戶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不可以超

過 15%，而另一條線就是以較寬鬆的原則，即是編配較大單位的時候，每人

7 平方米的單位面積，租戶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不超過 18.5%。 

 

 直至立法會在 1997 年通過《房屋條例》，才限制公屋調整租金時租金

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不可以超過 10%。同年的金融風暴，令居民的入息大幅下

跌，根據房委會上年發出的《公屋租金政策檢討諮詢文件》，顯示 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6 月的公屋住戶入息中位數是 13,500 元，而 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6 月，則跌至只有 10,500 元。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失業率亦曾經由 1997 年 6 月的 2.2%，大

幅攀升至 2003 年 6 月 SARS 時期的 8.7%，同期的失業人數由 7 萬人增加至

31 萬人，而個別行業的失業情況也較前嚴重，例如建造業，或其他低技術、

勞工密集的行業更成為失業重災區。很多公屋居民都從事這些行業，我還記

得當時每天都有失業人士來到我的辦事處表示沒有工作，希望我幫他們找工

作，或申請綜援或租金援助，以紓緩困境。 

 

 基層市民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日捱夜捱”，房委會有沒有減租呢？答

案是沒有。相對於私人樓宇，房委會也有所不如。私人樓宇的商場有減租，

私人樓宇的住宅有減租，甚至房委會轄下的商場也有減租，唯獨公屋的租

客、住客沒有減過租。雖然房委會當時曾推出一些租金紓緩措施，自 1998

年開始凍結租金，但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仍然急劇上升。到 2004 年，更

升至 14.7%，可見這些措施只是杯水車薪，而且實際作用不大。我們再看看

同期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由 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6 月的 105.5，下降至

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6 月的 93，跌幅超過 11.8%。基層市民面對通縮，連

工資也收縮，但公屋租金只有凍結，沒有減過；其實，凍結的租金沒有把租

金減低，形同加租，這租金仍維持在 1998 年的凍租水平，可以想像對公屋

居民的負擔有多重。 

 

 當然，要求減租要有理據支持，不同團體對於減租的幅度可能有不同的

要求，問題是應該減多少才合理呢？我和民協認為房委會應該按公屋住戶的

月入中位數調整租金，因為公屋住戶的收入， 能夠反映居民的負擔能力。

剛才我已指出，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6 月的公屋住戶月入中位數是 13,500

元，下降至 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6 月的 10,500 元，跌幅是 22.2%，超過兩

成。所以，民協建議公屋減租兩成，另外免租兩個月，為何又要免租兩個月

呢？因為過去 8 年中，房委會只是凍結租金，而免租兩個月的所免租金的百

分率相等於全年租金的 16%，也屬 15%至 20%的範圍內。免租兩個月，我們認

為是合理補償房委會多年來沒減租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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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有團體提出減租的幅度應該是 15%。根據諮詢文件的資料顯示，

由房委會編製的公屋住戶入息指數，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6 月是 114.2，

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6 月跌至 96.8，跌幅為 15.2%，換句話說，如果用房

委會或房屋署的計算方法，由 1998 年至 2005 年間的跌幅是稍高於 15%。如

果房委會以 15.2％作為減幅，我們認為也可以接受。所以，我動議房委會要

減租一成半至兩成。 

 

 對於房委會建議的減租幅度只有 11.6%和免租 1 個月，民協認為建議的

減幅低於合理水平，以此作為起步點亦欠缺說服力，免租期也不足夠。事實

上，公屋租金水平應與居民的收入掛鈎，既然 1998 年至 2005 年期間，居民

的入息中位數跌了兩成，合情理的做法應該是減租兩成，再落實租金可加可

減機制。 

 

 除了減租以外，民協認為，房委會應讓公屋居民享有兩個月的免租期，

因為這個金額較為合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要達成居民與政府之間的雙贏

局面。這可以達致雙贏，是因為房委會，特別是局長，在終審法院宣判之前，

曾經承諾推出租金寬免措施，當然，我們認為局長一直沒有做這件工作。雖

然局長表示去年年初已把租援政策由 25%下降至 20%，但在這項措施下受益

的人不足 2 萬個家庭，相比於差不多 65 萬個家庭來說，是少之又少和根本

看不見的紓緩措施。一般市民當時聽到局長表示會有紓緩措施，便以為自己

有分受惠，但實際上到了今時今日，仍未見效用，很多居民對房屋局和房屋

政策官員其實已失去信心。要重建這信心，我們認為免租兩個月可達至這個

目的。 

 

 主席，總的來說，房委會有責任為基層市民提供可負擔的住屋，公屋租

金應與居民的收入掛鈎。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房委會寧願凍租也不減租，

是有負居民對當局的信任。在落實可加可減機制之前，當局應該盡快減租，

以挽回公屋居民的信任。我促請房委會盡快減租和免租兩個月，以補償居民

多年來多付的租金。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我這項議案。 

 

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早年經濟不景，導致公屋居民收入下跌，但房屋委員會（“房委

會”）卻一直未有調低公屋租金，而自 1998 年起暫停加租至 2005 年

期間，公屋住戶入息指數的跌幅為百分之十五左右，而公屋住戶月入

中位數的跌幅亦超過百分之二十，本會促請房委會按公屋居民入息的

下降幅度，盡快減租一成半至兩成，並免租兩個月，以補償公屋居民

多年來多付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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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陳婉嫻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

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陳婉嫻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的公營房屋政策，自 1953 年開始，現在已經

有超過 50 個年頭的歷史了。在這五十多年中，公營房屋一直為基層市民提

供“有瓦遮頭”的地方，使他們再無住屋上的憂慮，從而全心全意地打拼，

為家庭做好工作，為香港發展提供重要的勞動力。由於公屋的對象都是低下

階層的升斗市民，所以租金一直都處於相宜及居民可負擔的水平，而公屋又

有“廉租屋”的別稱。還記得在二三十年前，如果市民抽中了入住公屋，都

會像中了六合彩般感到興奮。我亦曾經歷這過程，感到很開心，因為公屋租

金平、環境好、設施亦完備，一家人上樓後便可以真真正正安穩下來；亦因

為有租廉物美的公屋，過往環境惡劣的木屋、寮屋、板間房和籠屋等問題，

在居民入住公屋後，亦因此而消失了。 

 

 到了九十年代，公屋租金逐漸不再廉宜，因為這年代經濟過熱、通脹高

企、房地房“炒風”熾熱，在這個情況之下，公屋租金連年增加，基層市民

在租金上加添了不少壓力。3 年加租一次，正正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當年的指定動作。因此，在回歸以前，立法局通過了私人條例草案，於《房

屋條例》中加入租金釐定時，租金不得佔住戶入息中位數超過一成的條文，

從而令公屋租金加幅有一個上限。可是，現在有不少房委會成員指當年立法

局倉促行事，又指有關條文是“惡法”、是“金剛箍”，對於這種說法，我

絕不認同。議員當年通過這項修訂，正正是出於公營房屋政策的原意：“為

低下階層提供租金廉宜的居所，而這些租金也是居民可負擔的。”這是公營

房屋 重要、 重要的原則，也是很根本的原則。 

 

 主席女士，在有關的條例草案獲通過以後，香港遭到金融風暴、 SARS

疫症等的沖擊，令香港的經濟陷入低沉、通縮持續的時期。然而，房委會當

時卻只是“凍租”，而未有更大的紓緩。反觀外面的市場，我們看到商場和

住戶也出現減租的情況，偏偏公屋卻沒有，所以公屋居民在住屋上的開支便

陷入困境。自這時期開始，公屋租金佔住戶入息中位數便超過了 10%的法定

水平，一個低下階層家庭的成員即使在此期間被減薪，甚至失業，卻仍要向

政府繳交千多二千元的廉租屋租金。如果一家四口月入 8,000 元，只是交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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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差不多用去了兩成，這還未計算一些月入四五千元的低收入人士的情況。

租金負荷這麼重的情況，持續了很長時間，直至現在，而且還引起公屋租金

的訴訟。基層居民要與業主對簿公堂，實在是令人難過的事情，而這位業主

便是政府。 

 

 主席女士，官司雖然 後因房委會勝利而結束，但這卻不代表公屋居民

過去沒有多交租金。很老實說，在經濟不景的幾年間，人工跌、物價減、私

人市場的租值下降，唯獨公屋租金不曾削減。正如馮檢基的原議案所說的，

公屋住戶入息指數在過去下跌了 15%，而月入中位數亦下跌超過 20%，但我

們看看居民的租卡，他們過去每個月也是以“真金白銀”交租的。現在有官

員及房委會委員說，也們不能減租太多，因為這會影響房委會的資金，亦即

是公帑的運用，中產人士是會感到不滿的。但是，這種說法實在是混淆視聽，

因為公屋居民要求房委會做的，只是將過去 8 年多收了的租金歸還，而中產

人士亦應明白 ─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明白 ─ 經濟不景時，私人市場租

金曾下調，但公屋租金卻“企硬”沒有減，這是事實，相信他們一定會明白。

所以，現時減租只是追回當年應下調的差額，而不是居民、政黨有意“開天

殺價”、搶政府的錢或公帑。 

 

 主席女士，我對馮檢基議員的原議案及減租幅度等，都是完全支持的。

但是，由於我對政府先修例、後減租的捆綁手段不認同，所以在修正案中列

明政府應在《房屋條例》修訂完成前進行減租，以便將減去通縮時期多收的

租金和引入新租金機制兩件事分開處理。當然，局長待會又會重複他們說過

很多次的捆綁理由 ─ 孫局長多次前來我們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時，也說甚

麼法院判詞、沒有依據減租等。但是，局長上星期來立法會二讀《2007 年房

屋（修訂）條例草案》時，卻親口說現行機制是一套只能“減”而不能

“加”的租金制度。既然如此，政府為何不遵從現行的機制，作一次“減”

的決定，然後再商討日後“可加可減”的安排呢？當然，我不認同現時的條

例未能這樣做，但既然局長這樣說，便先削減吧。政府現時硬要將兩件事捆

綁一起，實在令人懷疑減租只是餌，目的在於引誘居民支持新機制，讓公屋

加租得以鬆綁。 

 

 主席女士，我用了這麼長的篇幅說公屋的歷史，說金融風暴後，公屋出

現的問題，就是很想強調一點，香港至今被評為一個富裕的社會，但現時香

港仍有三成多市民在公屋居住，依靠公屋令自己“有瓦遮頭”。他們都是具

有若干條件，才能入住這些由政府向基層市民提供的房屋的，他們大部分都

是基層市民，入息不多，生活水平亦不高。對他們來說，衣、食、住、行是

他們 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時也是 重要的開支。這麼多年來，即由九七至

今，我與居民召開居民大會，從大家 困難的時間到這數年經濟好轉，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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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聽到那些基層市民說自己感到很開心過或是怎樣的，為甚麼會這樣的呢？

如果他們能夠分享連續 3 年經濟好的環境，理論上，他們應該不會計較這些

內容，但他們分享不到經濟成果，而他們之中很多人現時仍然要繳交千多二

千元的租金。 

 

 我在這裏已經說過多次，我以為彩虹邨是一條“老”屋邨，已經數十

年，大家應該已經可以接受了吧？不過，我兩年前跟他們傾談時，他們仍很

動氣，1 年前跟他們傾談時，他們同樣很動氣，特別是一些新入住公屋的人

更是動氣，一家四口要繳交二千多元租金。對這些無法分享經濟成果的人來

說，這與政府在五十年代訂定、供基層居民入住的徙置區沒有分別，甚至可

以說，現時比過去還要困難，因為看不到前景。 

 

 面對着這樣的情況，如果政府真的為今天的貧窮基層想一想，為今天的

貧富懸殊想一想，我便希望真的能夠把政策做好，減輕他們的負擔，拉近社

會的差距。所以，我促請政府從今天的議案開始不要捆綁，要先減租，然後

才談法例，令基層市民能夠在這個過程中減輕負擔。這將會是政府的一項德

政，希望局長三思。 

 

 我謹此陳辭，動議修正案。多謝主席女士。 

 

陳婉嫻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本會促請”之後加上“政府在《2007 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

獲得通過前，先敦促”。”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婉嫻議員就馮檢基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就減租的問題，我在此其實也只是作出簡單的統計：按我們計算所得，

由 1997-1998 年度直至 2004-2005 年度累積起來，可見公屋住戶月入中位數

下跌了 22%，所以從任何角度來看，他們的收入是減少了不少，說到通縮，

也有 14%至 15%之多，所以，單減 11%是不足夠的，而這也只是短期的解決辦

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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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發言不想談減租問題，而想討論大政策。我已向孫明楊局長推薦

這大政策和看法，吃飯時，他似乎沒有太多反駁，我便當局長覺得這政策是

可以考慮。我的看法（也是民主黨的看法）是，其實也沒有需要修訂法例，

現時 重要的，是要看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是否有足夠的收入，來應

付房委會租住單位帳目的支出，公屋每年的租金收入大約是 100 億元至 120

億元，開支也是差不多。在過去 5 年，房委會（不談居者有其屋和領匯等方

面）單是公屋租金的收入已足夠應付支出，而且在這 5 年間，似乎有 3 年甚

至是出現盈餘的。 

 

 為何我說不用修訂法例呢？政府提出修訂法例又有何目的呢？如果目

的是為了增加租金收入，這樣做便會墮入一種每兩年或 3 年便要處理一次的

境況 ― 局長如果把法例修訂為兩年，即每兩年便要進行一次有關加租或

減租的大型辯論。我們民主黨認為無須修訂法例的原因是：第一，這對中產、

私人樓宇的居民是沒有影響的，因為中產和私人樓宇的居民 不愛用納稅人

的錢來資助房委會轄下的公屋居民。據我現時的分析，是無須這樣做的，我

計算在 10 年內，即使不增加租金，也有足夠資源來應付開支。這樣對基層

市民也有好處，因為他們可獲得租金保障。我已提出這個立場很多次了，市

民想得到短期的租金紓緩還是長期的租金穩定呢？就我看法，社會政策應該

是長遠而不應該是短視的，如果房委會現減租 11%，我可肯定租金在 4 至 6

年後便要回升至這個幅度，因為通脹將會增加，接着，不斷加租的情況便會

循環出現。 

 

 我的建議，對政府來說，也是好的，我對孫明揚局長說他也並非閒着，

他既要解決天星事件，現時又有市民一直指責他沒有善用錦綉花園的土地，

他要辦的事務已十分多，為何還要提出修訂法例呢？所以，我覺得，無論是

從中產階層、基層市民或公屋居民着想也好，不修例才是 好的選擇。 

 

 我沒有提到領匯和售出居屋剩餘單位所得的四五百億元額外收入，我們

有了此筆收入，在大約 10 至 15 年內，房委會的財政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為

何還要做這麼多工夫來修訂這法例呢？我只覺得，現時問題出於該項官司，

政府既然已牽涉其中，所以又無法不上馬，我則覺得無須就有關官司而考慮

這問題，政府既然是有意為居民紓緩租金帶來的壓力，大可以考慮採用免租

方式來解決，因為房委會在 1997 年曾採用過，今個月其實又會再執行免租，

法例上並沒有禁止房委會在一周年中免租一個月，每年免租一個月即減低了

8%（或說百分之八點幾）租金，其實也無須在法例上做太多工夫。所以，我

希望局長考慮一下，是否有需要做這麼大的手術 ― 進行訂立《房屋（修

訂）條例》？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146

 不過，就這問題，我也要批評政府一下，我們有一整套政策可供政府考

慮，其實，我同意公屋方面有兩個問題是仍未處理的。第一，支出是有需要

檢討、收緊；我在城市論壇與局長的助理辯論，大家都知道私人樓宇的管理

費大約是每呎一元多，我們公屋的管理費、雜費和維修費合共大約每呎 3 元，

其實，這是簡單的數字，是大家也知道的，為何公屋的管理維修會花費這麼

多錢？很多民主派議員也不看這問題，但我覺得必須看，並須考慮這問題，

因為房委會應該節省開支以減少支出，這樣才會有長遠的、穩定的帳目，無

須經常要求政府注資，我覺得是沒有需要這樣做的。 

 

 第二條出路  ─  但孫明揚局長是不同意的做法  ─  就是出售公

屋。大家也知道，以往，房委會的租戶帳目 ― 我們之稱為 red accounts，

即時常均呈現紅色的帳目 ― 近數年來已回復有盈餘。我們提出供政府考

慮的其中一個方法（在八十年代，梁振英當時也有參與這項研究的），就是

出售部分公屋。現時，購買了公屋的居民是十分高興的，他們只須以每月租

金一點五倍的價值便可以供樓，政府既無須再揹負公屋維修保養的開支，也

無須處理那些管理上的問題，何樂而不為呢？至於外界市民，亦無須擔心政

府要再注資給房委會了。 

 

 當然，我知道政府因遭地產商反對而不敢出售公屋，我真的不明白其所

以。我一直聽來，只聽過有一位學者反對出售公屋，除此以外，我很少聽到

經濟學者反對出售公屋，就是只有這位學者是反對的。出售公屋，對各方面

其實也是有好處的：對有能力供款的居民有好處；對政府，由於能因此減少

處理公屋的數量，減少責任，也是有好處的；對其他市民來說，亦免除了時

常擔心納稅人要再注資房委會的問題。 

 

 我覺得政府變成了過分的驚弓之鳥，使出“孫九招”，是停止興建居

屋，我已反對這做法，我認為可以繼續興建居屋，只不過應減少興建的數量，

每年可以只興建數千個單位作為調節。但是，我認為不考慮再出售公屋，是

不應該的。我覺得政府這樣做，會有利於市民、有利於公屋居民、有利於納

稅人，以及有利於政府，所以我希望政府可從這大出路來進行考慮。如果政

府單單繼續處理租住單位的問題，我可以肯定租金問題必定會是沒完沒了。

如果我們出售了一些公屋來解決財政上的問題，並把剩餘的舊型公屋租予貧

窮的市民，社會便容易處理公屋居民在居住上的問題。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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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要申報我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委

員，也有分通過 新的公屋租金調整政策。 

 

 在正式談今天減免公屋租金的問題之前，我想談一點歷史。在 1997 年，

自由黨反對通過當時的《房屋條例》私人草案，因為它硬性規定公屋租金與

入息比例中位數不得超過 10%。條例草案在一片匆忙和混亂中通過了，也引

發日後公屋租金調整機制的連串爭議。 

 

 此外，有關的條例又只規管加租，沒授權房委會可減租，以致 1997 年

出現金融風暴及 SARS 後，香港經濟環境轉差、出現通縮等情況，公屋租金

也不獲下調，這對公屋居民很不公道。 

 

 雖然經過 3 年的苦戰後，終審法院終於在 2005 年判房委會在減租官司

中勝訴，但這已令我們充分體會到，現行的公屋租金政策實在已到了非要全

盤改革不可的時候。我們有迫切需要引入一套公平客觀、又可照顧居民入息

及負擔能力、可減可加的公屋租金調整機制。 

 

 結果，政府在今年 1 月 19 日刊憲修訂《房屋條例》，引入公屋租金可

減可加機制，公屋 快可於 9 月減租 11.6%。房委會並運用酌情權，免去公

屋租戶今個月的租金。 

 

 為何是減 11.6%，而不是今天議案所提的 15%至 20%呢？這是因為上一次

租金調整是在 1997 年進行的，是用回居民在 1997 年時的收入與現時的收入

相比所得出的結果，亦即是說現在是“還原到起步點”。但是，其實，1995

年及 1996 年亦曾加租，如果用當時的收入標準計算，不但減租幅度較現行

建議的少，有三分之一租戶更要加租。所以，自由黨是支持現時減租 11.6%

的做法。 

 

 在 2003 年 SARS 期間，我亦曾向房委會及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

長孫明揚提出，因應當時的經濟低迷境況，要求給予公屋居民免租 1 個月，

以體恤他們的生活苦況，但因為當時房委會被公屋租金官司纏身，才擱下了

這件事。官司早已過去，我們亦已多次重提舊事，便是自由黨支持給予公屋

居民免租 1 個月。 

 

 至於原議案提出要減租一成半至兩成，以及免租兩個月，我們是不贊同

的。原議案是以 1998 年的入息中位數作為參考點，但為何把租金水平定在

那一年呢？我看不到有任何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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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且，我們同時必須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調配。現時，公屋租金佔租

戶的入息不足一成半，但租住私人樓宇的，其租金佔入息高達兩成半至三成

三。兩者相比之下，便可知道公屋租戶的擔子其實已較私人租戶輕，如果我

們隨意再減公屋租金，給予公屋居民進一步補貼，這對非公屋居民又是否公

平呢？ 

 

 還有，不要忘記，免租 1 個月，房委會便會少收 9.63 億元，而減租 11.6%，

每年便會少收 14.1 億元，兩者加起來，房委會每年會少收 23 億元的收入。

但是，如果減租一成半至兩成，以及免租兩個月，房委會的損失便會暴升六

成多至九成多，變成 38.3 億元至 44.4 億元。為了公屋可以持續發展及有效

運用公帑，我們反對隨意大灑金錢，作出過分慷慨的減免。 

 

 對於陳婉嫻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政府在《2007 年房屋（修訂）條例草

案》獲得通過前，必須先落實減租措施的要求，自由黨亦是有所保留的。我

們認為，公屋租金的問題實在拖延得太久了，如果不先解決問題的根源，未

經協定任何新的租金調整機制，便推行長期減租措施和決定有關的減幅，是

不審慎的做法。 

 

 總的來說，說到底，公屋政策是一項民生政策，是有需要平衡整體社會

利益的。如果減租安排過於慷慨，導致他日房委會沒有錢繼續興建公屋，輪

候上樓時間要超過 3 年，沒法紓緩基層的生活壓力，引起各種民生問題，你

教市民尤其是中產人士怎可能支持呢？ 

 

 反觀房委會現時提出的減免租金安排，是經過廣泛的諮詢及意見搜集後

而制訂的。根據 2006 年 3 月至 5 月，房委會在公屋租金政策檢討諮詢時的

電話調查結果早已顯示，約 65%被訪者認為現時的公屋租金水平合理，即使

在公屋居民中，亦有 62.8%認為租金合理。自由黨亦進行了一項調查，稍後

田北俊議員會詳細交代那些數字。我們從結果可以看到，如果按建議減租

11.6%及免租 1 個月，也獲得大比數的公屋居民及全體市民的普遍支持。 

 

 所以，綜觀公屋居民及非公屋居民的意見，他們均支持房委會的減租安

排，所以對於原議案及修正案，自由黨是無法支持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李國英議員：主席，在我發言前，我要申報我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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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自從 1998 年起，香港出現多年通縮，市民的收入減少，房委會

雖然肩負着紓緩社會住屋需要的重任，但它只是連續多年凍結公屋租金，並

沒有因時度勢，減免租金，令居民的租金負擔在相形之下顯得日益沉重，實

在令市民感到失望。 

 

 政府亦意識到現行的公屋租金政策不合時宜，於是房委會早於 2001 年

便成立了一個專責委員會，全面檢討有關政策，但可惜中間卻波折重重，甚

至因出現訴訟而令檢討工作一度停頓。 後，在去年 11 月，房委會終於通

過了租金檢討報告，推出新的租金機制。不過，由於政府不願意即時減租，

令居民的期望又一次落空。民建聯要求房委會盡快減租一成半，並向居民免

租兩個月，讓公屋居民有一個喘息的空間，真正感受一下經濟復甦的成果，

我相信沒有人會說這是一項不合理的要求。 

 

 公屋如何制訂租金，在房委會內討論了接近 5 年，終於達到一個共識，

便是以公屋家庭收入的變化，作為日後加租和減租的基礎。我當然希望每一

名居民也年年加薪，但又有誰能預知未來？推出這個新的調節機制的原意，

便是希望能藉着這個機制，因應情況調整租金，同時亦能真正做到在居民咬

緊牙關的時候，可以減租，落實可加可減的精神，與居民共度時艱。 

 

 主席，由於房委會於 1998 年開始凍結租金，令居民在過去經濟下滑的

時候，不能適時地獲得減免租金，所以在實行這新機制前，我們要求的第一

步工作，便是先行減租。對於房委會以減租 11.6%，作為新的公屋租金起步

點，民建聯認為是不足夠的。根據我們估計，劃一減租 11.6%會令房委會每

年少收 14.1 億元的租金，如果減租一成半，粗略估計只須額外付出 4 億元，

而房委會預計今年將有五百多億元的現金結餘，正因如此，我相信房委會是

有能力給予居民更大的喘息空間。 

 

 至於房委會要求先通過《2007 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才肯減租，署

方可能是擔心，如果法例未改，減租幅度的計算方法可能會觸犯現行的《房

屋條例》，引起訴訟。署方的憂慮我們是理解的，不過，民建聯認為，不論

條例草案審議需時多久，或何日才能真正減租，房委會只要在制定法例時，

把減租的日期訂於 2007 年 1 月 1 日，即提交條例草案的月份，同時在條例

草案中訂下一個追溯期，居民多繳的租金，在條例草案生效後，便可立即退

還予居民。這應該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法。 

 

 此外，房委會免租 1 個月的措施，是基於房委會在過去 8 年以來，並沒

有因應居民的負擔能力而減租，所以用免租 1 個月的方法，作為一種補償。

如果根據這個理念，免租 1 個月的措施亦應包括現正繳交倍半或雙倍租金的

租戶，因為他們在過去多年，亦同樣繳交多了租金。我明白，房委會於 2001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150

年 12 月，因為經濟出現逆轉而向居民免租 1 個月，雖然在該次措施中，倍

半和雙倍租金的租戶未能受惠，但我覺得這次免租的做法性質不同，不能相

提並論。所以，民建聯要求房委會在這次免租的做法中，進一步擴大至現時

繳交倍半及雙倍租金的居民。 

 

 主席，對於公屋租金多年來不加不減的困局，我認為不論對政府、房委

會，以及居民來說，也是一個三輸的局面：居民既不認同政府的做法，房委

會也不能制訂一個長遠的財務安排，而居民亦不能受惠於可加可減的新租金

機制。為了早日突破這個悶局，我希望立法會將來審議這項條例草案的時

候，能夠“膽大心細”，在細心審議條例草案之餘，亦要大膽進取，為有需

要的公屋居民着想。我相信這才是百多萬公屋居民之所望。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題目會牽涉約 68 萬戶，即約 300 萬名

公屋居民。當中所牽涉的問題主要有兩個，第一是減租的幅度，第二是應否

以捆綁式的做法，先減租、後談機制。主席，公民黨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主要原因有數個。 

 

 第一個原因是，正如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在去年的“公屋租金政

策檢討”諮詢文件中第 2.2 及 2.3 段指出，“房委會的工作目標是為真正有

需要的人士，提供他們能力可負擔的住屋”和“房委會致力維持租金在租戶

所能負擔的水平”。既然房委會的目標是如此的清晰，他們應該早在數年前

物價指數下跌、公屋住戶入息中位數下跌、失業率上升期間減租，以維持公

屋租金在租戶能負擔的水平之內。令人遺憾的是，當時房委會並沒有真正減

租以紓緩租戶的租金壓力，只是以凍租及豁免租金代替。在 2005 年第三季，

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更高達 14.6%，可見房委會並未有盡力做到“致力維

持租金在租戶所能負擔的水平”。 

 

 第二個原因是，在“公屋租金”官司進行期間，孫明揚局長其實已多次

表示，無論官司結果如何，都會推出紓緩租金壓力的措施，及後又拋出 5 個

減租方案。可是，官司結束至今已一年多，仍沒有推行任何減租的措拖。 

 

 第三個原因是，正如議案所指出，1998 年至 2005 年期間，公屋住戶入

息中位數下跌超過 20%，雖然終審法院指出房委會並無法定責任檢討租金和

調整租金，以確保租金與入息中位數不超逾 10%的水平，但從紓緩租戶壓力

的角度及從房委會履行其宗旨的角度看，房委會是有需要和責任盡快減租。

房委會是有權減租的，只不過是不願意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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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原因是，其實在去年 5 月 26 日，房委會通過了要求政府先減租，

然後檢討租金可加可減機制的議案，但局長卻一直無動於中。如果今天能通

過原議案和修正案，我希望孫局長能從善如流。 

 

 張宇人剛才發言時表示，如果減租，其實會對非公屋居民不公平。不過，

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一件事，便是即使談論的是同一個百分比，當收入低時，

如果是用以交租，對每一個居民來說，本身都已存在不公平的情況。就以九

龍東為例，很多九龍東屋邨（例如油塘邨和藍田安田邨等）的租金達至三千

多元。很多公屋居民均向例如梁家傑等訴苦，他們一家五口，兩夫婦每月賺

取 13,000 至 14,000 元，交租已花了二千多元，佔他們收入的 16.7%，加上

子女也要讀書，所以對他們來說，負擔是特別重的。 

 

 去年，房委會推出“公屋租金政策檢討”諮詢文件，接着，孫局長及助

理署長在不同場合均表明，“要先以法律形式確立了一個新的租金可加可減

機制後才能減租，否則沒有一個客觀的基礎減租”。我相信孫局長稍後也是

會搬出同樣的道理來拒絕我們原議案和修正案的要求。然而，這種做法其實

是以減租作政治籌碼，迫使議員接受其藍紙條例草案，即在《房屋（修訂）

條例草案》中廢除有關租金與入息中位數的上限的條文。我知道很多議員及

團體均曾向政府反映，希望“先減租、後機制”，但政府仍然要以捆綁式來

處理，告訴全港市民，是否減租便要視乎藍紙條例草案能否獲得通過。其實，

藍紙條例草案內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做法，便是取消 10%的上限。很多時候，

孫局長也向我們說以入息指數來釐定租金的水平，如果租戶沒有加薪，當局

也不能加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公屋居民其實是有很多類型的，例如有

不同人數的家庭，即一人家庭、二人家庭，甚至是五人家庭，他們每人的情

況也不同。現時在貧者越貧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抽空談整體公屋租戶的中位

數或平均的負擔能力，這對於較弱勢的一羣來說，絕對是較困難的。因此，

其實公民黨很擔心，如果取消這項加租上限的條文，公屋租戶便會產生一定

的憂慮。 

 

 我們看回藍紙條例草案的擬法，其實並沒有很清楚寫明新機制會如何抽

樣進行負擔能力或薪金方面的調查。公屋租金政策檢討報告第 14 頁說出，

“理想的做法，是房委會透過行政方式實施建議的以入息為基礎的租金調整

機制”。如果租金水平的訂定完全是由行政決定，而藍紙條例草案或將來的

法例寫得不清楚的話，公民黨便擔心沒有足夠客觀的基礎，也沒有足夠的保

障，在這方面，公屋居民便不能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有關這些問題，我相信

可以在討論條例草案時作更詳細討論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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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主席，我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有關租金方面的減租和免租的內

容。我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因為它們正反映出減租和免租跟未來在《房屋

條例》中訂立的可加可減機制完全沒有掛鈎。原議案和修正案都說得很清

楚，今次是集中討論關於減租和免租，所以我覺得，我今天如果支持的話，

是真的為了爭取減租和免租來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的，而不是要政府以為我

們接受了它所謂派糖方式的減租和免租之後，日後便可能會支持它的有關法

例。 

 

 主席，我之所以要再一次支持今次的減租和免租建議，因為我覺得，很

簡單，道理只有一個：這是房委會欠了公屋居民的，所以它必須藉減租和免

租來償還給公屋居民。至於減租和免租的數額應為多少，房委會和剛才自由

黨均提出 11.6%，我就這個數字不擬作爭議了，為甚麼呢？因為馮檢基議員

剛才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不應是 11.6%，11.6%是不公平的，反而是應該以陳

婉嫻和馮檢基兩位發言所提出的比率，那才是有根據和有道理。 

 

 為甚麼我覺得一定要償還給公屋居民呢？事實上，大家知道，在 1997

年，按《房屋條例》提出建議的所謂始作俑者是我，是由我 先提出來，然

後獲得通過的。條例中清清楚楚說明租金水平不可以超過家庭入息中位數的

10%，但事實上後來數字卻不斷上升，可惜房委會當時沒有根據條例進行減

租，以還給公屋居民一個公道。 

 

 但是，剛才有議員（特別是張宇人議員）說，過去的機制中是沒有減租

的做法；如果減租，便等同於犯法般。我覺得這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條例

說得很清楚，就是調整租金時，不可以超過 10%，但調整租金時是可以低於

10%的 ─ 即 3%、4%、5%也可以的，可以按這些數字來進行，所以是完全

沒有問題的。 

 

 事實上，李國英議員剛才所說，他理解政府擔心如果真的減租，便會違

反法制的精神。然而，真是沒有違反的，因為法例中沒有如此說過，我希望

局長稍後可以澄清一下。其實，減租的話，要減多少也可以，只不過在調整

租金的幅度不可以超過 10%而已。所以，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主席，退一萬步來說，房委會當年不肯調整租金，就是擔心如果要減租

金的話，便一定要從 14.7%那麼高跌回 10%的水平，那麼房委會便會蒙受很

大的損失。當時房委會有這個擔心、有這個理解，是不打緊的，因為終審法

院後來的裁決並不是這樣說的，當時裁定這項在 1997 年通過的法例只限制

加租的幅度，但調減多少都沒有問題，即由 14.7%減至 13.7%也可以的，是

沒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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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終審法院作出裁決之後，房委會便沒理由不減租的，但可惜的

是，房委會一錯再錯，頑固地不肯進行減租，一直堅持至今也不肯做此事。

我不知道有關當局是否當時處心積慮打算廢法，所以如果在那時候減租的

話，便沒有條件談新的法例了，所以便不肯減租，先把減租的做法儲起來吧。

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的話，我便覺得政府這做法果然是深謀遠慮，但這種做

法並非一個好政府的做法。然而，如果不是這樣想的話，我卻再想不到政府

有甚麼原因當時不根據終審法院的裁決進行減租了。 

 

 因此，我覺得既然是無可奈何，我便同意馮檢基和陳婉嫻所說，一定要

立即進行減租、免租，以還一個公道給公屋居民。同時，他們多年來的生活

是所謂辛辛苦苦的，特別是在那段經濟不好的時間，雖然曾經凍租，但公屋

居民仍然交昂貴的租金，所以是很辛苦的，現在是要還一個公道給居民，以

及要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所以，這是必須做的。 

 

 至於房委會今天說，我們沒有減租機制，一定要有一個新的機制才可

以，而且，要減多少才行呢？主席，當年我為甚麼要定於 10% ─ 不是我

定的，是陳鑑林的修正案所定的 ─ 為甚麼要定出一個上限呢？其實，房

委會當年每次加租都說備有數據的 ─ 是根據地區的價值、根據生活指數

等，是有很多準則決定可以加租的。但是，同樣地，這個準則亦應可以決定

減租的，當時的生活指數已經下降，所以同樣可以減租，其實不是沒有機制

的。 

 

 因此，我完全不同意房委會所說，如果要減租，怎麼減呢？按甚麼機制

減呢？是沒有機制的云云。這就是睜着眼說謊。除非說以前進行加租時所提

的數據是隨便說說而已，否則以前有機制加租，為甚麼沒有機制減租呢？我

真的不明白。所以，如果說必須有新的機制，或按訂明可加可減機制的新法

例才可減租，是強詞奪理，是行政霸道，即是說，“有你講，冇人講”。 

 

 因為過去一向是有機制來進行調整租金，只是當局不肯做 ─ 事實

上，局長曾說過，如果真的要減租的話，所招致的損失會非常重大，所以他

不進行減租。換言之，並非沒有減租的機制，並非不能夠減租，而是他不想

減租而已。然而，不減租，是對公屋居民不公道，不合理的。我還覺得如果

要將減租一事與新機制拉上關係才進行的話，是沒有任何理據支持，是強詞

奪理，是牽強的，所以我不贊成這樣做。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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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自 1997 年起凍結租金

至今已經十多年，其間香港經歷經濟衰退期和數年通縮，但公屋租金卻沒有

下調，只是一直凍結而已。 

 

 十年來，新型屋邨相繼落成，新屋邨的租金遠較舊屋邨為高。不少新屋

邨的租金佔居民入息的中位數已經高達 16%，形成租金長期違反法例規定，

遠遠超過居民入息中位數 10%。 

 

 以東涌逸東邨為例，一個四人家庭總收入約為一萬多元，租金卻高達

2,200 元，佔總開支的 22%。高昂的租金，再加上高昂的交通費用，造成居

民生活非常困苦，並因而形成林林總總的嚴重社會問題。 

 

 其實，房委會在 2006 年已就公屋租金檢討完成諮詢，加上租金長期超

出居民入息中位數 10%的水平，減租是合情合理，而且是刻不容緩。但是，

政府和房委會一直不肯減租，這種做法既完全罔顧公屋居民的負擔沉重，也

不符合原有法例的規定。 

 

 早前，政府向立法會提交《2007 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要將減租和引入新租金調整機制捆綁在一起，這種做法其實是想迫

立法會先同意新租金調整機制，通過法例後才同意減租，這做法會令公屋減

租遙遙無期。我對當局這種做法表示非常不滿，為甚麼要以這樣的方法威脅

立法會議員呢？為甚麼要將未能向公屋居民減租的責任，陷議員於不義呢？

政府這種做法是十分不公道的。事實上，既然租金早已超出居民的負擔能

力，我在此再次懇切促請政府先依法例降低租金，然後才就法例修訂從長計

議。這樣做於政府無害，於居民有益，也有利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為何政

府不這樣做呢？ 

 

 主席女士，公屋在香港的重要性，並非只是為低下階層居民提供安身之

所。其實，公屋的廉價租金，也是構成整個社會工資的重要一部分。我們一

直都知道，過往政府推行廉租屋，其實是要為居民提供廉價租金，從而為香

港社會提供較低廉的勞動力，也從而促進整個經濟發展。政府一直依仗高地

價政策，依靠賣地、高地價、高租值，令政府的庫房不斷地充實。但是，相

對地，如果香港沒有廉租屋，以香港高昂的地價、地租而言，一定會令工人

的工資成本增加。 

 

 本港現時有數十萬人月入少於 5,000 元，我們試想想，不要說是養家，

這五千多元根本不足以租地方居住。所以，廉租屋便起了這個作用。今天的

老闆能夠以數千元聘請一名員工，應該歸功於廉租屋，低廉的租金其實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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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資的一部分，補助了基層市民的收入。因此，公屋的租金惟有維持低水

平，然後才能確保基層大眾的生活，亦確保整個社會的運作。 

 

 主席女士，這許多年來，房委會確實多收了居民租金。以舊機制多收取

的租金，也應該以舊機制來減租。就條例草案而言，我們不同意取消居民入

息中位數 10%水平的規定，因為這是確保租金保持合理水平的重要一環；當

局即使引入新機制，也不應取消這規定。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回歸 10 年，“打工仔”普遍遭受裁員減薪之苦，政府必須

早日作出寬減租金的舉措，以減輕公屋居民的負擔。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不過，我覺得今天的議案很難獲得

通過，因為走廊外的情況很緊張，政府很多的“狗仔隊”正在“箍票”。這

樣的一項民生議案，何須勞動這麼多公帑，動用這麼多人力來“箍票”呢

（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王國興議員：非常可惜。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很高興看到你現時坐在會議廳內，因為我想在內

務委員會內提出一件事情作討論，而它是與今天這項議題有關的，不過，我

會正式向內務委員會提出該事。 

 

 代理主席，政府現在其實正施行一股歪風，這歪風是甚麼呢？便是喜歡

“玩”捆綁、喜歡把市民變成人質，而有兩項條例也是這樣做的。其中一項

條例便是由代理主席你出任該法案委員會主席，那是關於兩鐵的條例。這項

條例很清楚地顯示出，如果想減價的話，便一定要在法例獲得通過才可以減

價，法例一天不獲得通過，地鐵便一天不減車費，九鐵也不會減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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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明報》忽然在報道中表示，根據消息人士所說，市民每天大

約損失 500 萬元。這其實是陷立法會於不義，是把市民變成人質。“孫公”，

局長，你同樣是在弄巧權術，你現在為何無緣無故地把減租之說跟這項條例

草案捆綁在一起呢？你同樣是以公屋居民作人質，以減租作威脅，因為你曾

表示如果立法會不通過這項法例，政府便不減租，這做法跟兩鐵的條例的處

理是一樣的。 

 

 所以，代理主席，我懷疑政府現在不知是否喜歡“玩”權術，因為不止

是關於公屋的條例，有兩項條例草案也是用這種方法來威迫立法會議員，還

表示如果我們不通過這項法例的話，在孫局長現時所負責的範疇以內是不會

減租的。我覺得整股歪風也是非常不合理，我認為這事項應該在內務委員會

內提出來討論，我們怎能容許政府每一次向立法會提交一項法例時 ― 即

是就任何造福市民的事情 ― 竟然均一定要附帶一項先決條件，就是要與

修例之事捆綁在一起呢？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代理主席，減租的要求，根本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孫局長，你其實是

欠了公屋居民的減租，而且已拖欠了很多年。為何要減租呢？其實，大家也

明白，這根本是指當年，即 1998 年，金融風暴過後，香港的失業率非常高 

― 我現在要提醒孫局長及市民，當時 高的失業率是 8.3%。工資亦跟隨大

跌 ― 下跌了三成、四成，失業率高達八點幾個百分點，再加上 SARS 的

打擊，通縮幅度達 5%至 6%。但是，房委會從來沒有減過租，這做法又是否

公道呢？ 

 

 其實，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事情，根本不應該直至今天才做，是應該在 1998

年後，即當香港市民受到通縮、失業，以及收入大幅下跌的打擊時，當年的

房委會，當年的政府便已應該做了。所以，局長現在是欠他們這個減租，並

已拖欠了很多年。 

 

 當然，局長可能會提出，法例上是否只可以加租而不可以減租的呢？剛

才有些同事也提到這個問題。但是，如果大家看回終審法院的裁決，其中是

很清楚說明，在現行的條例下，是完全可以減租，所以，法例是不會不容許

減租的。所以，孫局長，你現在才來說減租，其實，立法會過往已曾通過有

關要求減租的議案，但你卻沒有理會，到了今時今日，情況已經由通縮變為

通脹，而你仍然不進行。 

 

 所以，我們現在要你做的，只是要求你歸還以往欠下公屋居民的這項債

務，只是做應該做的事，既然你當時沒有做，至今為何仍然不做呢？局長現

在還要把兩件事情捆綁在一起，所以，我們對此表示極度不滿，亦認為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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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欠了公屋居民一個公道。大家不要忘記，公屋居民所涉的是 68 萬戶，香

港的人口有差不多一半是居住在公屋的，這一半人口過去飽受通縮和高失業

率之苦，政府當時完全沒有施予任何援手。 

 

 代理主席，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便是將於本星期五成立就該條例草案

成立法案委員會的法例，當中說會減租 11.6%，但條件是要通過該項法例，

而通過這項法例又會怎麼樣呢？便是一定要廢掉現時訂明租金佔公屋居民

入息中位數一成的限制，是變相沒有了封頂。換言之，法例本身並沒有考慮

到居民的負擔能力。為何要訂立 10%的限制呢？便是考慮到居民的負擔能

力，如果租金調得太高，致令居民負擔不來的話，便不要加租，其邏輯便是

如此。現時的比率已達到十四點幾個百分點，即租金已可佔公屋居民入息中

位數的十四點幾個百分點，其實這已超出了 10%很多。但是，政府一直不肯

減租，不肯減輕公屋居民這方面的負擔。政府不止沒有減租，現在更要把兩

件事捆綁在一起，索性廢掉這項法例，而把它廢掉後，那麼將來便可以有一

個自動加租的機制。 

 

 當然，局長稍後可能會說，這做法是很公道的，是以居民的收入來釐定，

是以他們這年的收入跟兩年前的收入相比，看看升幅有多少才定的。他當然

說這是公道，但如果這樣，他是完全沒有考慮到現在這項訂明 10%限制的法

例，將來會一直“自動波”地加租。如果加租是“自動波”的話，對公屋居

民來說，等於短期內他們可以享有減租，但長遠來說，他們便會受加租之苦，

而且是長期均要受到“自動波”加租之苦 ― 這是一種“冇皇管”的加

租之苦。這做法令我感到孫局長像是宴請居民食油魚般，他們吃的時候可能

會覺得很美味，但接着便會肚瀉。他現在可能給居民減租 11.6%，令居民可

能會覺得“有啖好食”，殊不知數年後他們便會開始肚瀉，一直要把錢瀉出

來給局長（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李卓人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李卓人議員：所以，我們希望局長收回這油魚。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在今天這項有關公屋居民減租或免租的課題上，張

宇人議員已代表我們提出自由黨的看法。代理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覺

得應該詢問居民或看看民意，我只是想補充這一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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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黨在 1 月 31 日至 2 月 4 日（即上星期三至星期天），透過電話成

功訪問了 1  277 名 18 歲以上的本港居民，其中接近 46%是公屋居民。我們問

他們的第一項問題是很簡單的：減租 11.6%可否接受？在所有住戶方面，即

在那 1  277 名回覆我們的人當中，有 69%認為可以接受。公屋住戶則更多，

有 72%認為減租 11.6%是可以接受的。認為不可接受的，在香港所有住戶中

有 14%，公屋住戶則有 13%。 

 

 第二項我們詢問的問題是，免租 1 個月可否接受？在所有住戶的答覆

中，有 76%認為可以接受；在公屋住戶的答覆中 ─ 我們也很驚奇 ─ 認

為可以接受的高達 86%。至於認為不可以接受的，在所有住戶中佔 17%，在

公屋住戶中只有 9%。 

 

 我們提出的 後一項問題，是按住戶入息和負擔能力推行租金可減可加

的機制。所有住戶方面，認為可以接受的佔 70%，公屋住戶則較低，但也有

60%；認為不可以接受的，在所有住戶中有 22%，但公屋住戶則有 30%。 

 

 自由黨覺得，這次民意調查有兩個特色：第一，接受房屋委員會（“房

委會”）建議的較反對的多很多；第二，公屋居民本身接受房委會建議的比

率較整體為多。我們覺得，受影響 大的公屋居民本身，也認為這項建議事

實上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我們可以看到民意是很清晰的，大部分均同意政

府的說法。目前公屋住戶的租金和入息比例的中位數為 14.8%，但租住私人

樓宇的，其租金佔入息高達 25%或 31%。在這次減租後，有七成公屋住戶每

月只須繳交 1,500 元或以下的租金，如果再進一步提高減免，便會對非公屋

居民不公平。居住在公屋的居民可能亦留意到這一點，所以民意調查的結果

便是他們也認為可以接受。 

 

 自由黨是經過訪問市民而獲得剛才那些數據，我們是聽取民意的，所以

會支持政府現時的做法。因此，我們對原議案和修正案也會表決反對。多謝。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外匯基金在 2006 年的投資收益超過 1,000 億元，

不少人都覺得任志剛總裁財技了得，投資有法，但我認為財技 了得的應該

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記得在兩年前，房委會不斷“呻窮”，低價將資產上市套現 300 億元、

事隔不過兩年，房委會由聲稱快將破產，到今年 3 月底財政年度完結時，預

計竟然有高達 520 億元的現金結餘，至 2010-2011 年度，結餘更會高達 699

億元，房委會不但財技了得，“扮窮”的技倆更是神乎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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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委會在“扮窮”，但全港 68 萬戶公屋居民卻是“真窮”。正如馮檢

基議員在議案的措辭中所說，由 1998 年至 2005 年期間，公屋住戶入息指數

錄得大約 15%的跌幅，而公屋戶月入中位數的跌幅更超過 20%，但房委會多

年來一直堅拒減租，甚至不惜跟居民打官司。 

 

 後，經過幾番轉折，房委會才願意免租 1 個月。至於減租，政府則要

立法會先支持修訂《房屋條例》，廢除現時公屋租金水平不可超過住戶入息

中位數的“金剛圈”，然後才減租 11.6%。這種做法等同威脅立法會，實在

令人難以接受。 

 

 免租 1 個月，房委會只會少收 9 億元；減租 11.6%，每年只會少收 14 億

元，以現時房委會坐擁五百多億元現金而言，要給予居民更大幅度的租金寬

免，財政上可謂綽綽有餘。 

 

 可是，房委會不但沒有努力減輕居民的負擔，反而拿手上的現金“炒股

票”，還自豪地宣布今後的投資策略會更進取，由以往以定期存款和債券為

主，轉為將四分之一的資金投放在環球股市，希望每年可以有 6%的投資回

報，跟金管局看齊。我想問政府，房委會的職能，從何時開始由為低下階層

解決住屋需求的公營機構，變成追求投資回報率的“炒家”呢？ 

 

 更“離譜”的是，房委會竟然繼續“扮窮”，聲稱居屋貨尾 3 年後便會

售罄，又指由 2008 年後的 3 個財政年度，公屋營運會平均錄得 20 億元的虧

損，所以拒絕擴大租金減幅，對本身擁有數百億元現金則輕輕帶過。美國已

故總統林肯有一句名言：“你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某些人，你也能在某些時

候欺騙所有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時候欺騙所有的人。”房委會是否認為

自己有資格在所有時候都能夠欺騙所有香港人呢？ 

 

 至於租金調整機制，公民黨認為現行機制有關租金水平不可超越住戶入

息中位數一成的規定，似乎確實欠缺一點彈性，然而，新的機制必須合乎一

些原則，包括： 

 

(一) 新機制必須確切反映居民的負擔能力，而不是成為房委會砌辭加

租的手段； 

 

(二) 反映居民負擔能力的入息指數必須合理，計算方法必須具高透明

度；及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7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February 2007 

 

160

(三) 考慮引入分級制，按照個別租戶的實際負擔能力，釐定租金水

平，讓低收入租戶不會因為加租而令生活百上加斤，同時也不會

產生標籤效應。 

 

 後，公民黨認為必須保留機制內的租金上限，具體水平當然可以再商

討，例如租金不可超過住戶入息中位數的某一個百分比，作為一道阻止房委

會瘋狂加租的屏障。當房委會每次檢討公屋租金的時候，新租金水平如果低

於上限，可以按照機制調整，但如果計算出來的新租金水平超越上限，居民

只須繳付上限作為租金。有了這種保障，居民才能安心，而不用因加租而擔

驚受怕。 

 

 代理主席，農曆新年將至，中國人喜歡說“安居樂業”，代理主席，這

句說話很有意思，即是要先安居，然後才會樂業。當政府不斷誇誇其談，拋

出各種發展經濟的雄圖大計時，更不應忘記市民，尤其是低下階層的住屋需

要，其實是一個政府 基本的責任。我在此順祝所有香港市民，在新的一年

不但能夠安居，還可樂業。 

 

 多謝代理主席。 

 

 

張超雄議員：公屋租金政策已爭拗多年，日前，政府終於將有關修訂條例草

案提交立法會首讀。政黨和民間團體對於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公屋租

金政策的建議，其實仍有很多不同的意見，而房委會自恃拿着“劃一減租

11.6%和免租 1 個月”這把尚方寶劍，便以為這項修訂條例草案可順利通過，

情況就正如拿着多收的租金，跟市民和立法會討價還價一樣。 

 

 早於 2000 年第二季，租金佔公屋居民入息中位數已超逾 10%。到了 2006

年第二季，這個數字更上升至 14.8%。因此，減租的理據其實早已存在，況

且減租與否跟重新制訂租金釐定機制根本無關。因此，馮檢基議員今天提出

的這項議案，正好提醒房委會減租和免租的措施，並非給予公屋居民的施

捨，而只是居民的合理要求而已。 

 

 在討論公屋租金政策前，我們應該認識公共房屋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公

屋一直是一項重要的社會政策。在五十年代末，公屋的措施配合了當時的輕

工業發展，提供了大量穩定而廉價的勞動力，促使經濟急速起飛。後來，政

府實施高地價政策，樓價高企令市民難以置業，公屋維持了基層家庭的購買

力和生活質素，令經濟保持強勁增長。現時，有不少中產階層在年幼時也是

公屋居民，這正好引證公屋促進社會階層的流動，發揮了穩定社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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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公屋貧窮化日趨明顯，現時領取綜援和接受租金援助（“租援”）

計劃的住戶數目，已佔整體住戶的 22%，反映九十年代的經濟轉型，令很多

基層勞工生活困苦，長者晚年更因缺乏退休保障而陷入貧窮。公屋作為這些

貧窮人口的 後安全網，保障了他們的基本居住權益，令貧富懸殊的社會得

以維持穩定的社會局面。 

 

 不過，房委會在 1988 年轉為自負盈虧，政府為公屋作出補貼的年代其

實已終結，政府對公共房屋的責任，差不多就只剩下土地提供。經過近 20

年的改變，公屋為基層家庭提供低廉住屋的角色已開始有些變質。現時，很

多公屋居民所付出的租金不再低廉，房委會從公屋居民身上收取的租金不單

足以應付維修和管理等所需支出，收支帳目亦開始錄得盈餘。在 2005-2006

年度，房委會的租住房屋業務帳目錄得的盈餘便達到 4.67 億元，房委會更

是坐擁超過 500 億元總盈餘的龐然大物。房委會既然財政穩健，而政府仍利

用《房屋條例》的修訂，引入有利於加租的機制，便是完全背棄了公屋當初

的使命。 

 

 過去，以租金佔公屋居民入息中位數作為衡量租戶負擔能力的工具，一

直發揮着顯著的效用，令租金維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可是，在新機制下，

租金則改為參考公屋居民的入息變化而自由浮動，在整體住戶收入懸殊時，

租金水平將會出現大幅波動。對於入息低於整體收入的住戶而言，房委會撤

銷加租上限，便會令這些低收入住戶的租金脫離其負擔能力。 

 

 雖然終審法院 終裁定在現行的《房屋條例》中的租金與收入比例不得

超過 10%的規定，只適用於“加租”，而不包括“減租”或“凍租”，但該

條例實際上只是限制加租的幅度，並沒有限制房委會應在適當的時候實行減

租。即使今天在席的孫局長亦曾表示同意終審法院的判決並未為減租設置障

礙。 

 

 現時，租援計劃的下限是租金佔入息比例的 20%，房委會竟然表示可以

把這個比例看成新機制的租金上限。可是，租援計劃其實是基於恩恤考慮，

租戶在連續 3 年申請後，房屋署可要求租戶搬遷至另一個租金較廉宜的單

位，這很明顯是一個過渡的安排，但租金佔入息的比例則是一個法定認可的

租金上限水平，是房委會制訂租金時必須考慮的條件，兩者完全是兩碼子的

事。房委會竟然以此混淆租金水平的上限，似乎是有點扭曲事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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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屋租金關乎全港 64.5 萬戶公屋居民的權益。在現時各方對新機制仍

有不同意見的情況下，我認為可以繼續商議，但現時並沒有任何障礙令房委

會不能減租的。因此，我們認為在這個新機制尚未取得廣泛共識前，政府仍

應先實行減租和免租的措施，以補償公屋居民多年來多付了的租金。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的發言非常簡短。減租是撥亂反正，是回復到原

本的起點，將多收的歸還。強硬地不肯減租，或以通過新法例作為減租的前

提，又或所減的租金不足以反映過往數年的變化，皆是無賴的行為。如果政

府這樣做，政府便是可耻的。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馮檢基議員，你現在可就陳婉嫻議員

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對於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我也是支持的，主要有

數個理由。 

 

 第一，這麼多年來，房委會也沒有減過租。對於沒有減租的原因，我有

一個理解，特別是這數年與房屋署官員傾談時，房屋署的官員 ─ 我是指

在終審法院判決之前 ─ 跟我說，“‘阿基’，這是減不得的，一減便要

是 10%以下，因為調整租金不能超過中位數的 10%，一減便要減至 10%以下，

這筆數便會很大，應付不來的。”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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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現在終審法院法官說得很清楚，這項法例只是規限加租時不能超

過中位數的 10%，但沒有提到減租時也一定要低於 10%。所以，不論政府減

租多少，由 1 元至 1,000 元也是沒有影響的。不過，當政府加租時，由於現

時已經改為 10%，所以便不可以加租，這便是我對終審法院判決的理解。然

而，在終審法院作出判決前，我跟其他房屋署官員商討時，他們便說不可以

減租，一減租便很大件事，這是第一點。所以，我覺得如果房屋署少了法律

上的捆綁，便再沒有這種限制了。因此，是否修改法例、我們何時通過政府

提出的法例或是否通過，跟減租或免租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因此，剩下來的問題是，政府直至現在也不肯減租是甚麼原因呢？我估

計只有數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是我剛才所說的，以為不可以減租，但其

實是可以的。 

 

 第二個可能性便是財政原因。大家也知道，房委會數年前已不斷“呻

窮”，在出售領匯之前，還說窮至差不多要破產 ─ 當然，我不會認為那

不是一個事實，但現在的另一個事實是，房委會現時已經有超過 500 億元盈

餘，還說數年後有接近 700 億元盈餘，即未來的財政估計仍然是向上的。 

 

 從錢方面來說，縱使以我們剛才所說的減租 15%來計算，也只是三十多

億元的事，免租 1 個月是 9 億元，免租兩個月也只是 18 億元，而這 18 億元

也是一次過的，反而減租 15%則較為長遠，但長遠來說的也只是三十多億元。

相對現時房委會有 500 億元以上的盈餘，或數年後達到 700 億元的盈餘，這

只是一隻牛與一隻小雞的比較。所以，財政也不應該是問題。 

 

 總括而言，我希望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可以得到各位同事的支持，因為

她的修正案 ─ 大家千萬不要被房屋署或房委會，甚至政府（包括局長在

內）誤導，以為一定要先通過法例才可以減租，不通過法例便不能減租，其

實，只要政府願意減租便可以做得到。 

 

 所以，剩下來的第三個原因可能便是政府是否願意，願意與否是很政治

的問題，政治問題便要看政府的政治智慧和決心了。 

 

 局長在終審法院判決以前曾經公開表示，會推行一些措施紓緩公屋居民

租金上的壓力。不過，我們曾經向局長追問，也曾向他的同事追問，但局長

表示去年將租援由 25%減至 20%便已經是紓緩措施，我請自由黨也訪問一下

這是否屬於紓緩公屋居民租金壓力的做法，以及多少人知道這是要紓緩公屋

居民的租金壓力？在我們看來，就認為不是這樣的，因為只有兩萬多名居民

有條件、有能力在規定之下提出申請。但是，絕大部分的公屋居民其實也是

無法申請的。所以，在租援放寬方面，局長所說的跟市民聽了之後的想法有

很大的差距，而這差距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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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剩下來的政治決定是，究竟可否免租兩個月和減租 15%呢？減租

15%至 20%的提議，其實全部是有根據的，而那些數字全部也是由房屋署、房

委會提供的。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事能夠支持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女士。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多謝馮檢基議員及其他 12 位議員發言，就

減免公屋租金這項議題提出寶貴意見。我尤其要多謝自由黨主席田北俊議員

的發言，向我們提供 新的民意調查結果，如果大家說重視民意，這項調查

結果給我們一個非常鞏固的基礎，來考慮今天這項議題。 

 

 馮檢基議員提出要求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盡快減租和免租，以補

償居民於經濟不明朗的情況下所“多付”的租金。我必須指出，終審法院已

經明確裁決房委會在現行《房屋條例》下，無法定責任定時檢討及調整公

屋租金，以確保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不超過 10%。因此，不存在居民在過

去數年“多付”租金這個問題。終審法院亦清楚裁定租金與收入比例中位數

10%的上限只適用於當房委會作出加租的決定，但並不包括減租的決定。因

此，現時法例只對加租施加限制，但並未能為房委會提供任何客觀可行的機

制，以及決定何時有需要減租或減租的幅度。 

 

 儘管如此，房委會仍在過去數年推行了一連串的措施，協助租戶度過經

濟困難，包括於 1998 年及 1999 年豁免加租金額，免收 2001 年 12 月份的租

金及向租戶發還在 1998 年至 2003 年之間政府 4 次寬免差餉的款額。此外，

房委會亦分別於 2002 年及 2005 年兩次大幅放寬申請租金援助計劃的資格，

令租金佔家庭收入超過 20%的住戶，可以申請減租四分之一或一半。租戶如

有長期經濟困難，亦可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租金便會由政

府支付。現時，租金援助計劃和綜援已經為大約 22%的公屋租戶提供非常有

效的額外的安全網。 

 

 終審法院的裁決突出了現時用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調整租金的嚴重

不足。就此，房委會早於 2001 年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全面檢討公屋租金

政策。專責小組經過五年多的時間，深入探討各項有關公屋租金政策的事

項，並且廣泛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專責小組提出 重要的一項建議，是建

立一套更能反映公屋居民負擔能力的“可減可加”租金調整機制。在這個新

機制下，房委會會根據公屋租戶的家庭收入變化來釐定公屋租金的調整幅

度。換言之，只有在整體公屋住戶的家庭收入有所增加的情況之下，房委會

才可按住戶收入增加的幅度調高公屋租金。相反，當整體公屋住戶的收入減

少之時，房委會亦必須按同樣的幅度下調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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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效落實以公屋居民收入為基礎的新租金調整機制，我已經於上月向

立法會提交了《2007 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刪除租金與入息比例

中位數上限的條文，並建議引入新條文，嚴格規定新機制的運作。 

 

 馮檢基議員的議案亦“促請房委會按公屋居民的入息下降幅度，盡快減

租一成半至兩成，並且免租兩個月”。事實上，房委會已經同意在落實新租

金調整機制之時，將公屋租金調整至一個合適並為公眾所能接受的水平，讓

新機制在一個合理的租金起步點上，公平而有效地運作。問題的核心是如何

計算一個合適並為社會大眾接受的新租金起步點。馮議員提出按照公屋住戶

月入中位數自 1998 年起房委會暫停加租至 2005 年期間的跌幅，作為計算公

屋租金應調減的幅度。關於這一個計算方式，我實在不敢苟同。 

 

 租住公屋的運作開支，每年超過 120 億元，佔房委會各項帳目之中 大

的支出。一直以來，應付屋邨的經常性開支，主要是靠公屋租金支持。《房

屋條例》第 4(4)條訂明，房委會有法定責任確保從屋邨所得的收入，足以應

付屋邨的經常開支。每 1 個百分點的租金減幅，將會令房委會的租金收入減

少約 1.2 億元。因此，在釐定新租金起步點時，我們認為絕對不能草率行事，

而必須按照客觀、論據充足的準則來計算。 

 

 房委會認為應根據將來在新機制之下用作調整租金的公屋居民收入指

數，作為計算新租金水平的基礎，以確保整體租金調整機制的連貫性和一致

性。房委會不同意採取公屋住戶月入中位數作為計算基礎，主要是由於月入

中位數跟租金和入息比例中位數一樣，其數值在某一指定時段之內的變化，

往往會受制於眾多外來因素的影響，未必能真正反映公屋住戶在該時段的實

際收入變化，舉例來說，即使個別住戶的入息沒有改變，月入的中位數也可

能純粹因為入住公屋的小家庭數目增加而有所下跌。相對而言，收入指數可

以統計學的方法，撇除租戶家庭人口分布變化的影響，計算整體公屋居民於

該特定時段內的“純收入”變化，為量度公屋住戶的收入或負擔能力的變

化，提供一個更客觀和更準確的指標。 

 

 至於應該選擇哪一個年份或哪一個時段作為租金調整“基準年”，房委

會曾經考慮過不同的方案。現時，大約各有三分之一的公屋單位的租金，分

別自 1995 年、1996 年和 1997 年起便未有作任何調整。理論上，一個 合理

及客觀的方式是按照公屋居民收入指數，分別自 1995 年、1996 年和 1997 年

以來的變動，對個別公屋單位作出不同的租金調整幅度。可是，按照這個方

案，於 1995 年 後一次調整租金的公屋單位，應加租 2.8%；於 1996 年和

1997 年 後一次調整租金的公屋單位，應該分別減租 5.2%和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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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委會 終決定採納一個較為寬鬆的計算方法，即按照 1997 年以來入

息指數變動的幅度，劃一將所有公屋單位的租金調減 11.6%，作為新租金調

整機制運作的起步點。以 1997 年作為“基準年”，亦已考慮到現時釐定新

落成屋邨的租金是“凍結”於 1997 年的水平。11.6%的租金減幅都會適用於

陸續落成的新屋邨。 

 

 馮議員提出以 1998 年至 2005 年之間公屋居民住戶收入的變化，作為調

整公屋租金的計算基礎，我們認為並不合理。 

 

 至於何時落實新租金起步點，正如我在動議二讀《2007 年房屋（修訂）

條例草案》時表明，待條例草案獲得立法會三讀通過後，房委會便會立刻減

租 11.6%。我們認為將新租金調整機制和新租金起步點一併落實，是比較穩

妥的做法。如果按陳婉嫻議員所提的修正案，房委會在未確定現行《房屋條

例》能夠作出適當的修改，以有效落實新租金調整機制之前，便貿然實施減

租安排，不單會影響房委會的長遠財政狀況，甚至可能會令到整體公屋計劃

無法持續發展。 

 

 對於居民要求在落實新機制及新租金水平之前，先推行短期租金寬免措

施，房委會已經作出積極的回應，決定除了繳交額外租金的住戶外，所有公

屋租戶無須繳交 2007 年 2 月份的租金。免租 1 個月會令房委會損失約 10 億

元的租金收入，如果進一步將免租期擴闊至兩個月，房委會便須承擔近 20

億元的租金損失。事實上，社會亦普遍接受免租 1 個月的安排，正如我們剛

才聽到的民調結果所顯示的。 

 

 政府已於上月向立法會提交了《2007 房屋（修訂）條例草案》，我們會

在法案委員會與各位議員就新租金調整機制及修訂條例草案，作出更深入的

討論。我期待立法會能盡快通過修訂條例草案，以令新租金調整機制及減租

11.6%盡快落實，達致共贏的局面。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婉嫻議員就馮檢基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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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婉嫻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CHAN Yuen-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婉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

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詹培忠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馮

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

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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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反對。 

 

 

李華明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9 人贊成，16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8 人贊成，1 人反對，

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6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1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one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馮檢基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6 分零 6 秒。 

 

 

馮檢基議員：主席，聽罷局長的發言，我認為我跟局長的分歧主要有 3 點。

第一，局長很同意田北俊議員所提出的民調。當然，我尚未瞭解那項民調的

細節，不知道它究竟是一項科學性的民調，抑或只是找來一羣人詢問他們的

意見，因為兩者的代表性是不同的。一項科學性的民調一般是由第三者進

行，即其中沒有政治或態度的表示的。如果自由黨有其本身的立場，他們自

行進行民調，我們便不知道民調中所提出的問題是否有偏向或傾向性。因

此，民調的代表性是值得我們討論的。當然，我今天不是要討論那項民調，

所以我不會把那項民調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指數，除非......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要求澄清馮檢基議員剛才提及有關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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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是想馮檢基議員解釋他的發言，還是你自己想澄清你剛才的發言

呢？如果是後者，我稍後才請你發言。 

 

 

田北俊議員：是的，我想澄清我剛才的發言。 

 

 

主席：好的，我稍後會請你發言。 

 

 

田北俊議員：好的。 

 

 

主席：馮檢基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馮檢基議員：所以，在我們不知道該項民調的科學性前，我們只能把它當作

一個參考，而且不是一個 重要的參考。 

 

 第二個問題是，究竟應免租 1 個月還是 2 個月呢？局長指這並非法律上

的規定，因為免租已是當局的大恩大德；法律並沒有規定一定要免租，但政

府已經免租 1 個月了，為甚麼還要求免租兩個月呢？據我們計算，免租兩個

月可能會導致房委會損失 18 億元，而據署長計算則為 20 億元。我剛才發言

時經常也說這是一個道理，當然，是否能聽取和接受這個道理，便是局長或

政府要考慮的事情。 

 

 回看過去 8 年，即我們一直說的由 1998 年至 2005 年這七八年，私樓商

廈真的減了租，私樓住宅樓宇也減了兩三次租，換言之，在這 8 年內，差不

多在每一次合約屆滿後均有減租。即使公屋商戶也減了兩次租，唯獨是公屋

住戶，一次也沒有調較過租金。如果以兩年或 3 年一次的租約計算，說的也

有兩次調較。我當作每次租約屆滿減一次租金，免租兩個月便等於減租兩

次，從道理上說是說得通的。此外，如果以我的數據計算，不論是入息指數

還是公屋居民的入息中位數，均下降了 15%至 20%，這剛好大約等於兩個月

租金，所以，免租兩個月也是合理的。這是根據此數據，從邏輯推論出來的。

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合乎道理的數字。 

 

 第三個 大的分歧，其實也是 重要的分歧，便是究竟應以哪個年份作

為減租的起步點呢？這是 大的分歧。政府說應以 1997 年作為起步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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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年的公屋租金是分開三四次來調較加租或減租的，一次是 1995 年的三

分之一，另一次是 1996 年的三分之一，還有便是 1997 年的三分之一， 後

一次是 1997 年，到了 1998 年便要調較 1995 年是否加租，而當年是把租金

凍結了。所以，局長便說應以 1997 年來計算，因為在 1997 年那一次，公屋

也是有加租的。 

 

 為何我說應以 1998 年作為減租的起步點呢？因為當局是由 1998 年開始

不加租的。為何不加租呢？當然是因為在 1998 年有某些原因，導致當局認

為在該段時間即使可以加租、會加租，卻也不加租。不加租只有數個原因 ─ 

一般來說只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是經濟因素。在那個時候，當局開始看到

經濟前景“唔掂”，居民的收入在下降，如果再加租，便會增加壓力。因此，

房委會便會認為在那個時候縱使可以加租、要加租，但也不加租。 

 

 第二個可能是政治因素。當時正“吹”着金融風暴，香港不知道被

“吹”倒了多少，如果在那個時候加租，在政治上來說，會否不是一個合理、

恰當或有智慧的做法呢？所以當局便不加租。 

 

 因此，我會以不加租的那一年作為起步點，因為當局在那年決定不加

租。當局認為當時不應再加租令公屋居民的收入減少。如果居民賺取 5,000

元，加了 1 元租金便令他們少了 1 元；如果加租 100 元，在 5,000 元可用的

薪金中，便會少了 100 元。如果那年不調整租金，換言之，該年的租金（即

舊的租金）跟 1998 年的居民收入便掛了鈎，當局覺得那是可以接受，所以

便不作出調整，不加租了。既然那年不加租，而我們現時的條例又規定按居

民收入訂定租金，如果那年的收入跟租金掛了鈎，不作調整，當局便應以那

年作為起步點，計算至 2005 年的減租幅度應是多少。因此，這便導致我跟

局長出現了分歧：他說 11.8%，我們卻說 15%或 20%。我們仍然覺得，以 1998

年作為起步點是一個合理的年份。我們認為主要在這 3 點上，我們跟局長剛

才的發言出現了 大的分歧。 

 

 我亦希望同事考慮我剛才的發言，即我們並不是為了要取悅公屋居民；

我們不是因為政府說要減某一個比例的租金，所以我們便要求減得比政府多

才是合理；我們也不是因為政府說免 1 個月租金，我們要較政府多才提出要

求免兩個月租金；我們更完全不是因為要令某些人開心。大家也聽了我剛才

的演辭和其他同事的演辭，全部也是有根有據的，不僅提出了數據，甚至連

年份的起步也有提出來。因此，基於這些考慮，我希望各位同事都能支持我

的議案。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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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田北俊議員，請你澄清你認為馮檢基議員誤解了你發言中的那個部分。 

 

 

田北俊議員：好的，多謝主席。 

 

 馮檢基議員剛才指責自由黨進行的民調，第一，並不科學化；第二，由

於自由黨先有本身的意見，所以才得出那樣的結果。 

 

 主席，我重複一次，因為我剛才發言時，馮檢基議員並不在席。我們的

第一個問題是......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從頭到尾也沒有離開過。 

 

 

田北俊議員：......“減租 11.6%可否接受？”，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句；第

二個問題是，“免租 1 個月可否接受？”，當中並沒有前言和後語。我不知

道這是否有引導性或不科學化？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馮檢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erick F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馮檢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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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王國興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

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

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

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9 人贊成，16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21 人贊成，1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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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5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6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3 were present, 2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o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各位議員，你們平日因為公務繁忙，所以很少私人時間，不過，不久

便會有一個農曆年假期，我希望大家會利用這段時間跟親朋戚友多點相聚，

以及多做一兩件自己平日很想做，但卻沒有時間做的事。（眾笑） 

 

 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7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各議員擊桌示意） 

 

立法會遂於下午 6 時 23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three minutes past Six o'clock. 


